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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Thursday, 10 April 1997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星期四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MEMBERS PRESENT 
出席議員：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O.B.E., J.P. 
主席黃宏發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ALLEN LEE PENG-FEI, C.B.E.,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O.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O.B.E., LL.D. (CANTAB), 
J.P. 
李國寶議員，O.B.E., LL.D. (CANTAB), J.P.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O.B.E., J.P. 
劉皇發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O.B.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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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天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RONALD JOSEPH ARCULLI, O.B.E., J.P. 
夏佳理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KIN-YEE, 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DR THE HONOURABLE EDWARD LEONG CHE-HUNG, 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MUN-KA 
何敏嘉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HUANG CHEN-YA, M.B.E. 
黃震遐議員，M.B.E.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劉慧卿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O.B.E., J.P. 
李家祥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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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J.P. 
唐英年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涂謹申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SAMUEL WONG PING-WAI, O.B.E., F.Eng., J.P. 
黃秉槐議員，O.B.E., F.Eng., J.P.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森議員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ZACHARY WONG WAI-YIN 
黃偉賢議員  
 
THE HONOURABLE CHRISTINE LOH KUNG-WAI 
陸恭蕙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O.B.E., J.P. 
田北俊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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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燦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陳婉嫻議員  
 
THE HONOURABLE PAUL CHENG MING-FUN 
鄭明訓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NG YIU-TONG 
鄭耀棠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ANTHONY CHEUNG BING-LEUNG 
張炳良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N-CHUNG 
張漢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KAN-PUI, J.P. 
蔡根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葉國謙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劉千石議員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J.P. 
劉漢銓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AW CHEUNG-KWOK 
羅祥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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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李啟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BRUCE LIU SING-LEE 
廖成利議員  
 
THE HONOURABLE LO SUK-CHING 
羅叔清議員  
 
THE HONOURABLE MOK YING-FAN 
莫應帆議員  
 
THE HONOURABLE NGAN KAM-CHUEN 
顏錦全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TSANG KIN-SHING 
曾健成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JOHN TSE WING-LING 
謝永齡議員  
 
THE HONOURABLE MRS ELIZABETH WONG CHIEN CHI-LIEN, C.B.E., 
I.S.O., J.P. 
黃錢其濂議員，C.B.E., I.S.O., J.P. 
 
THE HONOURABLE LAWRENCE YUM SIN-LING 
任善寧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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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ABSENT 
缺席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Q.C.,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THE HONOURABLE NGAI SHIU-KIT, O.B.E.,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馮檢基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吳靄儀議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出席公職人員：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O.B.E., J.P. 
CHIEF SECRETARY 
行政局議員布政司曾蔭權先生，O.B.E., J.P. 
 
THE HONOURABLE JEREMY FELL MATHEWS, C.M.G., J.P. 
ATTORNEY GENERAL 
行政局議員律政司馬富善先生，C.M.G., J.P. 
 
MR CHAU TAK-HAY, C.B.E., J.P. 
SECRETARY FOR BROADCASTING, CULTURE AND SPORT 
文康廣播司周德熙先生，C.B.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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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NICHOLAS NG WING-FUI,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憲制事務司吳榮奎先生， J.P. 
 
MR DOMINIC WONG SHING-WAH, O.B.E.,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房屋司黃星華先生，O.B.E., J.P. 
 
MRS KATHERINE FOK LO SHIU-CHING, O.B.E.,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 生福利司霍羅兆貞女士，O.B.E., J.P. 
 
MR RAFAEL HUI SI-YAN,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財經事務司許仕仁先生， J.P. 
 
MR JOSEPH WONG WING-PING,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教育統籌司王永平先生， J.P. 
 
MR PETER LAI HING-LING,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保安司黎慶寧先生， J.P. 
 
MR BOWEN LEUNG PO-WING, J.P.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規劃環境地政司梁寶榮先生， J.P. 
 
MR KWONG KI-CHI, J.P.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庫務司鄺其志先生， J.P. 
 
MISS DENISE YUE CHUNG-YEE, J.P. 
SECRETAR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工商司俞宗怡女士，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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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LAM WOON-KWONG,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公務員事務司林煥光先生， J.P. 
 
MR STEPHEN IP SHU-KWAN,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經濟司葉澍先生， J.P. 
 
MR KWONG HON-SANG, J.P. 
SECRETARY FOR WORKS 
工務司鄺漢生先生， J.P. 
 
MR PAUL LEUNG SAI-WAH,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運輸司梁世華先生， J.P. 
 
 
CLERKS IN ATTENDANCE 
列席秘書：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SECRETARY GENERAL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MR LAW KAM-SANG,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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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APPROPRIATION BILL 1997 
《 1997 年撥款條例草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2 March 
1997 
恢復於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二日動議二讀辯論  
 
 
主席：本局現恢復會議，繼續就二讀《 1997 年撥款條例草案》議案進行辯

論。是否有議員想發言？請手示意。  

 
 
唐英年議員致辭：主席，記得去年我曾經說過“曾蔭權先生是第一位在香港

土生土長的華人財政司，亦將會是主權過渡前最後一位財政司，所以這一任

財政司亦特別難做。”今年財政預算案一“出籠”，各方面的批評和責難，

正好引證了我去年說的這番話。在今天這個辯論中，我亦希望為財政司討回

一個公道。  

 

    這是否代表我對今年這份財政預算案十分滿意呢？並不，一會兒我再

會詳述我不滿和期待的地方。我要稱讚財政司的地方，就是他能夠在英國管

治時代最後的一份預算案中，兼顧到各方面的需求。  

 

    有一點，我相信各位也很清楚，亦正如財政司所說：三個多月後，香

港便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而本年度財政預算案所涵蓋的範疇，絕大部分

是特區政府成立以後的事宜。在這時刻，難道各位認為在後過渡期內大灑金

錢，會更勝於現時稍為審慎，讓特區政府開始運作時，有一個更穩健的財政

狀況嗎？  

 

    這是一份中英雙方經過磋商、取得共識的預算案，財政司就等如走在

一條很難平衡的槓杆之上，我相信他已能做到“雖未盡如人意，但仍無愧於

心”的階段。我們必須相信：財政司在財政預算案專家小組的 19 輪會談

中，已經在普羅大眾以及各界社會人士的利益和中英雙方的顧慮當中，取得

了平衡。這是很難的一件事，今天提出批評和挑剔的人，坐到財政司的這個

位置時，相信亦難有比他更好的表現。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April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  

 

 159 

    說到這裏，我要考慮是否要申報利益。財政司回應旅遊業、工商界甚

至各國駐港領事多年來的要求，將紅酒稅收由 90%下降至 60%，結果卻被大

肆抨擊，抨擊的人士認為這是財政司令“有錢人可以飲紅酒、老人家只可以

飲水”之。  

 

    我認為將減紅酒稅與增加老人綜援金兩者相提並論是非常不公平的。

試想，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大都會，而旅遊業是香港賺取外匯排名第二大

的工業，每年來港從商或遊覽的外國旅客數以千萬計，但在這先進的城市

中，飲紅酒所付出的金錢，竟要比其他世界文明國家高出很多。這不但是一

個形象的問題，簡直是對香港商業和旅遊業的一個打擊。  

 

    我相信比較起很多先進國家，市民或遊客只會當紅酒是餐牌上一種很

普遍、很平常，也不是一個特別奢侈的選擇，他們很難想像得到紅酒在香港

的入口稅竟然可以在九四年的 21%，一下子增加到今天的 90%！這對於他們

來說，簡直是不可置信的。希望各位對財政司這項“減稅”作出彈劾的朋

友，認真地想想這次減稅是否真的那樣不合理。  

 

  其實，到了下星期表決時，我想我也會有一點內心的掙扎，因為如果我

支持的話，我珍藏的和我先前所買的萬多支紅酒，肯定會大大貶值；但如果

我反對的話，以後我卻要飲貴酒，真是難以取捨。  

 

  一如我先前所說，財政司這份財政預算案的確尚有很多不足之處，例如

老人綜援金沒有增加、教育改革不足、扶助工業未見新措施，又或工商界要

求減稅 1%也未實現等問題，而且這些都是大家希望藉香港現有龐大盈餘

可以解決的問題。當然，對於這些在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未有改善的問題，

我們一定會在未來特區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中積極爭取。但我今天想一提

的，反而是一個我們面對龐大盈餘仍需要顧及到的長遠憂慮  ─  就是香港

未來的工業發展與勞動力配合的問題。  

 

  香港有沒有良好的投資環境呢？  

 

  香港有沒有足夠和合資格的人力資源呢？  

 

  這是工商界決定是否繼續投資的兩大指標，亦是要維持香港目前的國際

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的主要因素，更是香港工業發展在邁向高科技和資訊主

導的模式時，我們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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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究竟有沒有良好的投資環境呢？財政司“方便營商”和“推廣服務

業”的承諾似乎並未足以確保香港擁有良好的投資環境；還有一點很重要

的，就是香港的土地供應是否足夠？工商業樓宇的租金是否處於一個合理水

平？這往往是影響工商界投資取向的重要因素，亦明顯是特區政府要動一下

腦筋的地方。  

 

  此外，香港有沒有足夠和合資格的人力資源亦是工商界作出商業決定時

主要考慮的因素。在人力資源的質和量上，我們都面對一個長遠的隱憂。

據估計，香港在二零一一年，人口將會跳升至 800 萬，而就業人口則會由目

前的 300 萬提升至 400 萬，而當香港社會日漸走向一個高科技和資訊主導的

工業模式時，我們將由一個勞工密集的運作形式，轉變到一個技術密集的運

作形式，這意味：一、我們所要求的勞動人口要具備更高質素；二、為提

供更多職位空缺，我們必須發展成為一個更強勁的經濟體系。  

 

    這是一個層面廣闊而又影響深遠的問題，今天世界其他經濟大國正飽

受因工業提升及經濟疲弱導致的失業問題所帶來的嚴重打擊，而香港既然有

幸尚未到這地步，我相信必須未雨綢繆，及早就香港未來的工業發展與勞動

力配合的問題作出研究。  

 

    在此，我謹希望財政司在順利過渡，成為特區首位財政司之後，面對

龐大盈餘之時，仍能在維持政府整體支出不超過實質經濟增長的原則下，對

社會目前各方面的不足予以彌補；同時並希望他能夠懷有遠大的目光，為明

日香港的需要擬定出更為高瞻遠矚的理財藍圖。  

 

    謝謝主席。  

 
 
司徒華議員致辭：主席，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開

始了香港過渡期。現在，還有兩個多月，這個過渡期便要結束了。  

 

    財政預算案是一個地區或國家的經濟最當前、最全面、最具體而又最

概括的縮影。從這個財政預算案，我們可以看到，香港踏入過渡期十二年多

以來的經濟發展，以及當前的全面的、具體而又概括的經濟狀況。  

 

    經濟是社會的下層基礎，政治是其上層建築。下層基礎與上層建築，

亦即經濟與政治必須配合和互相適應，社會才能安定繁榮。上層建築自然是

下層基礎的反映，不但可以促進下層基礎的發展，亦可以窒息下層建築的發

展。當兩者不配合和互相適應，而發生矛盾衝突時，社會就會停滯不前，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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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出現倒退和震盪。從這個財政預算案，我們可以看到，香港踏入過渡期十

二年多以來，以及當前的經濟和政治關係，兩者是配合互相適應，還是發生

矛盾和衝突的。  

 

    只要出幾個最簡單的數字，就可以回答上述的問題。未來一年的財

經盈餘，是 317 億港元，預計未來 3 年會累積 589 億元。特區政府成立時的

財政儲備是一千六百多億元，土地基金結餘一千六百多億元，合計 3,330 億

元，連同外匯基金擁有的資產三千八百多億元，總額接近 7,200 億元。環觀

世界各地區或國家的政府，有哪一個具有這樣雄厚的經濟實力呢？這幾個最

簡單的數字，有力地證明了，過渡期十二年多以來以及當前的香港經濟，發

展是蓬勃的，狀況是穩定的；同時也有力地證明了過渡期十二年多以來以及

當前的香港經濟和政治，亦即下層基礎和上層建築，兩者是配合和互相適應

的，而不是矛盾衝突的。  

 

    這半年來，有人喋喋不休，批評香港當前的社會太政治化，言下之意

是政治的發展太快了。這不但是言下之意，而且還密鑼緊鼓採取行動，要廢

除選法而另起爐灶，使民主政制大倒退；要閹割《人權法》，還原惡法，

使人權自由受到嚴重威脅；傳媒自律，越來越甚，多元化的輿論逐步轉向單

一。這是一個上層建築，全面走向不動的趨勢。這樣必然會破壞上層建築與

下層基礎，亦即政治與經濟的兩者本來配合和互相適應的關係，矛盾和衝突

隨即而發生；這樣，上層建築   ─   政治的反動，必然窒息下層基礎   ─   

經濟的發展，引致社會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和震盪。這是歷史唯物論的

ABC，自我標榜為“愛國愛港”的人，開口閉口都說“愛國愛港”的人，即
使不懂得，也聽過這個基本常識的罷？我不是在“唱衰”香港，而是鄭重提

出忠告：不要把“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偷換為“一個中心，兩個基點”

的翻版，這樣是會“搞衰”香港的。  
 
    最近，又有人厲言疾色指摘別人“唱衰”香港。其實，香港不會被
“唱衰”的，罵也罵不倒，“唱”真有這麼大的威力嗎？香港只會被“搞

衰”。我們且從過去的歷史真實，去看看香港是曾經怎樣被“搞衰”。  
 
    過去的歷史真實告訴我們，香港從來沒有自己“搞衰”自己，不論是
政治上還是經濟上，不安、動盪、停滯、倒退，都是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

香港太小了，依賴性太大了，外因不必通過內因起作用，往往外因就是內

因。遠的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不說，第二次大戰後，五六年和六七年的

暴動，七十年代初的能源危機、八十年代中的金融風潮，都是因為外在因素

而發生的。從一九八二年的中英談判開始，一個越來越有力的外在因素，越

來越能直接影響香港。香港會不會被“搞衰”，主要要看這個外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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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要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是否被真正落實。貫徹“一國兩制，高度

自治”，是避免外在因素“搞衰”香港的關鍵。  
 
    主席，我一邊發言，一邊擔心你會認為我離開了財政預算案的主題而
中止我的發言。但你沒有這樣做，顯然你還是懂得政治和經濟有不可分割

的關係。我只不過是從宏觀的政治和經濟去討論財政預算案而已。  
 
    主席，我謹此陳辭，並向你致謝！  

 
 
主席：“宏”字可圈可點   ─   宏觀。  

 
 
周梁淑怡議員致辭：主席，我認為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是一份有過渡視野，也

是一份只有過渡視野的預算案。財政司戴眼鏡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為了配合

環境所需而戴適用的眼鏡是無可厚非的，久不久除下也無妨，不過要即時戴

回。要確保目睹政權轉移可能帶來的風險仍目不斜視，以達致平穩過渡的效

果，又有誰能怪責他呢？如此一來，總不能夠對戴近視鏡的他作出種種長

遠視野的要求。正因為這原因，預算案中也找不到一些對重要、急切而有長

遠承擔的政策所引致的財務計劃。既然如此，我們惟有期望財政司在七月一

日後脫胎換骨，近視不藥而癒，能夠針對以下我所提出的種種問題加以改

善。  

 

  主席，我想首先談談預算案對零售批發界有所忽略的地方。  

 

  政府口口聲聲說要肯定給所有經營者一個平坦的場地，即所謂 "level 
playing field"，但是享有購物天堂美譽的香港的零售市場卻沒有平坦的場地。
君不見通街通巷有無牌小販，肆無忌憚地擺賣合法或非法貨品，對政府要維

護公平競爭的原則公然作出挑戰。政府採取了甚麼措施呢？即使有政策，又

有何行動，有何成效呢？  

 

  對於一般的非法擺賣，政府很順利地將責任推卸到市政局身上，甚至因

而附和市民對小販管理隊未能徹底消除非法擺賣的埋怨。其實市政局的撥款

來自差餉，而過去每年一般事務隊，即現時的小販管理隊的開支一直持續增

長，由九三至九四年度的 4.8 億元，至九四至九五年度的 5.6 億元，以至九

五至九六年度驚人的 6.3 億元。不久以前，也有批評說這隊伍的薪酬甚至比

警員還要高。中央政府有否檢討過如此龐大的資源運用是否值得？如果答案

是否定的話，港府就不應繼續對不力的公共服務如常撥款而浪費公帑。如果

這隊伍未能夠在現時的編制下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就要認真考慮將其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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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由警隊管理。  

  事實上，在小販問題上，市政局多年前已經作出種種研究及討論，更不

惜公款建設街市，以優惠的租金吸引街上的小販遷入。但時至今天，不但未

能達到目標，更有不少街市有空置檔位，無人問津。此外，有些遷入了街市

的租戶也只將檔位用作儲存貨品之用，自己就走上街上擺賣，當無牌小販。

這樣豈不是浪費了建設街市的鉅額開支？  

 

  對於以上的問題，難道政府就能夠以“事不關己，己不勞心”作為藉口

而置諸不理？作為負責管理公眾財產的財政司又怎可以推得一乾二淨？  

 

  近年香港致力躋身世界貿易組織，為了得到成員國的認同，更不惜在政

策和法律方面建立積極形象。但很可惜，“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香

港仍然是冒牌貨及侵權產品的出色市場。  

 

  自從去年年初《知識產權條例》通過後，陸續有其他條例草案，如《專

利條例草案》、諮詢版權條例草案文件等在去年的下半年推出；今年年初繼

而有《版權條例草案》提交本局。表面上，這些都是好的發展，但令人擔憂

的是有關部門的態度及資源是否足以有效執法。  

 

  預算案中建議為增加人手而設置的 24 個海關職位，是否能夠將監視、

鑑定的能力提高至足以打擊及堵截非法入口的貨品呢？曾經看到海關人員在

邊境檢查貨車底時，須躺在地上進行，這種方法十分落後，令人質疑為何到

了今時今日科技如此進步的時代，我們竟然沒有先進的設備去偵察過境車

輛。此外，政府是否已網羅有關行業的合作及協助，包括在情報的迅速傳

達、報程序的簡化，以及政府及行業共同提供懸賞，換取情報，即如打擊

走私煙的懸紅方法一樣，以收阻嚇黑貨進入香港市場之效？  

 

  主席，財政司近年終於對香港的經濟轉型作出了反應。雖然是後知後

覺，但總比不覺的好。但是我希望他與政府能先知先覺地去認清另一類工業

對香港的重要性，而立即手了解及認定如何協助及推動該工業，那就是香

港本土的創作工業。  

 

  主席，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來，是香港的商業動力而不是政府的決心或

遠見，帶動了驚人的資訊、娛樂及教育軟件創作工業。電視、電影、音樂、

設計、刊物及電腦的發展，再加上香港以外地區華人市場的需求，刺激了一

個非常蓬勃的私營的創作工業。當然，我們的言論及發表自由的環境也有助

這種發展，但時至今天，政府已經不能夠再自由讓它發展而不加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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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我曾經要求政府設立電影發展局，這是扶助電影發展的一項建

議。很可惜，政府以為這只是一個文康廣播的問題而已。事實上，香港面對

的是電影業衰亡、本地電影人才外流的問題。為何本地的電影人寧願到外國

開戲呢？為何電影戲院商要減價招徠觀眾呢？這些都是再明顯不過的指標，

告知我們政府已經不能袖手旁觀。  

 

  主席，香港人一向備受稱許具有靈活的頭腦，在商業上如此，在創作工

作上亦如此。就以我們的電視發展為例，本地製作不僅可以完全滿足本地的

需求，更行銷海外，在國際上所取得的獎項，不計其數。但如果問政府在幫

助電視發展方面做了多少工作，很抱歉，交白卷。相反，政府只是“度橋”

如何從該行業汲取進帳，並沒有對本地製作作出鼓勵，也沒有政策要求該行

業製作一些高質素而未必達到高收視的節目，更沒有任何策略去扶助有才氣

而未必有後台的獨立製作人。  

 

  在財政司以積極不干預或絕不資助商業為理由，反對我的建議前，讓我

清楚說明我無意要他掏腰包，只是要求他酌量手下留情，在專利稅方面略作

調校，就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  

 

  其實政府也透過貿易發展局，試圖推廣電影及設計。不過，顧名思義，

貿易發展局是為了發展貿易而設的，要他們推廣創作工業就真的難倒了他

們。如果政府有決心和誠意，就一定要“專”，而不能要求方便。我鄭重要

求財政司和工商司從速正視創作工業對香港發展的重要性而付諸行動。  

 

    主席，在我結束今天的發言前，我想一提越南船民的問題。懲教署和

民眾安全服務處等處理越南船民的部門的人手考慮都是以本年度會關閉所有

船民中心為規劃基礎。但事實卻是兩樣，滯留的船民事實上並無可能全數在

六月三十日前遣返，而新來的船民又掀起了另一個危機。實際上，今年首 3

個月就有 520 名船民抵港，是去年全年來港船民數目的一半。對於這些新來

的船民，越南政府雖然曾表示願意盡早處理，但核實身分始終需要一定的時

間。試問，仍有這麼多新船民來港，我們又怎可以關閉船民中心？各個部門

以不切實際的假設去規劃人手，究竟是政府部門自欺欺人，抑或暫時哄我

們，“側側膊”避過公眾的質詢呢？如果政府今天還未敢說真話，仍說可以

如期關閉船民中心，我就想請政府清楚告知市民，他們打算怎樣打發那些仍

未獲遣返的船民。  

 

  去年，我提出取消第一收容港的辯論時，已經問及政府怎可以在不取消

作為第一收容港的大前提下，解決陸續來港的船民。今天我們面對的正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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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年所提出的問題。現時距離六月三十日還有不到 3 個月的時間，政府無

論如何再不能逃避現實，應要給我們一個明確答覆，究竟香港要再用多少資

源，應付這無了結的船民問題。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李永達議員致辭：主席，昨天，本局已就九七至九八年度的財政預算案進行

了一天的辯論，但新聞媒介報道不多。其實，除了在 4 個星期前發表後的一

個星期內獲得較多報道外，預算案所受到的關注比想像中低。為甚麼？是否

因為此預算案極好，所以市民沒有甚麼批評？或是市民及輿論都知道這是一

份中港雙方共同制定的預算案？或許人們認為，既然以往由港方單方面制定

的預算案已經這麼難修改，那麼要修訂有中方參與制定的預算案，便簡直是

椽木求魚。  

 

    其實，預算案是立法局每年兩大節目之一，提供了一個好機會去檢討

政府稅收及財政政策。  

 

    在討論預算案時，我有 8個問題，所以我的演辭可以稱為八問財政司。  

 

第一問：究竟財政司曾蔭權先生為特區政府帶來了甚麼？  

 

    有人說龐大儲備，令特區政府有強大 cushion 去面對任何經濟艱難時
刻。但我要問，多少儲備才算足夠？翻查過去兩年一些有關預算案的資料

後，我也看不出有任何的準則來談及這一方面。在九一至九二年度政府有

740億儲備，約等於政府一年總支出的 62%。今年我們有 3,593億儲備，等於

政府一年總支出的 145%。究竟多少才算足夠？到底有沒有任何客觀準則或

指引？沒有任何清楚的財政政策，只會令市民覺得財政司是守財奴。龐大儲

備是否應該用於市民、投資於教育培養人才、投資於基礎建設以開發土地及

改善交通、環境？或幫助有需要人士，例如單身老人？但財政司一定會反對

這種說法，因為財政司說這違反財務政策中所規定政府開支平均增長，不應

高於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的趨勢。  

 

第二問：政府開支增長不可高於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的原則，是否應一成不

變？  

 

  主席，在往年及今年的預算案中，我看不到財政司曾蔭權先生就這一條

金科玉律的詳細解釋，但在九五至九六年度預算案中，上任財政司麥高樂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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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這樣說：“我恪守量入為出的公共開支原則。遵守這個原則，便能確保

政府開支的增長在一段期間不會高於整體經濟增長，因此最為重要。這個概

念雖然簡單，但對於避免官僚架構過度膨脹，卻有非常顯著的效力。”增加

單身老人綜援金 300 元，在一段期間究竟會對公共開支構成多大壓力，政府

並沒有詳加解釋。再者，政府在經常開支，尤其非經常性開支的預測年年失

準，所得到的財政空間，實在足以抵銷增加老人綜援金的影響。死守金科玉

律，甚至說到科與科之間，經常與非經常開支間不能互調，財政司只給公眾

一個印象，就是尋找百般不合理理由去否決多給老人家 300 元。這是否一個

自稱有情有義的財政司應有的表現？若如上任財政司所說，控制部門增長為

另一個考慮的因素，則我們必須留意到過往幾年公營部門實施的改革措施，

包括更多外判服務、私營化、營運基金等，已做到相當成績。  

 

第三問：財政司會否繼續在制定預算案時公開諮詢立法會及政黨意見？  

 

    財政司在處理九八至九九年度預算案是，是處於一個特別情況。在今

年五、六月時，當來年預算案支出部分需要諮詢局內議員時，這當然是按往

年習慣徵詢立法局各政黨，包括民主黨的意見。但到了今年秋天，當有關九

八至九九年度預算稅收部分諮詢時，財政司會怎樣做，他會繼續吸納仍是最

多市民支持的民主黨的意見，還是認為民主黨已是無權左右九八至九九年度

預算案通過，諮詢民主黨已無必要？是否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秋季自有分

曉？  

 

第四問：預算案稅項建議是否真正做到藏富於民？  

 

  雖然政府有多項稅項寬減，但市民並不覺得他們的生活大幅改善。他們

批評假如政府真的想藏富於民是有很多方法的，簡單一個例子，為甚麼不

可以將差餉徵收百分率調整在比現時建議更低水平，使繳交差餉的住宅住戶

所繳的絕對金額，我指的是絕對金額，不會因重估差餉租值而提升，上一季

交 600 元，下一季亦交 600 元。情況是很簡單的，我們政府有大量的盈餘，

是否需要有額外多些金錢呢？現時情況是，政府有大量盈餘，與政府有關的

機構如房委會、地鐵、九鐵甚至房屋協會等亦有大量盈餘。唯一是市民並不

感覺到自己富裕。情況如“政府有水，市民莫水”，這怎能算是藏富於民的

預算案？  

 

第五問：政府是否已做到低成本、高效率。  

 

  財政司過去一段日子責難政黨只懂提出開支建議，而不懂提出縮減開支

建議。我嘗試回應這個問題。過去多年，政府透過緊縮開支、外判服務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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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營運基金，已在一定程度上削去身上少許肥膏，但在立法局服務多年

後，我越來越發覺最難監察開支的並不是政府部門，而是林林總總的半政府

機構或是政府提供財政協助的法定或私人機構。房委會、醫管局、兩個市政

局、土發公司、房屋協會、金管局、機管局、貿易發展局、兩間鐵路公司、

旅遊協會、各種訓練局等。這些機構僱員總人數超過十萬人。公眾現時只透

過這些機構業餘董事每年開幾次會及其年報來監督其運作，這樣足夠嗎？幾

年來這些機構出現很多問題，例如機構行政總裁年薪比總督、財政司高出幾

倍。本地員工與外國員工薪酬福利差別對待；機構員工數目不受控制膨脹及

有些機構完全免於核數署及立法局公共帳目委員會監督等。如果財政司認為

這個監督是足夠的話，我感到很驚奇。上述這些機構，肯定已出現“肥

膏”，政府是否要“開刀”？  

 

第六問：這個預算案對夾心階層是不是喜訊？  

 

    財政司在稅階方面作出輕微改善，但夾心階層稅務負擔減幅卻很少。

至於印花稅減免，一方面只能輕微減輕真正置業人士的負擔，但另一方面，

財政司的建議卻向物業市場發出錯誤信息，亦使炒家炒賣成本減輕。財政司

認為，向首次置業人士提供某種形式稅項寬減，而不管個別家庭是否有此需

要，是不可取的。財政司更指出，已經替 22 萬家庭自置居所的計劃，反而

更為有效。這種說法顯示財政司對夾心階層仍漠不關心，而提出協助夾心階

層住屋的所謂成就更是貽笑大方。我不知道財政司是否同意，若首次置業減

稅方案能訂定一個家庭收入限額，例如符合申請夾心階層住屋計劃的收入限

額，已可證明這些家庭是有需要的。首次置業，中等入息家庭已證明有減稅

需要，財政司還要甚麼證據？財政司是否知道現時住在私人樓宇居民透過白

表而申請到居屋的機會微乎其微，你所說 22 萬居屋，大部分為現住公屋居

民取得，其實九六年，只有 3 200 單位分配給住在私人樓宇的白表居民，而

每次有幾十倍超額認購。現在這些居民的笑話是抽居屋抽夾屋難過抽中六合

彩，而財政司還說首次置業免稅是不需要，是否住在大屋的人向住在斗室的

夾心階層說風涼話呢？  

 

第七問：預算案能否解決樓價升及市民住屋問題？  

 

    財政司決定帶領一個由決策科首長參與的特別專責小組，研究土地供

應問題。我極之贊同這項建議，我更希望遲些這個小組會演化成一個類似機

場核心工程督導委員會的組織，去清除科、部門、局在土地供應，審批程

序、基建及房屋幾方面工作的矛盾。但這個小組成立並不能表示房屋問題已

解決，反而最近長遠房屋策略評議諮詢文件出版後已劣評如潮，令中等入息

及基層市民不滿加劇。不對本地土地房屋政策動大手術，不能平民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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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們現時面對一個奇怪現象，房屋司及規劃環境地政司分別負

責房屋及土地政策，梁振英先生又受董建華先生委託，草擬未來房屋政策；

而財政司亦領導一個小組。三組人負責這個政策，假如政策成功，市民無所

謂，三個委員會都稱讚，但假如來年的土地房屋政策仍然失敗，仍出現問

題，這應由誰人負責呢？是曾蔭權先生你負責，或由梁振英先生負責呢？黃

星華先生、梁寶榮先生是向誰人交代呢？是向曾先生你老人家交代，還是向

梁振英先生交代，我自己也弄得很糊塗；我只盼望這種權責不分的情況下，

不會弄致三個“和尚沒水喝”，因為這樣，受害的是小市民。  

 

    主席，我最後一問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支柱是否繼續存在？  

 

    財政司多次提出法治、資訊自由、公平競爭及一個廉潔政府是香港成

功四大支柱。但環顧特區政府及臨立會破壞法治動、新聞自由受到威脅、

商業機構為保持競爭而邀請國營中資機構入股成風及貪污情況加劇，我個人

感到情況令人悲觀。  

 

    我對財政司只有最後一點期望，不要因為你做了特區財政司而放棄上

述 4 個原則，因為你的使命不在於做財政司，你的使命在於為市民謀幸福。  

 

    謝謝主席。  

 
 
黃秉槐議員致辭：主席，在龐大的財政盈餘下，財政司宣布多項減稅措施，

其中薪俸稅的寬減，惠及 96%的薪俸納稅人，而加稅措施，僅是為了維持燃

油、煙草及甲醇製品的應課稅品實質價值，按通脹調高 6%。對於葡萄酒從

價稅項由 90%減為 60%，我和本局二、三十位經常為了身體健康，促進血液

循環而間中飲一、兩杯中價紅酒的同事，應該在略有酒意的情況下，聲明本

年度的預算案是本局所見的預算案中最好的一份，更應該一齊杯，祝財政

司賢伉儷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為了保障在下一個世紀，香港仍能維持足夠的競爭能力，人力資源的培

訓是最重要的。這次財政司重申會全力提高教育質素、精益求精、建議兩年

內動用 3 億元，為官津小學提供多媒體電腦，並在職業先修學校及工業中學

設立資訊科技研習中心，安裝電腦，協助發展課程。他更建議為 15 000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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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提供電腦教學訓練，這可算是向前邁進了一大步。至於撥款四千二百多萬

元進行一連串改善語文訓練設施，以及增撥 7,800 萬元，推行有助提高大學

生語文水平的建議，雖然有批評說不夠，但仍不失為一個好的開始。下年度

大幅提高在認可院校培訓或進修的在職人士的學費扣稅額，由 12,000 元增

至 2 萬元，是值得支持的。在職人士進修雖然是一項個人投資，但最終所學

的仍是貢獻社會。但以香港公開進修學院為例，修讀一般學位課程， 4 年內

需繳學費已經是 12 萬元以上，這次增加扣稅額，仍未能令學費部分變成完

全免繳稅。在職人士利用晚間或空閒時間進修，犧牲甚大，而公開進修學院

卻是自負盈虧的，因此學費絕不廉宜。和其他大學院校比較，政府實在有厚

此薄彼之嫌。  

 

 有政黨認為政府既有龐大盈餘，故應增加綜援金。以現時 10 萬老人計

算，額外支付每月 300 元的綜援金，總數約為 3 億元左右，應可應付有餘。

我個人認為，政府不應做太多的社會福利工作，其實近年由於社工、工會甚

至各級議會的壓力，公共援助已大幅增加，但“免費午餐”的做法，與自由

經濟、資本主義的原則相違背。而同時也會給本港社會做成長期的沉重負

擔。  

 

 財政司表示將成立一個由決策科組成的專責小組，由他本人親自統領，

負責研究土地供應及這方面對基建和房屋發展的影響。這顯示在土地供應這

個棘手的問題上，政府有決心將之升格為財政司直接統領，藉以早日能解決

這個長久以來，成為推動樓價上升的基本因素。除了積極找尋土地的快速提

供外，這個小組更要立刻研究，各有關政府部門，應如何簡化批地、換地、

補地價等程序，提高效率。我深切希望，這個小組能在兩個月內，帶給香港

市民一些喜訊。地產界，專業界最關心的，就是這十多二十年來，大量新增

行政及法定要求加諸於發展項目上。這些措施或控制可能出於善意，可能為

改善環境而設，原屬善意，可惜卻欠缺中央統籌，造成了政府四、五個部門

之間的矛盾要求及其他不必要的修改和麻煩，令房屋的發展步伐，到處遇上

樽頸地帶，大大地減少了住屋單位的生產量。  

 

 預算案中指出，在未來幾年，數項重要的基礎設施，如西部走廊鐵路、

地鐵將軍澳支等都會陸續上馬，增加特區政府的財政負擔。香港既然已經

擁有近 4,000 億元的財政儲備，應付這些基本建設，實屬輕而易。但有一

點要注意的，就是要適當地去安排、調節，以避免某一個年度基礎建設和屋

宇的建築都大增起來，引起該年度人力資源的需求突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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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要一提的，就是由工業署、貿易發展局、蔣氏基金等聯合委任麻

省理工進行的有關香港未來工業發展的報告大綱，昨天正式發表了。在我們

邁向以服務增值產品為主的方向上，面對的首個問題，是人力資源。原因卻

在於教育未能配合高科技工業需求而出現了斷層。其次是在研究開發新產品

方面的投資過於偏低，加上政府本身對科技的認識有限，均是一大障礙。我

高興看到財政司開始對基層人力資源作些正確投資。但如何加強政府內部對

科技的認識，這個問題，差不多每年我都提起過一兩次；這一回，就要看看

政府如何反應了。  

 

    主席，這是一個極佳的預算案，是值得我們支持的預算案，謝謝。  

 
 
張文光議員致辭：主席，今年，一九九七年，是香港回歸中國的一年。今年

的財政預算案，橫跨了兩個政府，一個是港英殖民地政府，另一個是中國的

特區政府。在這新舊交替的歲月，人們難免有除舊迎新之意。對於教育，我

們應該有新的立足點，新的視野，新的希望。  

 

 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香港教育要怎樣邁向二十一世紀？首先，是香

港教育的立足點。香港，本身是一個以工商金融為主導的國際城市，又是連

接東西方，面向中國和走向世界的橋樑。香港，得天獨厚，成就了今天的繁

榮。一九九七年，香港將會有 3,600 億的儲備，怎樣適當地運用這些儲

備，投資教育，讓香港能在國際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是我們的當前急務。  

 

 香港，實在難以繼續過去賴以繁榮的人力密集工業，中國和東南亞國

家，將會用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取代香港的位置。因此，二十一世紀的香

港，正如財政司所說，經濟要轉型，走向金融服務業。我們的教育必須要配

合這種轉變，否則難以在激烈的競爭中求存，求變和發展。  

 

 香港，九七回歸中國，必須充分利用本身的優點，帶動中國經濟

飛，讓中國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強大後盾。因此，香港未來的教育，除了知

識和品格的培養外，更應該要重視語文、電腦和科技的訓練。現在，香港學

生的中英語文水準都在下降，這絕對會影響香港的經濟發展。問題的根源，

在於基礎教育；目前政府花大量的金錢，用在大專學生語文訓練之上，是本

末倒置，頭重腳輕。未來，應該重新出發，將培養學生語文能力的責任，放

在基礎教育身上。  

 

 我完全支持政府“三言兩語”的語文政策，廣東話、普通話、英語， 3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April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  

 

 171 

種語言，都要學好；中文、英文，兩種文字，都要通順。沒有語文，就沒有

溝通；沒有溝通，香港的經濟發展就會吃虧。我要求政府用大量的資源，包

括資助幼稚園教育，實現小學全日制，加強語文師資訓練，設立學校中央圖

書館，提倡廣泛閱讀，設立語文實驗室，加強學生的說話和寫作能力，將中

小學的語文水準大大提高。語文是學問之母，是基礎教育的重點，必須要放

在教育投資的首要位置。  

 

  在語文之外，二十一世紀新的語言，就是電腦。香港電腦教育發展緩

慢，設施落後，方法守舊，絕對不能適應新的教育和經濟的需要。我們不單

止要在學校引入電腦，更要在家庭引入電腦，讓學生在學校學得電腦技能，

在家庭和社會廣泛使用。現代知識日新月異，單靠緩慢的課程改革，和課本

的改版，根本不能追上時代的脈搏。因此，要讓學生進入電腦世界，進入國

際電腦網絡，接觸最新的資訊和培養自學能力。我現在提出，政府應該積極

推動“一家庭一電腦”的政策，對那些不能負擔買電腦的貧窮家庭，給予第

一部電腦的經濟資助，讓電腦成為學習知識和發展經濟的動力。  

 

  主席，如果香港的教育，懷希望走向二十一世紀，那麼，香港的中產

階級，就只能懷壓力和不平，面對未來的生活。今天，民主政治已經在香

港萌芽，中產階級的學識、專業和視野，使他們成為民主政治的堅定支持

者。但是，中產階級卻不能享受到民主政治帶給他們的經濟利益。他們永遠

是政治上的少數民族，經濟上的夾心階層。因此，每年的財政預算，中產階

級的希望，總是落空。  

 

  毫無疑問，當前香港民生的最大矛盾是房屋問題，中產階級，是當前樓

價高企的最大受害者。他們既沒有資格申請公屋，甚至沒有資格購買居屋，

至於為他們而設的夾心階層居屋，卻是僧多粥少，入住遙遙無期。於是，他

們被迫要在昂貴的私人樓宇市場中，窮一生積蓄，為供一層樓。供樓，已經

成為中產階級的惡夢，夢中有血有汗，這些血汗，全部都成為政府庫房的賣

地收入和地產財閥的巨額盈利。高樓平地起，供樓大出血，中產階級在高地

價、高樓價、高租金面前，簡直是任人宰割，自生自滅。  

 

  近月來，香港出現連串的炸彈和毒氣的恐嚇事件，矛頭直指房屋司黃星

華和地產商。我們固然要強力譴責恐嚇和暴力，但是，我們更要正視香港無

殼蝸牛的痛苦。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大概要 3 年不食不用，將所有入

息儲存，才夠做首期供款；在以後的日子，更要用一半以上的月薪供樓；最

後，每年再要用一成或成半的收入納稅。首期、供樓和重稅，成為中產階級

的三座經濟大山，一山還有一山高，人生，是永遠的供貴樓，永遠的捱重

稅，有誰為中產階級抱不平？有誰給予他們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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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香港的經濟發展，使中產階級的數目越來越大，但中產階級的困

難卻越來越深。今天，我們發覺了一個新的現象，就是中產階級貧困化。忠

忠直直，節衣縮食，讀 20 年書，做 20 年事，竟然不及排隊炒籌，投機炒

樓。香港，在二十一世紀，一個必須的答辯是，究竟倚靠甚麼力量去維持經

濟的繁榮？是投機炒賣的泡沬經濟？是一花獨放的地產市場？還是腳踏實地

的工商實業，以及走向國際的金融服務？正如我先前描述二十一世紀的教育

目標，就是要培養更多學有所長的專業人才，而不是培養更多投機取巧的炒

家，否則，我們的社會，再沒有人認認真真的讀書做事，而轉向一個全民皆

炒的社會，炒樓炒籌炒郵票，無炒不歡，讓香港成為一個瘋狂和荒謬的城

市。主席，這是我們的希望嗎？這是我們所要建設的新香港嗎？因此，要從

新在香港建立一個倚靠專業，倚靠勞動，倚靠知識，倚靠奮鬥的，腳踏實地

的價值觀，政府必須正視不斷膨大的中產階級的困境，提出一個中產階級的

民生政策，優先解決他們住屋和重稅的問題，讓他們無後顧之憂，為香港作

出有價值的奮鬥。  

 

  主席，今年的財政預算，是跨越九七的財政預算。預算中出現兩個政

府，當中，既包括還剩下 3 個月的港英政府，也包括另外 9 個月的特區政

府。但在九七年七月之前，特首董建華的辦公室已經成立，並開始運作，其

開支暫時由中國政府墊支，不過，最終也要由納稅人的公帑支付。翻遍了整

份財政開支，卻看不見董建華辦公室的經費，尤其引起公眾關注的，是董建

華由東方海外帶來的 10 名職員，他們都不是政府公務員，但卻由公帑支

薪。據說，最高薪的一名助理月薪超過 22 萬元，這份薪水，雖不至於是打

工皇帝，但肯定是公務員皇帝，既超過在座的所有司級官員，亦超過公務員

之首布政司陳方安生。當公眾要求證實這一批高薪助理的薪酬時，得到的答

覆最初竟然是一片空白，香港政府毫不知情，也不敢追問。到後來，可能是

為了逃避公眾的監察，那 10 名東方海外的職員，竟然變成一間僱用服務、

情況彷如黑箱作業的顧問公司，用一整筆開支，迴避了立法局的監察和公眾

的質疑。主席，如果要存心隱瞞，辦法總是有的，不過，隱瞞的結果是，公

眾對董建華辦公室的透明度失去信心。  

 

  主席，董建華是香港未來的特區首長，他將領導一個具透明度的政府，

為香港人服務，我們對他，當然有更高的要求。但是，今天他的辦公室，

竟然有一項含糊的開支，不肯向公眾交代。而香港政府亦不敢追問，不知是

官官相，還是“官官相畏”，但肯定是極壞的先例。我覺得，核數署署長

有責任去審核這筆開支，看看是否物有所值，看看是否合乎法定程序。更重

要的，是要維護香港財政制度的透明度和問責性，雖是董建華也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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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還有不足 3 個月，香港便要回歸中國，從現時的政治情況來

看，這大抵是我任期未滿，但卻是最後一次評論財政預算案。這 6 年的立法

局歲月，我的確是看到一個民主的政制，如何一步一步地與香港政府一起走

向進步，走向開明。我懷念這些歲月，我珍惜這一段立法局與政府，互相制

衡，共同奮鬥的日子。我也感謝財政司在過往很多財政預算中，對政黨甚至

對公眾人士意見的關注。當然，我仍懷念他的“燒鵝脾”！可是，我更希望

香港這種不斷進取，不斷進步，走向開明的精神，在九七年之後，仍然存

留，成為我們的新社會，新的將來的一個重要價值。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張漢忠議員致辭：主席，今年度財政預算案，是香港歷史上獨一無二由兩個

主權國共同制定的財政預算案，亦是唯一一份沒有代表香港徽號（包括港英

政府及特區政府的徽號）的預算案。這份預算案跨越香港歷史上兩個時代，

象徵英國殖民地統治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開始。香港正

進入後過渡期的最後階段，新財政年度，港英政府只負責 3 個月，特區政府

則執行 9 個月，為使將來特區政府的運作順利，這一份跨越時空的財政預算

案更顯得重要。  

 

 主席，我很高興看到今個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仍然堅守香港多年賴以成

功的理財哲學及原則：“量入為出，簡單稅制”。  

 

 社會上很多人批評財政預算案中某些開支不足夠，我們認為這種情況是

不可以避免的，因為整體社會的開支是受到社會經濟增長的局限。今個財政

年度有二千多億元的開支，以一個 600 萬人口地區，相比世界上很多國家的

支出還多，足以反映香港經濟繁榮的一面。有部分人士指摘，社會福利的綜

援金支出不足，民建聯亦有同感；民建聯要求增加綜援金至工資中位數三分

之一，大約是 3,000 元。另一方面，亦有人指出財政預算案在稅收方面，寧

減入口葡萄酒稅，亦不增加長者綜援開支，但我認為將兩者掛，相提並論

並不適當，因為財政預算的制定，開支的部分乃受經濟增長所局限，與各項

稅收無關，因此不可能相提並論。  

 

 主席，在財政預算案公布後，翌日早上某電台直播節目中，聽到相當多

市民表示社會福利綜援制定被濫用，指個別人士取得綜援，不事生產，成為

社會的負擔。這只是個別事件，任何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都有可能被人濫

用，不應該因為有人濫用，而不照顧社會上有實際需要的人士。民建聯認

為，社會有責任照顧退休老人及傷殘而無工作能力的人士。尤其在老人綜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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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現時大量長者申請綜援是因為以往沒有一套完善的退休保障計劃，同

時亦由於香港人口漸趨老化。香港有今天繁榮的成果，這些長者功不可沒，

政府實在有責任本良知回報他們，照顧他們的生活。  

 

 主席，港府一向的理財概念是開支不可超逾經濟增長。這很明顯是一個

金鐘罩，有優點亦有缺點，好處是明顯令開支能夠務實發展，不會過於膨

脹，而使政府陷入財政困難，但缺點是，限制了開支便不能順應社會變化的

需要。例如本港人口老化，促使更多長者申請綜援和新移民問題，這些都是

整體開支未能照顧到。  

 

 主席，其實我們的論點亦有一定的矛盾，一方面希望有多些照顧社會需

要的開支，一方面又不想打破重要的理財原則。如果增加了長者的綜援，其

他開支相應會削減，於是陷入了相當矛盾和困難的局面之中。民建聯經詳細

研究，提出以下的一個方案，可望解決上述的矛盾局面，要求在土地基金內

撥出 150 億元利用 150 億元基金的利息，作為長者社會福利基金，用於增加

長者綜援、購買私營宿位。這個方案的好處是既沒有破壞港府一向的理財原

則，又可照顧到社會的需要。  

 

 主席，政權的改變，主權的回歸，我們希望這是盡量解決社會問題的一

個好機會，特區政府有好的開始，這個方案是值得考慮的，土地基金亦是香

港人勤奮的成果。根據中英協議，土地基金交由特區政府處理，但並沒有說

明這筆款項如何分配，所以這 150 億元基金利息作為長者福利基金，實是可

行之法。日前見特首董先生委任行政會議成員，就社會福利問題制訂長遠政

策，已表示這問題相當嚴重，需要我們正視，所以本人希望特區政府能慎重

考慮民建聯提出的有關長者基金方案。  

 

 主席，本人將集中交通及教育事務方面發表意見，而民建聯其他同事將

會在其他範疇發表民建聯的立場。  

 

 香港將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我們需要擴展完善的交通系統。完善的

交通系統如同一個人的血管動脈系統，血管暢順流通身體各個部分，人得以

生存，身體得以健康的發展。這份財政預算案對於交通方面的開支承擔是不

足夠的，只提到吐露港公路需擴寬，安裝交通監察及資訊系統，其實已是遲

來的春天。另外西九龍至沙田 16 號幹已是我們期待已久的重要項目之

一。未來幾年，香港交通方面將進入重要發展期，興建西鐵，將軍澳地鐵支

、馬鞍山至大圍支、紅磡至尖沙咀延長部分及地鐵九龍中支等項目。

財政司演辭指出，將會發展九鐵馬鞍山至大圍支，其實馬鞍山鐵路支，

現時港府尚在研究階段，是獨立系統抑或交九鐵經營，仍未有定論，但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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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眼是否意味港府已有既定立場交由九鐵去經營？發展龐大鐵路基礎建設

需要動用龐大資源，政府過去興建機場鐵路及地鐵時，以這些公司自行融資

發展，本人認為，政府應增加承擔，在考慮政府有龐大盈餘時，可以由政府

作為借貸人去支持計劃的落實，避免這些基建計劃需要向國際市場融資，支

付較龐大的利息開支，正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政府作借為貸人除了可

支付較低的利息外，利息可歸庫房，最終是市民受惠。  

 

 主席，有關簽發有效期 10 年駕駛執照的建議，本人表示支持和歡迎，

較早前，當財政司邀請民建聯就財政預算案制定發表意見時，民建聯表示，

駕駛執照應採用終身制，有效期至 60 歲，以後，再按身體健康狀況再行簽

發。其實駕駛執照的費用是按收回成本計算，並沒有涉及駕駛執照技術測

試，因此，無須要求駕駛者短期 1 年或 3 年換領執照，因為這是勞民傷財

的。永久性執照可使運輸署人手縮減，牌費減低，因此終身制的建議是有理

據的。無論如何，提出 10 年期的駕駛執照最少有好的開始，我們是歡迎

的。  

 

 主席，在教育方面，我們歡迎增撥資源去照顧新移民入學兒童。教育獲

撥更多資源時，他們便能盡快融入本港主流的教育制度。在過去 5 年，本港

大學教育發展迅速，已使到大約兩成人口獲得高等大專教育，現在大學教育

已進入鞏固期，再進一步去拓展大學教育學位應詳加考慮。民建聯歡迎政府

來年增加 11 000學生宿位，使學生能夠有最少一年入住大學宿位的機會。我

認為住在大學宿舍內是大學教育重要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基礎教育方面，我們認為政府撥出資源不足。得到社會廣泛支持的小

學全日制，到目前進展緩慢，到二零零零年，才有 48%學校改為全日制，民

建聯感到失望。民建聯要求政府增撥資源，定出整體時間表，使所有小學改

為全日制，我們亦支持增加小學學位教師的數目，使每班師生比例獲得改

善。至於增撥 3 億元在官立小學提供多媒體電腦，民建聯表示全力支持，我

們認為運用電腦是現代人掌握資訊、書寫學習的一部分，不懂得電腦，幾乎

等於現代文盲。因此，使下一代掌握使用電腦絕對支持。  

 

 主席，在特殊教育方面，政府增撥資源改善特殊教育服務，我們是支持

的，但仍有不足，有需要額外的資源，使學生與教師的比例再進一步的改

善，使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童獲得更多關懷和教導。現時香港學生的語文能力

有每況越下的情況出現，社會人士十分關注。本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掌握好

的語文能力是生存、競爭的重要條件，我們的下一代語文能力倒退，很容易

被其他競爭者所超逾和取代。政府提出一連串改善語文能力的措施，我們絕

對支持，但我們仍需作深入評估，以往所實施的措施是否收到應有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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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括而言，增撥資源教育下一代是必須的長遠投資，只有這樣才能培養

高質素人才，保持競爭優勢，繼續維護香港的發展和繁榮。  

 

 

 主席，總括而言，社會上有很多批評，指社會福利開支撥款不足。民建

聯亦有同感，尤其是長者的綜援增加，受到量入為出及開支不高於經濟增長

的局限。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港府、特區政府可考慮 150 億元土地基金作為

老人福利基金的建議。很多人評論，到主權移交時，港府已滾存四千多億元

（包括土地基金），對一個六百多萬人口的城市，港人應引以為傲，但是我

們不應沾沾自喜，甘願作為守財奴，我們應利用龐大資源造福人民，改善民

生。因此，希望政府在將來，在基本建設方面運用儲備，以借貸人身分借貸

予公司去發展本港的基金建設，既可節省利息，又可將利息納入港人袋中。  

 

 政府為了達到還富於民的目的，稅收方面大幅度削減，尤其是個人入息

稅的免稅額，使中產階級受惠。當然在大量盈餘下，我們認為政府實在需要

要求市民繼續繳付多餘的稅項。社會上有人指出，不需納稅的人未能享受減

稅的益處，其實這些人已經享受到政府投入社會的資源。整體而言，本港維

持簡單的稅務制度是本港優勝之處，目前有一成納稅人士繳付大約八至九成

的稅項，這是高收入人士貢獻了應有的社會責任。超過六成人不需納稅，比

較其他國家，這樣的社會制度，很明顯比較理想。  

 

 主席，這一份具歷史意義的財政預算案，雖然有不足之處，但仍然可

取，當然不能滿足社會上每一個人，但整體社會利益獲得平衡，可以歸納以

下幾句話：  

 

 財政預算略為保守，堅守原則，量入為出，還富於民。  

 

 我們仍相信這是一份皆大歡喜的財政預算案。希望立法局的同事，顧全

大局，通過這份預算案，對於不滿的部分我們承諾會共同努力去爭取。  

 

 謝謝主席。  

 

 
何敏嘉議員致辭：主席，今天的財政預算案，是香港回歸祖國前的最後一

份。在面對大量盈餘但又受到“車毀人亡”言論的影響之下，今次的財政預

算其實是保守得可憐。雖然如此，在多項撥款方面，預算案仍有值得一讚的

地方。我很高興見到保安科能從善如流，撥出了新資源來改善消防事務署的

緊急救護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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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審議此次撥款草案時特別值得留意的是機電工程署的營運基金。由於

今年出現了該署的營運基金，不少政府部門和法定機構（如醫院管理局）都

增加了一項龐大的撥款，用作支付機電工程署所提供的維修保養費用，使不

少部門的賬面撥款，出現了一些“假增幅”。例來說，醫管局的 220 億元

撥款內，便包括了預作支付機電工程署營運基金的 5.38 億元，佔了醫院管

理局總開支的 2.44%。這個“假增幅”可能會使人誤以為醫院管理局的撥款

表面增長是 6.44%，但其實只有 4%真正用於醫護服務或招聘人才方面。  

 

  這種由以往機電署分目轉撥到醫療分目的做法，導致“假增幅”的現

象，我們必須留意。  

 

  另一項值得在此討論的是醫院管理局開設新醫院和病的情況。無疑 ,

當局承諾在財政年度開設共 803 張新病，但原來沒有一張是會在本財政年

度初期第一季內提供的。換句話說， 803 張病只是表面比較好看的數字，

308 張因為不少是九七年下半年甚至一九九八年初，即這個財政年度終結

時才提供的。因此，如果我們看清楚這些數字，便可能會大為失望。  

 

  在過渡期的最後數個月，我們的現政府實已變成了看守政府，因此，我

不會期望它會大展拳腳。但是我仍希望提出，在首任特區行政長官研究教

育、房屋等政策的同時，生福利科也應好好準備檢討醫療政策。由於人口

的膨脹和老年人數目增加，醫療需求將大大增加。因此，重訂一個切合社會

現況的醫療政策已是急不容緩。若我們繼續欠缺清晰的政策，我們只能夠以

後每年的財政撥款修修補補，把金錢灑在零零碎碎的不同改善項目上。  

 

  預算案辯論一定不能離開監察開支。剛才李永達議員提及很多法定機

構。我覺得必須在這裏重提醫院管理局的監察。我們除了每年要求要多增撥

款外，多年以來還要求政府加強監察醫院管理局。還好，早兩年庫務司加入

了醫院管理局的董事局，從而增強了監察。當然有人會說，監察醫院管理局

是董事局的事。理論上是沒錯的。但這數十名的兼職義工沒有職員來輔助他

們，因此他們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去監察這 220 億元的支出呢？董事局又如何

向政府、或向巿民負責呢？這並非諮詢性質的委員會，而是有很大的行政權

力的委員會，這些成員如何向公眾負責呢？  

 

  立法局通過撥款後，撥款的分配和之後的監察便落在政府和醫院管理局

的董事局身上。立法局只可能透過政府去監察這些支出，所以我們有理由要

求政府有效地確保醫院管理局的資源分配合理；一些醫院在今年可能會減少

經費，但我們如何監察到會在那些地方削減資源，而削減的地方又是否合理

呢？如在年多兩年前，我們看到請不到護士，但又不知道錢用到了那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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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金錢花去了，但連位也刪去了呢？  

 

 

 

 

  本局監察政府的開支，不能止於撥款，而是要進一步的確保和知道政府

能真正有效地監察各項撥款的運用情況。故此本人希望政府在醫院管理局

的代表包括生福利司、庫務司、以及生署長能再進一步加強他們在醫院

管理局的監察工作。  

 

  其次，除醫院管理局外，我亦希望政府能真正檢討一下其他法定機構和

資助機構的監察系統。我要求的是檢視他們的系統，不是只是看他們的表

現。如果你問巿民，這幾年醫院管理局的表現如何？服務如何？很多人都會

告訴你說，是進步了，員工的態度改善了，服務好了。不錯，這是很多員工

努力的成果，而在過往幾年，政府亦注資了更多的金錢在醫療服務。我們看

到的表現是好的，但是這樣並不等如系統沒有問題，可能只是未出問題，或

未見到有問題。我們要看清楚，監察系統是否有效，是否可以在出事之前，

或出現任何不妥當之時，是有效監察得到。我說檢討監察系統，當然希望包

括檢討現在的架構。一個完全由義工組成的董事局，很簡單，出事時，這一

班人如何向公眾、向政府負責呢？是否就是委任另一班人拍一下手，起身離

坐就是了呢？我希望政府可以是盡快完成這一部分的檢討，並向社會公布。  

 

  主席，現在亦希望談一談有關勞工服務的支出。自九五至九六立法年度

起，政府一共提交了 23 項勞工立法項目，至今有 17 項已獲本局通過。無可

否認，政府近期對保障勞工福利的工作，較以前更為重視，其中一個主要的

原因，相信是立法局內關注勞工的議員數目有所增加。由於這些人不斷向政

府施加壓力，我們在過往 9 年的確看到一些成績。但同時，過往本港的各項

勞工法例，未能跟隨經濟發展及社會生活水平的上升而作出適當的調整和配

合。近期的改善雖然是快了一點，但亦只能稍稍彌補過往的不足而已。  

 

  勞工福利的改善不能單依靠修訂法例，更需資源上的配合。來年勞工處

獲撥的五億九千多萬元，雖然較九六至九七年的修訂增加了 15%，但很大部

分其實是用作增設職位，以實施新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在一些迫切的範

圍，如就業務服和僱員權益及福利等，增長率分別只有 5.6%及 4.3%。  

 

  在這裏，我對勞工處在開支預算中提供資料的準確性提出質疑。首先，

勞工處在九六至九七年度向立法局提供的資料是將會增加 26 個職位，針對

打擊非法僱傭情況，以便將外勤勞工督察進行巡察的次數增加至 17 萬次的

水平，但在今年的資料顯示，政府去年視察的次數只維持在過往 14 萬次的

水平。政府解釋由於招聘人手需要多些時間。但為甚麼在九七至九八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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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視的次數目標亦只停留在 15 萬次的水平？另外，在九六至九七年開支預

算案中，勞工處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進行視察的目標是 89 000 次，

但實際次數卻只有 71 000次。政府一方面向立法局解釋，資源將用作人手增

加，但在實際工作目標上，卻往往不能達致既定的目標。  

 

  隨新移民不斷增加及《職業安全法例》擴展致非工業經營行業，政府

無論在職業培訓、就業服務和促進僱員健康工作的角色亦變得更為重要。政

府雖然已完成職業訓練局和再培訓局的檢討工作，但民主黨已向政府提出意

見，認為有關檢討工作範圍狹窄，在制訂下一世紀人力培訓策略方面，作用

不大。我們有必要增加資源，進一步檢討和規劃現時人力培訓的工作，並且

確立日後人力培訓的資金來源的政策。  

 

  在促進僱員健康的工作方面上，民主黨並不能完全贊同《工業安全檢討

諮詢文件》中所建議的，將重執法，轉為重推行安全管理。我們認為執

法與安全管理應該是同樣重要。教育，我們是支持，但是教育之後，如果我

們將資源撥去，少了執法，便不能有效地執行。勞工處未來增加有關職業安

全的資源，亦應注重於執法方面。至於有關教育及推廣工作，應交由現時職

業安全健康局負責，而政府亦應設法增加職業安全健康局的資源。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MR RONALD ARCULLI: Mr Deputy, the title of the Financial Secretary's 
Budget speech is "Continuity in a Time of Change".  I wished it had been 
"Continuity in a Time to Change".  I hope that this will become obvious as I 
speak.  Indeed, Mr Deputy, I suspect the President must have had a sneak 
preview of my speech, otherwise it is a timely change for him to leave the 
Chamber.   
 
 The remarks of the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when he, not surprisingly, 
complained abou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s disturbing imbalance when 
evaluating this or indeed any year's Budget brings about the first change.  For 
the record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he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and their team 
are to be congratulated on bringing us a 12-month Budget.  When my Lib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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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colleagues and I met with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for the first time during 
his 1997-98 Budget consultation, I distinctly asked him to give Hong Kong a 
12-month Budget and that he has done.  This should silence the critics and 
doubting Thomases of China's and indeed Hong Kong's determination to uphold 
the Joint Declaration and the Basic Law, thus ensuring a smooth transition. 
 Speaking of the Basic Law brings me to the first "Time to Change" point I 
wish to make.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reminded us that some 70 Articles or 
44% of the Basic Law deals with economic issues or development.  I am not 
surprised that he has done so because it must be like music to his ears  ─  
phrases lik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avoiding Budget deficits, matching 
government spending to trend growth in GDP and so on.  Is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so embarrassed by the Administration's financial prudence to pray in 
aid the Basic Law to justify this Budget?  Is it Time to Change?  I ask. 
 
 My second "Time to Change" point is housing.  Despite continuous 
claims to increase land supply and output of public and private housing as well as 
increasing home ownership, where are we after five years under the PATTEN 
Administration?  I thought there was a pledge that 60% of our community 
would live in their own homes come 1997.  Where are we?  Five years ago, 
49% owned their own homes and early this year 52% ─ not much of an 
improvement.  My other housing complaint is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in the 
free market like the recent measures introduc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Is it 
Time to Change?  More land, more housing, less interference?  Associated 
with these points is, ca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with the impossible 
constraints in the labour market, deliver the target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set for 
housing even if land was available?  Without a change in policy, the answer is 
categorically and simply "No!"  Is it Time to Change the labour importation 
policy?   
 
 Talking of labour brings me to my third "Time to Change" point ─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 the single elderly.  This Council 
has laboured on this point beyond belief.  How does the Administration expect a 
single elderly to survive on the rate of $2,060 a month?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is still researching obviously simple facts.  That 
having been said, from what I have seen and heard of our new Director of Social 
Welfare, I am for the first time hopeful that the Time to Change is about to come.  
Mr President, I will not bore this Council with why Hong Kong can afford to care 
for our elderly as any decent community must.  I therefore pin my hope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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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Secretary and indeed Mr Andrew LEUNG that we will not have to wait 
until the next Budget before something is done for our elderly.  Is it Time to 
Change? 
 
 
 
 Mr President, I will now turn to my fourth "Time to Change" point which 
concerns our public finances.  The first part deals with our 1996-97 outturn.  I 
remember saying to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after last year's budget debate that I 
would be prepared to underwrite a surplus of $5 billion, some $3.4 billion more 
than the estimate, provided I could use any surplus over $5 billion.  If my 
challenge were accepted, I would ensure that our single elderly would receive a 
few hundred dollars more each month plus a multitude of other goodies for the 
needy in our community.  But is it a Time to Change our budgetary forecast 
criteria?  Is it at all possible to be within the ball park of our surplus estimates? 
 
 The second part deals with the 1997-98 forecast of a $31.7 billion surplus.  
Although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did not give us a breakdown, he has told us that 
this surplus arises out of collection of rents under Annex III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and Article 121 of the Basic Law and revenue from land sales as we 
will no longer be required to share such revenue with the Land Fund.  Annex III 
rent for nine months will amount to some $3.2 billion as those of us examining 
the Government Rent Bill will know.  This Council, however, does not know 
that there will be no longer any concessions to charities, religious bodie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sports or recreational associations, cemeteries and so on.  
They will all be required to pay rent under Annex III despite this massive surplus.  
It is not a Time to Change such concessions. 
 
 The third part deals with the existing Medium Range Forecast (MRF).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told us that despite a combined surplus of some 
$58.9 billion for the three years between 1998-99 and 2000-2001, there is a 
strong case for caution because this MRF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required for the high priority projects under the Railway 
Development Strategy.  Furthermore, the timing for such contributions are not 
yet clear.  However, in the next breath,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ells us the 
contribution could be in the order of $49 billion between 1998 and 2001 which 
will take up all but $10 billion of the combined surplus for these three years.  
Now I am really baffled.  I thought the MRF was a five-year rolling forecast.  
Why is it suddenly three?  Is it Time to Change?  Where have we lost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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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Is it 1996-97 and 1997-98 producing a combined surplus of $46.8 
billion or is it 2001-02 and 2002-03?  If it is the former, our total surplus for 
five years is a mere $105.7 billion.  Above all, let us not forget that investments 
like the MTRC, KCRC, Chek Lap Kok Airport, the Housing Authority and the 
like are very much part of Hong Kong's reserves which could easily give us 
liquidity if we were so minded.  Is it Time to Change? 
 
 This, Mr President, brings me to tax relief for housing, my hobby horse 
which sadl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included in his "Areas of No Change".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professes considerable sympathy for families paying a 
substantial part of its income in buying its own home and of the Administration's 
objective of encouraging home ownership, yet he says it would be wrong to 
create a general tax concession regardless of a family's needs, to cover 
investment in housing.  Mr Deputy, in paragraph 90 of his Budget speech,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recites the assistance given to those families in need.  I 
asked "what has tax relief for housing got to do with providing housing to 
families who cannot afford to buy or rent at open market values?"  The tax relief 
proposed by the Liberal Party is for an allowance of $25,000 per annum for those 
paying a mortgage for or renting their own homes not for assisting or 
encouraging investment in housing.  As no amount has been quoted b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we can assume that the cost to the revenue must be 
minuscule.  Is it Time to Change? 
 
 My sixth "Time to Change" point involves the profits tax and standard tax 
rate.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used the mixed views of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as his raison d'tre for making no change.  To those who asked for an 
increase or a progressive rate I say: I hope you are happy that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s forecasting a huge surplus.  Why should those who produce the 
revenue be penalized?  Does not the Administration believe that money left in 
the pockets of taxpayers do more good for the community than sitting in public 
coffers?  Is it Time to Change? 
 
 My seventh "Time to Change" point deals with rates.  Whilst the 
reduction from 5.5% to 5% is welcomed although long overdue, I have a 
sneaking suspicion that it might have been better not to reduce the rate but cap 
the increase.  What should be done is to reduce the rate and to cap the increase 
so that ratepayers will pay no more than what they did last year.  The extra cost 
would have been quite bea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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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Deputy, whilst I acknowledge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variation in 
stamp duty for residential properties up to $4 million, I would sound a note of 
caution as the government policy is getting perilously close to being divisive.   
 
 
 
 Before I conclude, I would not like to disappoint Honourable colleagues 
who, like myself, enjoy the occasional glass or bottle of fine wine.  I believe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taken a small but courageous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y reducing the duty on alcoholic beverages from 90% to 60%.  If we were at 
war, I would ask that he be cited for gallantry above and beyond the call of duty.  
As we are not, he must be content with a simple "Well done!"  I say the step is 
small because unless you import your own wine like some of my Liberal Party 
colleagues, the real reduction is 15% and not 30% as it appears.  Mr Deputy, if 
my speech were a motion, I will be tempted to suggest that I would now be 
allowed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from "Is it Time to Change?" to "Is it Time for 
a drink?" but until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changes the duty system from ad 
valorem to ad valorem with a cap, I shall continue to ask: Is it Time to Change? 
 
 Mr Deputy, in conclusion, I would like to challenge the Administration to 
decide before the next Budget when it will change its policy of taxation without 
the need to do so.  The reason for a comfortable cushion of reserves is 
completely thread bare.  The rainy days referred to repeatedly have not come to 
pass, for we have not had a drizzle, let alone rain.  The government dogma of 
maintaining real value or yields in fees and charges or in duties on fuel, tobacco 
and methyl alcohol is completely abandoned when it comes to managing our 
fiscal reserves.  On this last point, for every one percentage point we earn less, 
we lose over $3 billion per annum.  If we can earn a return rate equal to 
inflation, we would earn over $20 billion a year.  Financial Secretary, I ask: Is it 
Time to Change?  Thank you, Mr Deputy. 
 
 
任善寧議員致辭：代理主席，財政司於三月十二日發表“持恆處變、平穩發

展”的預算案，本人把它解釋為“持恆保守、處變不修、平穩收手、發展欠

周”。  

 

 “持恆保守”是指他對一九八七年彭勵治先生訂下的天條，死守不變。

所謂“開支增長率不超越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的原則是不應該一成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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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的深層意思主要是防止入不敷支，既然有大量盈餘，不會入不敷支，

這個原則便可作適度的修改，就算以銀行的保守作風，樓宇按揭都給予七成

貸款，如果財政司擔心未來經濟有不利因素，他可以假設連續 3 年都要從盈

餘去補貼 30%的開支。現在每年開支約為 2,500 億元， 30%便是 750 億元， 3

年計總數約為 2,300 億元。能夠儲備 2,300 億元作不時之需，已經是非常的

審慎，減去這 2,300 億元可供運用應有約 1,300 億元，如果放在一邊不用，

而對社會上的一些問題視若無賭，是對不起香港市民的。  

 

 “處變不修”是指面對社會的變化，而不懂得修改一些原則，正如彭勵

治先生也說過要隨環境和歷史而變。當我們見到貧富懸殊擴大的現象，即將

成為香港歷史上極不光采的一頁，當我們預見將來有人會指出我們虧待對香

港有過貢獻的老人家，要他們節衣縮食，令他們營養不良，難道我們還不應

該修改一下那些基於某些假設而訂立的原則嗎？  

 

 “平穩收手”是指港英政府最後一次預算案，但求平平穩穩，亦是草草

收工。  

 

 “發展欠周”是指未能顧及社會發展所需，尤其是工業科技、資訊基

建、人力資源的平衡發展等。政府自滿於部分經濟層面的良好成績，而忽略

其他經濟層面的嚴重缺失，在多個範疇缺乏發展策略，這是香港的隱憂。  

 

 對於“爭取改善老人綜援”，我們一二三民主聯盟是 5 個爭取增加 300

元的團體之一，但政府似乎不為所動，並出種種理由解釋做不到的原因。

一些理由例如“要削減其他部門開支才可以做到”   ─   這種理由是令人

難以接受的，因為增加少數目與大量盈餘比較，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們同情

政府的另外兩個理由，第一是經常性開支不可輕率地增加，第二是今年中將

檢討綜援老人的開支需要。因此我們一二三民主聯盟退而求其次，有一個回

應這兩個理由的新建議，就是希望在兩年內發放兩次年金，每次在農曆年底

發放每個綜援老人家每人 3,000 元，而不是增加經常性每月開支，讓今年作

出檢討後有足夠時間於兩年後預算中給予新的綜援金額；當然，新的綜援金

額應足夠讓老人家過一些稍為有尊嚴的生活。  

 

 總督及財政司經常將香港經濟的片面成就說成是全面經濟政策的成功，

多年來忽略了部分經濟環節存在的問題。例如政府誇耀人均本地生產總值高

於一些先進國家，但在這個高收入數字下面，掩蓋了香港有 60 萬赤貧人

口，有幾十萬年青人無錢買樓，另外又有一百幾十萬人節衣縮食將收入的一

半拿去供樓，貧富懸殊日益嚴重，表面看到的平均數，是被高收入人士扯高

了，我們大部分人的生活質素，比起很多人均產值低於香港的國家，其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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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差的。本地出口年年增長，是另一項經濟佳績，但其實其中一部分不是真

正屬於香港附加價值的出口。  

 

 外人評定本港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但自由經濟只是香港成功的因

素之一，還有其他相當重要的因素，例如中國大陸作為香港的腹地，兩岸貿

易經過香港等。如果將香港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搬去南太平洋的一

個島，可以創造經濟奇蹟嗎？  

 

 政府又經常說越來越多外國公司設辦事處於香港，證明投資環境良好，

但很多這些公司是因為中國大陸投資環境良好，才設辦事處於香港。所以，

我懇請香港政府不要再自滿於那些表面風光的經濟數據，而忽略了很多應該

做的事。今年初地產價格開始被推高，政府仍然認為整個私樓市場為自由競

爭市場，有很多空置單位，不怕炒高，但事實上私樓市場是一個被扭曲的非

自由競爭市場。加上外國及大陸資金參與炒賣商業樓宇，香港很容易形成泡

沫經濟，最後可能會像日本一樣爆破。日本的地產金融泡沬經濟爆破，並未

有造成大蕭條，因為日本尚有強大的工業，但香港的泡沫爆破，就可能會造

成癱瘓，因為香港工業的比重太小了。很多人認為香港在珠江三角洲低廉勞

動力的競爭下，已經無藥可救，但其實不是的。我們看看新加坡，她也受馬

來西亞及印尼廉價勞動力的影響而流失一些工業，但新加坡政府比香港積極

得多，她透過促進工業投資的單位，吸引外國投資設立較高科技或高增值的

工廠，甚至利用政府資金直接參與投資工業，又投入大量資源於工業技術研

究，促進大學與外國高科技公司合作，或成立研究中心等。在台灣及南韓，

政府都有類似的做法。在四小龍中，只有香港沒有投下資源在工業技術及工

業資金方面發展，去抵銷或超越勞力密集工業的流失。結果香港的技術最落

後，也喪失了很多就業機會。今天，香港很多人面臨結構性的失業，而多個

調查也證明實際失業人數較政府所公布的嚴重，希望政府不要再以積極不干

預政策在服務行業的成功，而逃避透過提升工業解決失業問題的責任。香港

政府如果仍然沿用傳統的保守工業政策，科學園區很可能以失敗告終。只有

在政府樂意投入大量資源去做促進投資，合作投資，高深研究，才可在二十

一世紀與鄰近地區競爭。政府盈餘的一部分，可以用於做這些工作，真正造

福港人。  

 

 香港不但工業落後於人，另一隱憂就是資訊基建（即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還遲遲未起步。當我們還在談論為小學生購買電腦的時
候，鄰近國家已設立了部長級的職位去統領及推動“全民資訊基建”（即所

謂 NII）。目前，不但新加坡及台灣在資訊基建方面超越香港，甚至馬來西
亞也可能超越了香港，比起亞洲其他三小龍，我們的小學添置電腦計劃，真

是名副其實的“小兒科”。因為資訊基建已不單止純是教育問題，而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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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每一個層面的大問題，每一人個的家居生活，辦公做事，一切經濟活

動，政府與人民的交往，均將受到影響，所以有前瞻性的政府，都應投入大

量的資源，並賦予資訊基建較部分其他建設更高的地位。香港的大量盈餘應

撥出資金用於發展“資訊基建”，成立有關基金來推動；否則，二十一世紀

中的香港，在“工業落後”之上再加“資訊基建”的落後，將會被其他東南

亞國家拋離，希望政府體會這個危機，並為“善用盈餘”立下良好的先例。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謝謝。  

黃偉賢議員致辭：代理主席，財政司在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再次大幅度

削減運輸建設方面的開支，民主黨感到非常失望和不滿。其實早於九五至九

六年度開始，政府便不斷減少運輸建設的開支，而且還一年比一年的幅度

大。在九五至九六年度減少了 5%，九六至九七年度就減少了 9.1%，到今年

度竟然減少高達 22.8%。據運輸司的解釋，由於本港新機場核心計劃中很多

工程已經完成，因此開支亦相應減少。運輸司還形容今年政府在運輸建設方

面是大豐收，因為多項連接新機場的重要幹都會在今年啟用，例如西區海

底隧道、北大嶼山快速公路和青嶼幹等。當然我亦很明白，新機場計劃對

本港未來的經濟發展有重大的影響，而這些宏偉的工程峻工更標榜本港

的成就。但只有宏偉的新機場及其配合的道路，是否就代表本港的交通問題

就已經獲得解決呢？  

 

 事實上，本港的交通問題一直都難於解決，交通擠塞情況越來越嚴重，

很多發展中的新市鎮，對於改善連接市區的交通網落和交通設施有很迫切

的需求，而在繁忙的市區，區內交通又急於要紓緩，但政府竟然可以坐視不

理，還削減運輸建設方面的開支。這對於那些天天受塞車之苦的市民來

說，實在太不負責任了。  

 

 雖然運輸司一再強調，單看政府在運輸建設方面的開支是不全面的，應

該包括私人發展商和鐵路方面的開支才合理。但民主黨認為政府這種想法是

極有問題的。因為政府是有責任去為香港提供一個有效率的交通運輸系統，

來滿足市民在經濟、社會及康樂活動方面的需要，以配合本港的發展。而私

人財團參予發展運輸項目，只應作為輔助性質，而不應取代政府的角色，甚

至成為政府逃避責任以及削減開支的藉口。至於在鐵路發展方面，民主派看

不到政府有積極推動，務求令計劃能夠盡快落實的誠意。例如被列為 3 項優

先發展的西部鐵路、將軍澳地鐵支以及馬鞍山鐵路，本來計劃於二零零一

年完成，但有關計劃卻因為不斷受到拖延，令這些鐵路不能如期啟用。我在

這裏請政府撫心自問，究竟政府在改善本港交通問題上有多少的誠意？  

 

交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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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在交通規劃方面，一直都未能夠與發展地區的其他基礎設施和人口

增長相配合，致令新發展地區無論是區內和區外交通設施都經常出現不足，

令區內居民受盡塞車之苦。正所謂時間就是金錢，尤其在香港這個分秒必爭

的地方，如果有些市民每天上下班要花 3 至 4 小時的交通時間，實在太過浪

費。很可惜，政府官員對這些市民的苦況完全不理解又不同情，令他們的生

活沒有多大的改善。我作為元朗居民的一分子，眼見新界西北部（包括屯

門、元朗）的交通擠塞情況日益惡化，但政府仍然愛理不理，始終不肯增加

撥款加速全面擴闊青山公路的工程，實在感到非常憤怒和無奈。  

 

 我還記得多年前，前任運輸署署長許仕仁先生，曾經表示過希望可令新

界西北部的居民能夠於 1 小時內到達市區，我想問政府是否已經放棄了這個

指標？而究竟運輸署現在有否為新界西北部居民定下縮短來回市區交通時間

的目標和計劃呢？我希望運輸司在下星期作出回應時，可以交代政府這個承

諾。  

 

交通擠塞  

 

 在九五年底運輸署完成了“泊車位需求研究報告”，報告中指出本港多

個地區正面對住宅及非住宅用途泊車位設施嚴重短缺的情況，至於貨車在

日間的停泊和上落貨車位，以及通宵的停泊設施亦嚴重不足，緩解措施應立

即實行。  

 

 因此，去年，我曾向運輸司提問，為何政府在九六至九七年度沒有預留

撥款興建多層私家車／貨車停車場。當時得到的答案是“政府仍然在考慮顧

問的意見，當有具體的計劃要實施時才作出撥款。”但可惜到今年的預算案

中，仍然是沒有撥款。我再問政府有何解釋，答案卻是“政府的政策是盡量

由私人發展商興建多層停車場，由政府撥款興建只屬最後的途徑，因此沒有

預留撥款。政府只會建議 10個地點，列入往後 3年的賣地計劃裏面，供興建

多層停車場。”事實上，目前本港泊車位不足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但政府仍

然是那樣吝嗇，仍然希望依賴私人發展商來提供車位，民主黨實在感到非常

不滿。究竟政府用了兩年多進行的研究報告，對解決本港泊車位不足的情況

有何幫助？究竟政府要到怎樣的情況才會採用所謂的最後的途徑呢？  

 

 至於為鼓勵駕車者放棄使用私家車而轉乘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停泊轉乘

計劃，至今亦毫無進展。在今年的預算撥款中，政府只象徵式撥出 200 至

300 萬在上水火車站毗連的停車場進行小規模的基本工程，實行試驗計劃。

我想指出，如果政府始終不願投入資源去發展這些計劃，“停泊轉乘”根本

不可能發揮改善市區交通擠塞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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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港那些無日無之的掘路工程亦令很多地區經常發生交通擠塞，

但一直以來，政府都沒有措施加以改善。終於，政府預算在本年十月實施電

腦化公用設施工程管理系統及收取掘路許可證及牌照費，並開設 26 個職位

協助處理。我希望這個計劃真的能夠如期落實，不受到任何的延誤，從而減

少日後重複掘路的情況。但我認為政府更應該向延誤掘路工程的承辦商收取

罰款，以收阻嚇作用。不過，有很多公用事業公司卻反指掘路工程出現最多

延誤的，其實是路政署本身的工程，因此我要求路政署進行內部檢討，並制

訂有關指引，嚴格監察所有掘路工程的進展，以確保所有工程必須如期完

成。  

 在今年政府公共開支部分，有關區域交通及運輸服務的衡量服務準則的

計劃之中，運輸署預計本港無論是港島、九龍、新界、荃灣及葵涌的平均行

車速度，相對於九六年是不會有甚麼改善的，由此可見今年本港的交通擠塞

情況亦不會有甚麼改善，依然出現嚴重擠塞。  

 

公共交通服務  

 

 要鼓勵市民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政府就必須不斷提高本港公共交通工

具的質素，因此民主黨多年來要求運輸署投入更多的資源和人力去監察公共

運輸服務的日常運作和管理。然而在今年的預算案當中，政府只會增加一個

一級的運輸主任職位，並且只是負責對新界西北和大嶼山的新市鎮公共運輸

服務進行規劃、管理及監察，換言之，政府就沒有為監察現有的公共運輸服

務增加資源。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雖然政府仍然強調會繼續改善公共運輸

服務和加強監察，但我卻擔憂這其實只是口惠而實不至。  

 

 在公共巴士服務方面，今年八月底九巴的專營權將會屆滿，民主黨認為

政府應該趁這機會為九龍和新界地區引入其他的巴士經營者，以促進競爭，

改善服務。但很可惜，政府在這方面卻一直沒有明確的答覆。民主黨重申當

今年八月底九巴專營權屆滿後，要撤銷其利潤管制計劃，並積極引入其他巴

士經營者與九巴競爭，以改善九龍和新界地區的巴士服務。  

 

 至於中巴的服務，民主黨一直都感到不滿意，而中巴管理層的態度和表

現更令我感到失望。在今年有議員向經濟司提問到有關受監管公共交通工具

有公開其經濟活動及財政資料的透明度時，經濟司就指出在九六／九七年

度，除了中巴之外，其餘 11 間的公共交通機構都繼續公開它們最新的營運

和財務資料予公眾參考。此外，在另一位議員提問到有關中巴公司的重組計

劃時，政府則表示由九五年至今，中把仍然沒有向政府提供詳細的公司重組

計劃。昨天，核數署署長亦嚴厲批評中巴超過 4%的車輛，已服務了最高達

17 年。政府竟然容許一間既不積極改善服務又沒有責任感的公司一而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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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三為港島區居民提供一些不合理及服務差的巴士服務，對市民實在太不公

平。民主黨再次促請政府，明年八月在中巴專營權屆滿後，撤銷其專營權，

將有關服務拿出來公開競投，從而改善有關服務。  

 

 在渡輪服務方面，鑑於渡輪所面對的競爭越來越大，如果政府不為渡輪

制訂一套長遠的發展政策，並且向渡輪公司提供適當的輔助，它們就會出現

財政上的困難而沒有資金改善服務，甚至經營出現困難。但政府在這方面的

工作卻表現得並不積極，就連油地小輪的中環上蓋物業發展計劃，至今政

府仍未與小輪公司達成協議，令小輪公司遲遲不肯投入資源去改善現有的渡

輪服務，以及落實較早時期所承諾的一連串改善計劃。  

 

 於本年度政府終於願意撥款為渡輪公司提供碼頭水面以下的維修費用。

但民主黨更希望政府能夠未雨綢繆，為本港未來的渡輪服務發展進行全面檢

討並制訂長遠政策，重新釐定渡輪在本港運輸服務的角色，令市民在選擇交

通工具方面多一個選擇，並讓渡輪可發揮紓緩陸上交通擠塞的作用。  

 

 代理主席，總結而言，政府在過去幾年，對於解決本港交通擠塞及改善

本港交通網絡的承擔是不足夠的，因此，有關問題並得不到應有的改善，以

致多年受到本港市民及本局議員的大力抨擊。所以民主黨在此再次促請政府

體恤每天都要受嚴重交通擠塞之苦的居民，多撥資源，以期本港的交通問題

能夠在未來幾年得以大幅度改善。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劉慧卿議員致辭：代理主席，這是一份由中英港政府共同“炮製”的財政預

算案，亦是英國殖民地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其中最矚目的，當然便是我們

在這個財政年度有 150 億元的盈餘，而到來年更會多至 320 億元；財政司亦

告訴我們在七月中國香港接管時，我們的財政儲備總額，包括土地基金會接

近 3,300 億元。  

 

 代理主席，我相信從這些數字來看，香港肯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之

一。你應記得去年我們辦了一個英聯邦議會會議，當時有很多其他國家的議

員來港，有些只是看到我們的機場，花了那麼多錢興建，已經瞠目結舌。他

們說，單是興建機場的金額已較他們整個政府全年的開支為多。  

 

 代理主席，其實我們這麼富有，是否應該很驕傲，或是很感嘆，或是甚

至很憤怒呢？其實，這兩天，眾多不同黨派、不同政治背境的議員談論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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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問題 ,但我相信財政司會聽得很清楚，可能除了黃秉槐議員等，在老人

金、房屋、教育方面，我們大家都有共同的看法，所以我不在此贅述。但我

亦要談談本人在這幾方面的看法，而在這幾方面，我覺得是應該用多一些我

們香港人的金錢。  

 

 代理主席，多年來，我們都知道，房屋問題是香港頭號的敵人。我記得

初入立法局時，一直在說這一個問題，跟總督說，跟財政司等說，但到了今

時今日（我很高興房屋司亦在座），政府仍是一籌莫展，公屋輪候登記冊上

仍有十多萬申請人。財政司說要動用 320 億去推行公共房屋計劃，但對那十

多萬正輪候，要等 7年，可能 10年，才可以上樓的人，是怎樣的喜訊呢？私

人樓則更是驚人的，代理主席，現在的樓價是非常昂貴。最初我們對大學畢

業生說，他們是沒辦法買一間較優質的樓宇。但現在我們卻聽到，一些教了

很多年書的大學講師，專業人士都沒有資格去買一間較好的樓宇，即是在較

好的地區，較大一點的，不是小得像火柴盒子的那一類樓宇。究竟香港現在

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呢？財政司是否很驕傲，因為香港的樓價是全世界最高

的，甚麼人也買不起的，除非是由納稅人津貼的那些人，才可以住得舒服一

點，或是有餘蔭的一群，或是如代理主席般這麼有錢，才可以買得起。否

則，這是否值得這麼驕傲呢？一方面擁有大筆金錢，另一方面在房屋方面，

卻又水深火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代理主席？  

 

 政府承諾由九五／九六至二零零零／零二這 6 年，計劃提供 511 000 個

單位。房屋司應知道這幾年建屋量已經很低。我們現時無法知道屆時政府能

否達到承諾，而我那時也未必仍在本局。當然，我希望財政司你們眾人仍會

在本局，但我卻懷疑你們到那時可否提供得到這一個數量呢？我相信絕大多

數社會人士覺得政府辦不到的，因為這幾年也未能建得足夠樓宇，到了最後

兩年是否可以建得足夠的樓宇呢？剛才黃秉槐議員說不要建得太多樓宇，以

免供過於求。我同意何承天議員所說。如果我們有決心，幾年內動用無數的

資源和人力，建成了這麼龐大的機場，但為甚麼我們沒有這個決心去對付房

屋問題呢？房屋問題早由麥理浩總督年代，一直到了現在，亦未能解決。現

在財政司說有一個新的小組，由他本人統領，我們希望真的可以做到一點

事。不過，財政司組成了一個小組，但房屋司又要求撥款，增設 8 個職位，

籌組一個房屋策略部，是負責統籌和監察各部門有關土地供應的工作。他們

也是做這方面的工作，財政司又是說研究土地供應問題和對於基礎建設和房

屋發展的影響。我認為如果是關於土地方面的事情，應該歸規劃環境地政科

處理，所以我同意李永達議員所說 ......，即使撇開了梁振英那方面不說

了，因為梁振英有太多利益衝突，實在是不應該去做的。除非他辭去所有職

位，否則更難服眾。不要說他這一方面了 ......我們就以一個政府來說，這

麼多人去做這麼多事情，不要說我們混亂，你們的同事也會覺得混亂，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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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財政司和房屋司和規劃環境地政司下星期在回答時告訴我們怎樣分

工。  

 

 最近，我們立法局秘書處，做了一些研究，是討論撥地等各樣事情，他

們說向你們索取一些土地供應的資料，幾個月也取不到。這給別人的印象就

是你們一是內部也很混亂，一是你們刻意找藉口，不給予資料。總之，我希

望財政司解釋清楚，將來怎樣運作。不過，我們最終只想看成績。現在大家

很擔心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房屋問題仍未能解決。  

 

 

 

 

 第二是教育，代理主席，財政司說會動用 450 億元去推展教育工作，我

們當然非常支持，而現在政府可能把重點放在基礎教育，我們是全部支持

的。但是，不要予人一個印象，便是我們不理大學教育，尤其是我知道有些

大學講師很惱我，因為我經常批評他們薪酬高。他們薪酬真的是很高的，是

全世界最高的，公務員的薪酬也高，他們有這麼高的薪酬，我們一定希望你

們做出好的成果。所以，我們不是說放棄或忽視大學教育，我們希望資源能

被善用。  

 

 是善用   ─   我希望財政司亦能監察他們這群人，因為他們獲撥這麼

多金錢，一定要確保他們不會胡亂花費。但是，在基礎教育方面，他亦知

道，正如剛才張文光議員和很多議員所說，是質素下降，言語水平下降等，

我都不想重複。  

 

 財政司說得很對，小學每班人數應該減少，同時亦應增加小學學位教

師。我覺得這兩項建議是很對的，問題是如何去實施呢？你們是否知道現在

小學每班有多少人？或中學每班有多少人？只改善小學，我覺得是不對的，

小學和中學每班人數都應該減。 40 人、四十幾人一班，簡直不能接受。你

曾當過教師嗎？我不知道財政司是否曾當過教師。四十多人一班如何教呢？

看一看香港的英童學校和那些外國學校。它們多少人一班呢？二十多三十人

一班。同在香港，但“一港兩制”。代理主席，這就好像說，你有金錢，你

就可以送子弟往好一些的學校，就會享有高一些質素。因此，財政司的目標

是對的。我不知道要 10 年、 20 年、或多少年後，也不知要建多少學校，才

可以將每一班的人數由四十多人降至 25 人，或者 30 人。我希望財政司不要

接受多於 30 人一班。另外是小學教師的師資。財政司說要增加小學學位教

師數目。這一點我同意。但現在有一個問題不知財政司是否知道。小學教師

的薪酬是低於中學教師的。當然，財政司會說小學教師又不是學位教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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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覺得小學教育其實一樣那麼重要，如果你同是教師，如果條件是好一

點的話，你是否會選擇教中學呢？當然這亦是錢作怪，就好像留港也是為了

金錢一樣。說到錢的問題，我們便要記得我們有幾多千億的儲備。所以，我

們一定要在改善小學的質素之餘，將小學教師與中學教師一視同仁。因此，

他們的待遇應該與中學教師看齊。這樣，好一點資格的人，便不會人人擁往

教中學。我們要明白，小學才是培養語言最好的地方。  

 

 代理主席，我小時候讀二年級時，在元朗讀書，ABC 也不曉得。後來

投考跑馬地新開的瑪利諾小學。但我要留級重讀二年級，因為我考試時，英

文交白卷。我不懂得英文，一隻字也不曉得。我進入瑪利諾小學讀了 6 個

月，就已經會說英文了，不是說我天資好，而是當小孩子在很小時，學語言

是快很多的。所以，不要等到大學時，才多花金錢要學生在第一年修讀基礎

英語課程。反之，小學時已應開始訓練，那樣不要說“三言兩語”，就算

“六言七語”也行。在歐洲國家，有多少人是通曉多國語言呢？所以我希望

財政司在這方面想一下，語言是真的很重要。如果語文水平低落，我們香港

日後又怎能與別人競爭呢？  

 

 最後說到語言，我反對強迫母語教學。我支持母語教學 ,但反對政府在

明年就一定要這樣做。我從教育界和家長方面得悉很多很大的迴響，他們是

很反對的。代理主席，勉強是沒有幸福的，戀愛是如此，其他也是如此，所

以我希望政府三思。這條路一定是要走的了，因為九七之後香港亦是中國一

部分，但是何必要強迫呢？況且教育界人士更說，強迫母語教學一定會導致

精英制度重現。因為一些自認有條件的學校在新制度之下可以申請沿用英語

為教學語言。那樣，家長便會千方百計送子女往這些學校就讀。這是否可取

呢？  

 

 在其他方面，我則要讚一讚財政司。代理主席，他提出動用 3 億元來為

官立和資助小學提供多媒體的電腦，很多同事已表示支持，我也非常支持。

財政司又說會在職業先修學校和工業中學設立資訊科技研習中心，我也非常

支持。但這是否足夠呢？邁向二十一世紀，我們希望香港成為一個資訊的社

會。本局資訊政策事務委員會這幾個月來開了很多次會議，來討論如何處理

香港資訊基礎建設的問題，這件事我知道財政司自己也有興趣。我希望他能

花多一點心思想一下，我曾聽過其他的地方人說，因為很多國家都從事資訊

基礎建設，香港卻沒有甚麼，因此，當本港官員在外地開會而碰上這方面的

話題時，他們都變得啞口無言，很尷尬的，因為他們沒有話題與別人說，亦

不知別人說甚麼。但是我希望財政司亦能明白，將來這可能是我們經濟發展

的路向。因此，現在便應向學校提供多一些的資源，令學生、教師熟習，不

是只是給予硬件他們，而是軟件，如何用全球電腦網絡，如何透過它拿取很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April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  

 

 193 

多資訊，如何透過它發放資料。這些事情，我希望財政司可以協助推動，我

們的委員會星期五又會再開會，很多業界內人士實在很殷切地希望政府能在

這方面做一點功夫。與星加坡比較，我們肯定在這方面落後很多。或者財政

司在下星期能提供多一點資料給我們，給我們知道我們已經做得很好。但

是，我希望他也同意，這是對的方向，我們希望在那方面做。  

 

 另外一件事，代理主席，就是老人綜援金。我不多說，我相信透過庫務

司，我已經告訴財政司，如果我們有這麼多金錢，如果我們這一個由 100 萬

選民選出來的立法局絕大部分議員都覺得我們是應該每月加多幾百元給老人

家時，我是希望財政司三思。在我們立法局內，沒有人說要將香港變成福利

社會。雖然有人指摘你們會導致“車毀人亡”，但是在這麼多議員大力支持

之下，希望財政司下星期能給予一些好消息給我們，否則的話 ......。雖然

昨天我聽到鄭明訓議員說“不要呀，不要那麼意氣用事，為了一件事，就拉

倒整個財政預算案。”我相信你的袋子內亦最少袋幾十票。不過，這個財

政預算案能否通過已不是問題。希望代理主席告訴財政司，如果不增加綜援

金，而我又收到很多市民的意見，連平時不找我的市民也說怎麼搞的，我就

一定要反對；所以代理主席，我們希望下星期財政司會給予好一點的消息給

我們。  

 

 最後我想說一說的就是環保。財政司整個財政預算案也沒有提及環保，

只是提到一樣，就是放棄舊車計劃和電動汽車，但都是在收入建議方面提

及。我希望財政司多些關心我們的環境，因為大家知道我們生活的質素一直

下降，除了很有錢的人不受影響外，空氣污染和海水污染，已令普羅市民叫

若不堪。我希望當我們離開這個局之後，政府的官員仍會繼續關注環境。雖

然我們被趕離這個局，但我們仍然是香港的市民。  

 

 我謹此陳辭。  

 
 

莫應帆議員致辭：代理主席，我代表民協說一說今年財政預算有關社會福利

和醫療兩部分。我想用“椽木求魚”這句中國成語，來形容這兩部分。在編

製今年財政預算的這兩部分時，財政司完全沒有聽取香港廣大巿民和本局很

多議員的意見。從昨天開始到現在，我一直也在聽，很多議員發出強烈要求

的聲音，要求你們將老人綜援金提高。我很希望下星期能聽到財政司給我們

的好消息。若不是，就像老人整天對木魚一樣。根據九七至九八年財政預

算，政府只計劃按通脹增加綜援金。社會福利署署長表示，綜援金計劃經檢

討後，在九六年度已實際改善，標準金額增加 9%至 57%；亦增設了一些改善

項目，如老人新年特別津貼、社交及康樂活動津貼。故今年的增加只能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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脹增幅。而財政司曾蔭權則表示，由於港府要遵從開支增長不能高於經濟增

幅的基本原則，而下年度的開支總數已經達到開支上限，所以不能再增加綜

援此等經常性開支項目。本人和民協對社會福利署署長及財政司的解釋極為

不滿，我們認為此等解釋只是政府推卸為弱勢社群提供適當援助的責任。  

 

  根據立法局九四年邀請城大教授麥法新博士進行的“公共援助金水平研

究”報告指出，綜援金額必須足以維持最低可接受的生活水平，而這個水平

必須符合一般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我想大家現在看一看老人每月領取約

2,000 元，這是否一個合理的生活方式？報告書建議九四年的單身老人的基

本金額應為 2,300 元。建議中的老人標準金額比九七年度財政預算中的金額

約 2,000 元還要高。九四年的建議現在九七年還要高，而根據明愛社區中心

向本港獨居老人調查其支出模式的報告指出，九六年的獨居老人平均支出為

每月 2,247 元。但九六年的老人綜援金額只得 1,900 元左右，即一位獨居老

人基本上在九六年每月約有 300 元的赤字。而在本財政年度，綜援只按通脹

調整，故綜援老人在九七年仍然要面對他們的財政赤字問題。我們的財政司

則不需面對財政赤字問題，但老人卻需節衣縮食，以減低支出。  

 

  另外，根據香港大學最近發表的老人自殺研究報告指出，香港老人的自

殺率在世界名列前茅，在亞洲區排名第二。為甚麼？香港目前每隔 30 小時

就有一名老人家自殺，當然，生福利司可能會像冷死人時般說，這些原因

未必會是因生活不好導致的。但很多老人則往往是因為經濟先出現困難，再

遇上疾病，就萌生自殺念頭。故確保我們的老人安享晚年，增加綜援金，或

是增加對弱勢社群的援助，是非常重要。  

 

  根據財政司的預測，九七年度的盈餘將會有 320 億元，而九六年度的盈

餘則有 151 億元。目前，港府已有超過 3,000 億元的儲備。以港府這樣財雄

勢大，為何不可以調整老人綜援金至合理水平？  

 

  我們香港巿民和很多議員，大家都強烈提出這個要求，可是我們很遺

憾，這也不及一些喜歡喝酒的人士，只要說幾句，酒稅便減了。政府寧願減

收餐酒稅項，優惠高級消費者，也不願稍為調整綜援，救助貧困人士。其

實，我覺得港府所減收的餐酒稅，已足以讓每位老人多 100 元。故政府是不

應只照顧那些喝得起數千元一支酒的人，而不去照顧無能力的老人家。  

 

  民協建議在九七財政年度，增加老人綜援金標準金額 300 元，長遠來

說，綜援金標準金額應增加至工資中位數的三分之一，令所有受助人士都能

有尊嚴地生活。  

 

  下年度社會福利撥款中，大部分用於社會保障，佔福利撥款的三分之

二。除去社會保障開支後，九七年度政府用於其他福利項目如老人服務、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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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服務、家庭服務和青少年服務的開支，在整個社會福利開支中所佔比例明

顯下降。明年為老人、傷殘人士、家庭和兒童增加的社會福利服務，真是少

得可憐，如家庭個案工作員只增加 7名，學校社工只增加 14名，這樣又怎能

應付日趨惡化的家庭和青少年問題呢？  

 

  另外，在九七財政年度，政府沒有正視老年痴呆症人士的需要。根據青

山醫院老年精神科顧問醫生表示，本港約有不高於 10%的老人患有老人痴呆

症，即全港約有 6 萬老人患有此症。隨人口老化，預計患者將會不斷上

升。雖然患者眾多，但政府卻沒有為此等病人提供社會服務。新設的老人日

間護理中心並沒有為老人痴呆症病人預留特別名額，而預算案亦沒有特別為

老人日間護理中心撥出額外資源，以供照顧老人痴呆症患者。對此，本人表

示失望，並促請政府正視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及即時作出適當回應。  

 

  在醫療方面，生處將在九七年度實施“顧客服務改善計劃”，改善普

通科診所服務。民協對此表示歡迎。但改善的層面只涉及程序改善、員工態

度及環境改善。而門診服務改善卻沒有特殊撥款。在此，我們對此表示極之

失望。政府建議的服務改善，只是片面的，並未觸及核心問題。生署的門

診服務需要改善的地方是縮短輪候時間。根據本會九六年的一項調查，有

50%門診部求診者不滿輪候時間過長，超過 60%被訪者要輪候兩小時以上才

可看醫生。民協建議政府應增加撥款，增聘醫護人員，改善現時醫生與病人

1:90 的比例，減少巿民輪候看病時間。我相信代理主席也會有同感，他也

正點頭。  

 

  另一個醫療服務問題，就是生署的大部分診所在星期日及假日都關

閉，而私人執業醫生亦在假日停止服務，令醫管局的急症室求診人士在假日

升，如在本年復活節期間，急症室的求診者增加 20%，其中大部分非屬急

症，這大大浪費醫療經費。在這方面，政府在一財政年度真的要認真作出改

善。在九七年六月底，有 10 間普通科診所在 17 個公眾假期開放提供假日診

所服務。本人認為這方面的改善不足。政府應在星期日及所有公眾假期開放

全港 62 間普通科門診，提供門診服務，以免病人湧往急症室改變了急症室

的實際作用。為提供以上改善，政府應增加撥款，增聘人手，在假日開放門

診服務。  

 

  最後，代理主席，我認為作為替全港巿民服務的公務員，特別是能手握

決策大權的財政司，應該用“以民為本”，不應用“以商為本”，作為理財

的邏輯。如果財政司繼續用這個邏輯去經營他的理財觀念，我相信最終社會

的不穩定因素會慢慢增加，這也是我們現在也開始能感覺到的，如果這些壓

力增加又不能得到解決，最後，我想作為政府部門，自己也應撫心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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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謹此致辭。  

 
 
陳偉業議員致辭：代理主席，猶記得去年本人在辯論財政預算案的演辭末

段，稱讚財政司去年的預算案是“壓迫中顯露人性，在縫隙中爭取發展”，

本人當時並表示衷心期望財政司日後在管理財政時，能對老弱多加添溫情。

事隔一年，新一年度的預算案在為老弱增添溫情方面卻令人失望！這份財政

預算案可說是富裕中喪失人性。財政預算案中被人大肆抨擊得最厲害的一

點，就是吝嗇老人綜援金的增幅，使老弱無依的一群難以改善生活質素。  

 

 

 

 

    庫務司鄺其志先生最近向傳媒表示，希望立法局議員能夠用“持平”

的態度看待財政預算案，不應因一些小問題而全盤否定預算案。為回應鄺先

生的意見，我會盡量在演辭中就預算中值得讚揚處加以表揚，而對不足處亦

會提出批評，以期令政府更清楚民主黨對預算案的立場。  

 

    作為民主黨的土地、工務及規劃發言人，我個人認為此份財政預算案

在土地、工務及規劃方面的開支可以稱讚的並不多，只可以“蕭規曹隨”四

字形容。財政司奉行港府一貫的理財原則“量入為出”，令有關開支難有突

破，亦難令人有驚喜。在芸芸多項相關的開支預算中，唯一令人較為滿意的

是增加了防止山泥傾瀉工程及有關研究撥款。有關爭取增加斜坡工程的開

支，民主黨經已爭取多年。政府在新財政年度撥出七億七千九百多萬元，是

一項改善。本人希望山泥傾瀉問題能得以改善。此外，本人亦希望工務司能

特別關注受危險斜坡威脅的學校，早日完成有關斜坡修葺工程。雖則斜坡工

程方面有明顯的進步，但本人對於財政預算案中有關土地開拓、規劃以及市

區重建等方面，表示極度失望。  

 

    就土地開拓問題，拓展署的管制人員報告指出，九七至九八年度預算

已開拓土地面積為 101 公頃，較九六年的 93 公頃只輕微增加 8.6%，卻仍遠

低於九五年實際已開拓土地 155 公頃的面積。同時在九七至九八年度在提供

土地及基礎設施的預算，亦只較上一年度輕微增長 3.3%。另根據立法局秘

書處提交的本港土地供應研究報告指出，在九六／九七至二零零四／零五年

度預計新增住宅土地方面，其中在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年私人樓宇、夾心階

層房屋、公屋／居屋的土地供應俱為零公頃。主席，我強調是零公頃，是毫

無計劃的。香港中長期新增住宅土地的短缺情況或嚴重的短情況，實在令人

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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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規劃方面，在九七至九八年度就全港及次區域規劃的撥款雖

較九六至九七年度增加 20.2%，但本人仍擔心有關撥款是否足夠應付“為香

港制定、監管和修訂全港與次區域規劃政策及發展策略”，使本港盡早獲足

夠的土地供應；而證之過往，亦有不少規劃失誤的情況出現，例如在八四年

的全港發展策略中已規劃青洲填海計劃，但至今該計劃仍未能動工，白白浪

費了 13年光陰。事實上，由於近 1年來樓宇價格不斷攀升，令普羅市民難以

負擔，社會輿論亦指出要徹底改善有關情況，只有盡速增加土地供應，但觀

乎拓展署及規劃署在新財政年度的預算，並未能積極回應市民的強烈呼聲。

另外，地政總署的管制人員報告顯示，九七年預計賣地計劃只有 30 公頃土

地，遠低於九六年度的 97 公頃。雖然地政總署解釋該 97 公頃土地中，有 65

公頃屬作輿建內河貨運碼頭之用，但即使扣除此數，九七年度的賣地計劃仍

較九六年度少 2 公頃。此種情況，實令人失望。到底政府如何能回應市民、

房屋委員會，以至土地發展商要求增加土地的呼聲？從此份預算中本人實難

以找到答案！  

 

    至於市區重建問題，政府已在規劃環境地政科轄下成立了一個“專責

市區重建小組”，同時在規劃署亦成立了一類似小組，以期加速市區重建工

作。但在財政預算案中，我們找不到政府為市區重建提供新的資源。市區重

建需要龐大資源，政府如果在財政上不加以支持，香港大規模的市區重建工

作只會繼續停留在計劃階段，舊區的環境只會不斷惡化，珍貴的土地只會繼

續被浪費。本人希望政府能早日落實全面的市區重建工作。  

 

    代理主席，財政司三月十二日所發表的預算案演辭提到，他會“帶領

一個有相關決策科首長參與的特別專責小組，研究土地供應問題”。對於財

政司的建議，民主黨表示歡迎，因為此建議民主黨在過去亦多次提及，雖然

現時才獲回應，但我們亦衷心期望有關的專責小組盡速工作，千萬別“口惠

而實不至”。  

 

    另一方面，代理主席，《城市規劃條例草案》的公眾諮詢期雖已於去年

底完成，但政府至今仍無意將草案提交本局審議。規劃環境地政司的解釋是

由於收到的公眾意見極為參差，部分具爭議性，政府需時完成分析這些意

見，才能制訂明確建議，以納入新規劃法例內，故此預計要到一九九八年才

能將草案提交立法機關審議。對規劃環境地政司的解釋，本人只能用“荒

謬”兩字來形容。眾所周知，政府早於九一年七月已發表城市規劃條例諮詢

文件，但諮詢期後，政府又以公眾意見紛紜為由，遲遲未制定藍紙草案，反

而在九六年七月再以白紙草案進行諮詢，現時諮詢期結束，政府又再以意見

紛紜，整理需時為理由，而遲遲不將有關條例草案提交本局。有關草案的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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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居然長達 6 年而尚未完成，不將之稱為“荒謬”又可如何形容呢？  

 

    代理主席，本人認為基於政府部門在規劃、開拓土地的協調統籌失

誤，令市民面對樓價高企，低收入人士難以自置居所的局面，政府在這方面

是難辭其咎的。  

 

    最後，代理主席，本人已在發言時指出，本人響應庫務司鄺其志先生

的呼籲，用持平態度評論財政預算案。本人在此希望財政司曾蔭權先生（雖

然他剛離場）也用同樣“持平”的態度來策劃香港政府的財政收支。一個將

擁有 3,000 億元儲備的政府，及在九七至九八年度財政預算案預計將 300 億

元盈餘的理想財政情況下，政府仍忽視香港弱勢群體的需要，特別是年老領

取綜援人士的需要，又是否是“持平”的態度呢？本人希望鄺其志先生能協

助曾蔭權先生三思這問題。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致辭：代理主席，在財政司公布本年度財政預算案翌日的簡報會

上，我已表明會批給預算案不及格的分數。經過數星期後，財政司及其他負

責官員不斷向議員解答問題，但很可惜，仍未能消除我對這個預算案的整體

評價。  

 

 今年度的預算案，基本上是政治掛帥，完全漠視香港發展以及市民的需

要。陳佐洱先生一句“車毀人亡”，固然是中方政治干預香港財政安排的一

個明證，這已是人所共知，我亦不再贅述。  

 

 不過，我們看到整份預算案是一份非常保守的財政預算案，一切以不變

應萬變。單從處理未來的經濟發展，就反映制訂預算案的官員，包括中方官

員在內，都對香港前景感到憂慮。儘管財政司不斷強調香港經濟發展非常強

勁，經濟前景樂觀。但是，相反而言，財政預算案中處處表現出“有錢唔敢

使”，正好反映了對前景不明朗的證明，事實上“面對亂世，最好留多個錢

傍身”的表現反映出來。從政治層面看，中方處處表現得蠻不講理，而媚共

權貴唯唯諾諾，這情況一直出現在香港的政治環境裏，而同時這種情況不斷

好像有一股政治低氣壓籠罩香港，令人感到局促不安，有一種暴風雨即將

來臨的感覺。所以，財政司教導我們“留多個錢傍身”，此亦有一定道

理。從經濟來說，我們看到地價、樓價不斷上升，到今天已達到一個完全瘋

狂的地步。近年來因物業市場興旺而帶動生產總值上升，都是我們看到一個

非常真確的事實。但對我們來說，這並非代表香港經濟繁榮，這只是繁榮的

假象。完完全全是泡沬經濟的表現，一旦泡沬爆破，香港經濟結構的種種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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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便會呈現，而財政司高瞻遠矚，在泡沬經濟爆破之後，他所說的積穀防饑

可能到時就有用了。  

 

 但是財政預算案另一個政治考慮，就是預留“彈藥”，為特區政府粉飾

太平。今年度我們有大量盈餘，本來是可以對社會福利、房屋、教育、醫療

等各方面，作出更多的改善。不過，財政司卻拒絕這樣做。我們很多議員、

同事都要求對老人服務作多些的援助，但他都不答允。不過，他又承認一件

事，說幾個月後會作出檢討，此明顯給人一個印象，就是留給未來特區政

府一份收買人心的大禮。眾所周知，特區首長董建華只是由一小撮特權階級

按中共意志委任豁然誕生的；本身認受性不足，再加上支持還原惡法，更令

市民對其大感失望，而臨時立法會這個中英兩國政府鬥爭策略下誕生的怪物

出現之後，令市民非常反感，所以在這樣政治情況底下，如果七月一日後，

由特區首長提出，再由臨立會批准增加福利，這種做法就可以挽回他們的惡

劣形象，財政司此對未來主人的確照顧周到。可惜，這個做法將會令市民

有份的公帑，變成政治本錢，我覺得實在令人憂慮，覺得可。  

 

 因為，如果將財富的分配，當成一個政治目的去做，這樣怎能令我們得

到合理財富的分配。當然，任何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都會以一些堂而皇之

的理由包裝。在財政司在答覆議員提問為何不可以增撥三億多元，改善老人

生活時？就由於開支的增長應與經濟增長平衡的，表示今年政府開支已用盡

增幅上限。另一種可能性就是減少其他方面的開支，或是破壞行之已久的財

務原則。財政司的說法十分動聽，亦否定了我當時對其作出威嚇的批評，無

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承認、接受，我們應該以量入為出作為理財原則，不

過，我必須提出，這原則本身是十分空泛，我們必須因應不同的實際環境而

作出變更。因應不同環境制訂具體方法以應付轉變。根據《聯合聲明》附件

三和《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一條，政府亦有另一筆地租收入。除此方面之外，

在七月一日之後，賣地收益都會撥入政府收益。這兩筆收入為特區政府帶來

可觀的額外收益，如根據量入為出的原則，政府支出的基數亦應作出相應的

增加，以善用額外增加的資源去滿足社會需求。不過，財政司卻沒有這樣考

慮，他仍然以九零至九一年度的開支作為基數，我覺得這做法實在是盲目和

看不到實際的發展。  

 

 財政預算涉及的金額龐大，加上政府就公共服務的支出，起了很大的財

富重新分配的作用。但很可惜，我們看到由堅尼系數  ─  反映財富分配情

況的一個系數  ─  由七一年的 0.43 上升至九六年的 0.52，顯示本港貧富

差距日益嚴重，已達危險的邊緣。不過，財政司沒有看這到事實，仍然是抱

殘守舊，對開支方面仍然非常保守，對於我們一般基層市民生活，未達到一

個改善的效果，改善不到日益懸殊的趨勢。另一方面，從這個預算案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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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雖然有很大的盈餘，但未來特區政府整個架構來說，都是以工商代

表的壓力為重。可能在未來發展裏，透過行政會議及未來立法會，亦都會對

財政司作出一些壓力，而對於既得利益者加以保障。如果在此情況下，我們

難以期望今天以至未來特區政府，能夠改善貧富懸殊。  

 

 當然，我們很贊成政府能夠將這個還富於民的原則落實。不過，我看不

到今個財政預算案能達致此點。事實上，即使政府有此心態，我們還須問：

“它會利用何種方法還富於民？最後結果是否能夠真正令我們香港市民，特

別是基層市民受惠？”財政司公布了一系列還富於民的措施，不過大部分都

是弄虛作假，根本無法令基層市民得益，除了擴闊繳納薪俸稅和調低邊際稅

率水平，令中層市民得到少許的稅務減輕外，其實財政司建議裏很多的寬

減，與小市民扯不上關係。例如調低紅酒稅、遺產稅、物業交易印花稅等，

只會令一些有需要的人得不到益處，而不需要的人反而錦上添花。相反地 ,

我們一般小市民生活所需，希望獲得寬減的地方卻沒有寬減，其中包括差

餉、燃油稅等，所以，我覺得目前政府所倡議，特別財政司所說的，希望引

用財政預算案去還富於民，我想這是巧言色。  

 所有預算項目，都不能夠達到真正還富於民的結果。所以，代理主席，

我在此希望財政司可以考慮一下以下的建議：  

 

(1) 在利得稅中引入累進稅制，減輕小型企業的負擔，同時亦加強大型

企業對社會的承擔，不過這點已說了很多年，財政司不太想接受。  

 

(2) 全面檢討政府就影響民生的公共服務私營化或收回成本的政策，令

香港一般市民的生活壓力可以減輕。  

 

(3) 取消房委會上繳利息的安排，令房委會可有更多資源改善公屋素

質。  

 

(4) 加強教育方面的投資，特別是對中學生有關電腦發展多些注重，剛

才劉慧卿議員說到，有關班級人數，我都很同意其說法，我們不能

維持在六十年代時一班 40 個學生、由一位先生去授課，這樣的原

則去做，是沒有可能的。今時今日的學生要求非常多，如果以一位

老師應付 40 人，根本無從看手。我自己有教授過中一至中七的學

生，實在應付不到這麼多學生人數的秩序及輔導工作。所以，如果

我們不將每班學生的人數減少至 30 人或 30 人以下，教育質素實難

以改善，即使真的再增加多些輔導班，效果都會不大，所以我很期

望將每班人數減少至 30 人以下。  

 

(5) 支援高增值工業的發展，因為大家知道，如果工業在香港沒有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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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話，我想帶來的後果，就是很多市民面對失業，開工不足的

情況，解決不到我們小市民面對的困苦，所以我希望政府重新想

想，或長遠去考慮怎樣加強科研的撥款之外，同樣重要的是解決高

增值工業的融資問題，讓更多就業機會給香港市民解決其生活問

題。  

 

 代理主席，九七至九八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本來是一份很具有歷史意義

的預算案，它不單止代表殖民地時代的結束，步入港人治港的新里程；它亦

是總結本港發展經驗，回應目前的難題和挑戰，引領港人昂然步入二十一世

紀的前瞻性文件。很可惜，財政司面對這個劃時代的挑戰，只有消極回應，

一切照舊。預算案既沒有帶領港人思考未來發展方向，亦沒有就一系列的經

濟難題和社會問題，更沒有充分顧及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同時亦漠視基層

市民的生活需要。與其說財政預算案四平八穩，有利過渡，倒不如說政府有

如一個怕死的孤寒財主，只抱住大筆金錢作為棺材本，消極等候那一天的來

臨，完全不敢跨出一步，迎接面前的挑戰及解決目前的困難。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陳鑑林議員致辭：代理主席，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是首份、亦是唯一一份由中

英雙方共同制訂的預算案，港府預計在九七至九八年度將會有 317 億元的財

政盈餘，相信亦是歷年來出現最大盈餘的預算案；財政司曾蔭權在演辭中一

共用了 19 次“審慎理財”，而整份的預算案，就是因為過分的審慎穩健，

不但不能夠達到雪中送炭、還富於民的效果，而且令“量入為出”的原則，

變成是“多入少出”，甚至是“有入無出”。  

 

  但如果從公共財政的角度而言，一個簡單而又低稅率的稅制，竟然可以

為庫房累積龐大的財政盈餘，說明現行稅制仍有空間可作調整。所謂簡單，

其實認真不簡單。當然，我們絕對不是鼓勵港府“洗腳唔抹腳”、大灑金

錢，但坐擁龐大盈餘和儲備而不善加運用，無疑是等於浪費社會資源。  

 

  港府九七至九八年度的財政總開支約 2,500 億元，較去年增加 6.9%，而

財政司預測今年的經濟增長將達到 5.5%，如果與九六至九七年度的財政預

算案比較，財政司預測的經濟增長是 4.7%，而開支增長則是 7.6%，今年的

財政預算案在開支方面實在是過於保守；同時，港府一直以來所奉行金科玉

律的原則，是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不超過 20%，即使我們認同這個原

則，但從港府自採用中期預測以來，政府的開支總值，是連續第六年低於本

地生產總值的累積增長，明顯是反映港府未有適當運用龐大的財政盈餘以改

善市民生活，尤其是低下階層的生活質素，讓市民分享繁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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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房屋司黃星華先生近期多次受到個別市民對於房屋問題的恐

嚇，雖然這種做法絕不正確，但卻充分反映普羅市民對於近期樓價瘋狂上升

及居住問題的不滿情緒，顯然是有增無減。雖然預算案今年在房屋方面的開

支達 310 億元，較去年增加 16%，是各項開支中增幅最大的，其中 286 億元

是房委會預算開支，但職員的薪金及其他經常開支佔了 130 億元，其真正的

建屋經費就只得 150 億元；財政司並同時建議成立一個由他本人領導的專責

小組、處理土地和房屋供應的問題，充分說明現時房屋問題是難以處理，而

這個小組亦可能與現時由房屋司出任主席的房屋工程行動小組變成架床疊屋

的架構，因此難怪是完全無法紓緩市民在這方面的不滿情緒。  

 

  代理主席，本港樓宇目前的炒賣情況已經差不多達到瘋狂的程度，完全

脫離市民的承受能力，正所謂“貴有貴炒，平有平炒”，甚至連居屋單位的

售價亦炒到史無前例的新高，港府官員仍可以說樓宇炒風不算熾熱，實在令

人摸不頭腦，亦同時反映有關的官員對民間疾苦及市民對房屋的要求不甚

了解。  

 

 

  地產市場無可否認是自由經濟的一部分，但本港的私人樓宇單位能夠成

為投機者吹捧的對象，導致樓價失控的根本原因是單位供求失調，因此，港

府實在不能夠忽略市民的居住需要，而必須對於房屋市場作出適度的監察。

很簡單，售樓處門外百多萬元炒一個籌，這種現象港府真能夠坐視不理、置

身度外嗎？能可以以不干預自由市場為理由而不干預嗎？自九四年至今，樓

價暴升超逾五成，這是一個健康現象嗎？  

 

  房屋司日前提出所謂打擊樓價的售樓措施，將樓花的預售期由 12 個月

延長至 15 個月，亦不過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數字遊戲，只能夠在

短期內產生心理上的紓緩作用，而不能夠達到長遠增加房屋供應的效果；地

產商雖然群起而攻之，但其實並不是因為新措施對他們帶來的影響，而是不

滿房屋司決定及公布有關措施前，沒有諮詢及聽取他們的意見。  

 

  其次，財政司在預算案建議削減 400 萬元以下樓宇的印花稅，表面上好

像是減輕了中小型樓宇置業者的負擔，但客觀的效果，是減輕了炒家的成

本，變相助長炒風，間接令用家買貴樓，其實是“愛你變成害你”，使真正

用家得不償失。民建聯認為，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為首次置業自住的人士，提

供供款的免稅額；對於港府漠視我們多年來的要求，民建聯感到極之失望。  

 

  要徹底解決房屋問題，必須從增加供應入手，這是三歲小童都懂得說的

道理；最近，有經濟學者計算，本港現時的住屋單位短缺超過 27 萬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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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港府發表的《長遠房屋策略評議諮詢文件》的數字，本港未來 10 年平均

每年的房屋單位需求達 8 萬個，但財政司承諾九七至九八年度落成的單位只

有 63 000個，假設這個估計，包括公營房屋及私人發展商的單位均能如期落

成，距離實際的單位需求還有 17 000個，如果粗略地按照這個建屋量計算，

本港未來 10 年將會短缺 17 萬個單位；如果港府不設法改變現時的土地及房

屋政策，未來的累積住屋單位的短缺將會達到天文數字。  

 

  況且，本港在過去兩年落成的單位較預期少了 6 萬個，今年能否建成港

府預期的 63 000個單位，抑或只是“煲緊冇米粥”，實屬疑問；其中私人發

展商興建的單位，港府的目標是在一九九六至二零零一年前建成 195 000 個

單位，如果扣除過去兩年所落成的約 4 萬個單位，則未來 4 年平均每年興建

的單位便為 39 000個，我曾經在預算案的書面質詢中，問房屋司有甚麼具體

辦法以達到這目標，但港府的答覆卻仍然令人失望。  

 

    導致住屋單位的數量遠低於需求的理由是多方面的，港府必須從根本

處手，其中最關鍵的是土地供應的問題：中英土地委員會去年同意批出

48.5 公頃的用地，但港府卻故意採用“擠牙膏”式的賣地手法，實際拍賣

的土地只得 28 公頃，僅僅是土地會批地數目的一半，其實是變相營造土地

供應緊張的氣氛，以推高地價，增加賣地收益，結果是水漲船高，令樓價變

得高不可攀。  

 

  代理主席，目前，本港的賣地收益已成為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以去年

為例，賣地收入達 594 億元，佔總收入的兩成，貿然改變土地政策，固然會

嚴重影響政府的財政收入，但長遠而言，港府必須審慎逐步扭轉這個不健康

的現象，否則我們長期依賴地產或土地收入將會影響未來的財政預算。  

 

  同時，根據本局最近得到的資料，港府自八八年至今，每年均有超過 3 

000 公頃已平整但未有發展的土地空置，去年更多達 4 300 公頃，這種情

況不但是浪費社會資源，簡直是暴殄天物。另一方面，據資料顯示，未來數

年的土地供應數字將有明顯波幅。一九九六至二零零一年每年平均供應

73.1 公頃；可是二零零一至零五年平均每年只有 14.1 公頃。可想而知，政

府的建屋目標最終未必能夠達成。  

 

  其次，本港長期以來有約三分之二的土地供應，是來自市區重建及地產

商改換地契等的方法，以籌集土地的資源，但由於近年有重建潛力的樓宇減

少，加上因為混合業權的問題而增加收購的困難，導致發展商對重建的興趣

減弱，而間接影響樓宇的供應；本來，港府去年建議成立市區重建局，以規

劃徵集土地及協助重建工作，將可解決發展商的收樓困難，加快市區重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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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但可惜至今仍然是只聞樓梯響。  

 

  同時，由於現時收地及土地審批程序繁複，民建聯認為，港府應設立中

央的審批機制，以提高效率及改善現時多個政策科及部門互不從屬的混亂情

況；此外，亦應盡量運用私人機構的資源，讓私人發展商參與合併土地、詳

細設計、闢拓土地及建築工程等各項程序，以加快土地的開發。  

 

  代理主席，港府的高地價政策，除了導致樓價高企外，亦加重了投資者

的負擔，削弱本港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財政司在今年的預算案中，仍然

強調對經濟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我們同意工商業運作應由商界去做，但只側

重於金融服務業，而忽略扶助工業和製造業，實在令人對政府對工業及製造

業的假情假義感到遺憾；預算案中提及的科學園、第二個工業科技中心及第

四個工業，亦只是每年不斷重複未完成的承諾。環顧鄰近國家與地區，

它們所取得的成就及發展已遠遠拋離本港。  

 

 

 

  預算案建議成立一個高層次的策略小組，專責處理方便營商及推廣服務

業的工作，這固然值得支持，不過，我們擔心如果沒有具體的政策和優惠措

施配合，對於投資者而言，可能只是口惠而實不至。  

 

  港府一直只側重發展金融服務業，由於本地通訊和基建設施完善，華南

地區未有強勁的對手，短期內的問題仍然不大；不過，由於華南地區，以至

內地某些城市的經濟力量日益強大，金融管理制度日趨成熟，本港的優勢能

否繼續保持實屬疑問，因此，本港必須與華南地區建立廣泛聯繫和合作關

係，互相促進，互補不足，以帶動整體經濟的發展。  

 

  民建聯多年前已要求港府從速制訂長遠的工業政策，而我亦於去年初就

這問題提出議案辯論，我們認為港府應考慮新加坡的工業政策和政府的資助

模式，考慮對指定的高增值工業提供各種優惠政策和稅務寬減。代理主席，

對香港而言，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競爭將較以前任何時刻更嚴峻，倘若我們不

能具備高瞻遠矚、無比的魄力以及勇氣，我們又怎能持恆處變？假如我們沒

有治港良方，發展經濟的宏圖偉略，平穩發展又談可容易？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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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鄭耀棠議員致辭：主席，要制訂九七至九八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實在是一個

非常高難度的規定動作，如果要 60 位議員為這預算案打滿分，我相信較登

陸月球更難。有人批評這份預算案短視、無長遠的眼光。如果有的話，我自

己想，有其內外的因素。外因是由於這份預算案是由中英政府雙方共同訂

定，這樣便增加了動作難度。內因可歸咎於我們財政司戴了一副近視鏡，但

我覺得是不用怕的，因為內在的因素會隨財政司的年華消逝，會像我一樣

戴上了一副站得高、望得遠的遠視鏡。  

 

  對於在九七年香港政權移交前“出籠”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財政司

以“持恆處變、平穩發展”去概括他這份精心傑作，但我則認為這份預算案

只能用“守財有餘、還富不足”去形容之。因為它給人一個感覺是政府“鍊

得個錢好緊”，對於一些影響社會平穩最為重要的民生問題，如老人福利的

增加、工人失業問題的解決、人力資源培訓等問題，我們竟完全看不到政府

有改善的決心，缺乏遠見和誠意。  

  另一點令人感到費解的是，政府經常在財政收入預算方面計錯數，即明

明預測來年度將有多少億元盈餘，但結果往往是出人意表地有大幅盈餘多了

出來。例如上個年度財政預算案盈餘，竟然高達一百多億元。本來這些額外

收入應該令人喜見樂聞，因為表示香港財力雄厚，有豐富的盈餘作後盾，市

民生活質素提高，大可以安枕無憂。  

 

  但事實又並非如此，政府雖然有幾千億元的儲備，但卻未善用財富，對

於應“使”則“使”、有利社會民生建設的花費卻是“一毛不拔”，連增加

老人綜援金也如此表現，實在令人憤慨。  

 

  主席，財政司在預算案中再三強調，我們正處於一個重大轉變時刻，除

了面對回歸的重要時代轉變之外，香港同樣面對二十一世紀經濟發展的挑

戰。  

 

  擺在眼前的現實是，香港現時的工業發展已遠遠落後於鄰國；而近年因

經濟轉型而引致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已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問題的出現，正

反映了本港長期缺乏一套長遠的工業政策，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力資源培訓

政策。  

 

  由於科技不斷進步，工人培訓工作未能配套，因而一些邊際勞工，也會

進一步擴大，失業情況更形嚴重。所以，現在放在眼前的是如何去進行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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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補救，或說是如何擴大低收入工人的職業階梯等問題。本人認為：長遠來

說，政府應該認真地、多元化地發展和扶植本地工業，使它們能夠陞級換

代，提高附加產值。在中期來說，政府還要重整人力資源培訓工作。另外，

政府也需要推行一些短期措施，以協助邊際的低技術、低文化水平工人，提

高他們轉業的技能，包括提供失業援助金，專門幫助失業者或瀕臨失業的人

士，在接受轉職訓練時，解決經濟上的困擾，以及提供“跨行業”的轉職訓

練。  

 

  談到發展本地工業，政府近年有意進行高新科技工業的發展，已手興

建“科學園”和準備發展第四個工業。我先不在此評論科學園構想的優

劣，我只認為發展本地工業的方向，應該要多元化發展。否則，現時一大批

由製造業中淘汰出來的工人，除了不能夠銜接高新技術工業發展的需要之

外；而且，正如我上述所提及的，邊際勞工也逐漸被淘汰，失業人數便進一

步的擴大；“永久性失業”的人數將越來越多。  

 

 

 

 

  我想說明的是，無論香港發展何種本地工業，都不是在這幾年內能夠達

到目標；因此，能針對未來發展的人力資源的培訓工作，便顯得相當重要

了。  

 

  在現時的機制裏面，政府在人力資源培訓政策方面是沒有方向的。根據

去年底有關職業訓練局的調查研究報告顯示，學員在畢業後能從事有關修讀

過的行業不足半數；同時，不少課程的內容被批評為與實際需求脫節，或是

課程內容嚴重落後，學員未必能學以致用，以及使受訓工人難以在市場上找

到合適的工作。  

 

  在一九九二年，港府因應勞工界對擴大輸入外勞措施的強烈不滿，以及

勞工界對政府所給予連綿不斷的壓力，實施了僱員再培訓計劃，協助基層勞

工轉業；但整個僱員再培訓計劃的方向，根本是模糊不清的，也沒有長遠的

發展策略，在課程設計上既不能有效地使就讀者學習新技能，同時也缺乏與

現存其他培訓課程的銜接。近年有關當局更流於短視，把重點由“培訓主

導”轉向“就業主導”，只關注畢業學員能否短期內找得工作，而忽略學員

能否得到充足的中、長期培訓。  

 

  到目前為止，政府及有關人力資源部門，只集中注意力在如何讓工人

“直向流轉”；但現實上，工人要幹回老本行的機會真是微乎其微，他們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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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每月能賺上七、八千元的，至今就被逼轉職到其他行業，例如酒樓、零售

業等受市場波動嚴重影響他們的收支，以致月入不足以往的三分之二。  

 

  然而，政府對於長遠的人力資源培訓問題，仍然採取一個迴避態度，今

年對僱員再培訓局的預算開支只有 5 億元，但政府從未有意為僱員再培訓工

作，提供每年固定的、長期的注資承諾，顯見政府並未有決心加強人力資源

的培訓。  

 

  我認為香港在短期內可眼在培訓上使工人能“橫向流轉”，讓他們加

入一些仍有可為或蓬勃的行業，如建築業等工作，這些工作的收入較好，總

算是給這些仍有高生產力的人士，包括那些非本行業的工人，有一個選擇的

機會，即使是有一個接受短期就業訓練的機會，社會也不致於單向性倚靠輸

入外勞，而浪費社會本身的人力資源。  

 

  總而言之，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標題是“持恆處變，還富於民”，要實

現財政司曾蔭權先生這個口號，並不樂觀；這因為政府今年的盈餘和儲備已

超過 3,000 億元，其增幅可令人感到滿意；但它在民生問題的開支預算增

長，卻教人失望。  

 

  政府要達到還富於民的目標，的確還有一段很遠、很長的路要走。然

而，在這香港即將回歸祖國的日子中，我寄望特區政府，在照顧平穩之餘，

也能對香港的民生問題，作出更快、更多的改善。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何俊仁議員致辭：主席，過去幾小時裏，我聽到很多同事對政府的理財政

策、理財哲學提出很多意見，其中不泛精闢的看法。同事也就巿民大眾所關

注的很多熱門話題，例如老人綜援金、打擊炒樓等問題，進行很激烈的辯

論。當然，每一位參與財政辯論的議員也會有興趣討論這些問題，其實，這

些是財政預算案核心的部分，但基於時間所限，亦基於民主黨內部的分工，

我惟有將發言重點集中一些可能我們的同事不關注，甚至可能沒有甚麼人提

及的相對被認為不重要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仍然深切影響民生。所以，我希

望財政司或其他有關官員不要對這些沒有太多人辯論的問題掉以輕心。  

 

  主席，我所提出的意見範圍，包括民政事務、律政事務、司法以及法援

等幾方面的問題。首先是民政事務。在開支預算的答問大會上，其中一個最

受關注的問題便是如何能夠透過政務處的工作及援助，全面改善香港私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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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大的管理問題。各位同事，這並非一個繁瑣的問題，別以為大管理的

問題無須提出在財政預算案辯論內。我們千萬不要忘記，現時香港有三百多

萬人住在私人樓宇，而這些私人樓宇的妥善管理直接影響每一個居民的居住

環境以及他們的生活質素。香港政府在一九九三年通過《建築物管理條例》

（以前稱《多層大管理條例》）是一項很重要的突破，使巿民能夠有一個

法律架構及基礎，參與管理自己所居住的大及居所。但隨這法例的實

施，我們要知道政府必須投入充足的資源，幫助普通的巿民，使他們能夠行

使法律所賦予的權力。  

 

  在這方面，我們所關注的是：第一，有否足夠的人手協助這些業主順利

地成立立案法團，以及幫助法團的運作，當這些法團出現問題、糾紛時，幫

助他們協調、解決；第二，很多時候，我們召開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時，很

多議員提及政務處人手的訓練是否足夠，有否充分的法律知識去幫助巿民解

決問題。  

 

  其實，過去年多兩年來，我們在民政事務委員會內不斷提出這些問題。

政府在去年聽到我們的意見後，無疑是增加了人手來援助立案法團，並且成

立一個資源中心，希望能夠發動多些專業人士，透過他們的自願服務，提供

多些專業援助給這些大業主立案法團的成員。但我們須強調兩點。第一，

我們始終需要為這些政務總署聯絡主任提供有系統的訓練及指示，使他們遇

到問題時，知道應該找甚麼專業人士幫忙。所以，我們很少在答問大會上建

議   ─   其實不是第一次開設一些職位給專業律師，協助這方面的工作。

我們不是要律師幫助解決所有的問題，也不是說在有糾紛的時候提供意見，

而是幫助培訓這些聯絡主任，讓他們接受有系統的訓練，以及在這些聯絡主

任遇到比較不太熟悉的法律問題時，能夠指示他們如何解決。我相信透過這

些訓練，可以使大管理能夠更上軌道。我們其實很少建議政府增設這些級

數的職位，但我們覺得是有此需要的。  

 

  第二，在新移民政策方面，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隨《基本法》的實施，

七月一日開始，將會有 6 萬個小朋友在香港有居留權。我們正面臨這個問

題，而大家亦知道最近有很多小朋友已急不及待透過非法途徑前來香港，當

然，現在政府所採取的很多處理方法，亦引起很多爭論，但無論如何，如果

不修訂現行的法律，在七月一日之後，這些有居留權的兒童，無論以非法或

合法途徑進入本港之後，他們是有權繼續留在香港，不能夠被遣返中國的，

屆時我們便難以控制他們如何前來或甚麼時間到來香港。我覺得我們在這時

候，應該做好策劃的工作，一方面避免這些小朋友或他們的家人在國內遙遙

無期的等待，甚至過分焦慮而作出不明智的決定  ─  偷渡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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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去解決問題呢？我們認為政府應開始考慮制訂一個良好的登記制

度，讓他們知道“等候有期”及他們抵港後我們會作出甚麼安排。有人問我

們會如何制訂這登記制度？當然其中可能涉及保安的範圍，而非民政範圍，

但民主黨不作這樣考慮。雖然有分工，民主黨亦不會因為這事屬保安事務遭

人批評便不理會，最重要是能解決問題。  

 

  我們建議政務總署或保安部門，應先為單親家庭進行登記，聯絡他們的

子女，盡量安排他們來港的日期及程序，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此最少可

解決部分人面對的問題，令他們知道日期，不必偷渡來港，這要靠完善的宣

傳工作。本人希望透過在港的宣傳及登記能解決這問題。我相信政務總署能

做到一定的工作。  

 

  此外，諮詢服務當然需要改善，因為如短期內  ─  例如 1 年間  ─  

有數萬名兒童抵港，將對香港各項服務帶來很大壓力。我懷疑現時的人手是

否足夠。因為當局未來 1年內只增加 24名非首長級的人手以協助處理大管

理及新移民諮詢服務等工作，雖然只屬協調服務，但是否足夠呢？我實在擔

心！  

 

 

 

  就人權工作方面而言，我只想提出一點。過往 1 年，我們曾出席聯合國

人權委員會很多的聆訊，我們遞交公約報告時，他們批評本港對公約的內容

推廣不足。據我所知，在人權教育方面未來 1 年會有 1.1%的增加撥款，但我

要提醒政府，第一，必須撥一些資源做好有關適用於香港的人權公約的教育

推廣工作，切勿把金錢單方面（這只是本人的憂慮，希望不會發生）用於民

族教育，教導巿民如何做戲，要守法，做一個順民。千萬不要局限於陝隘的

民族教育，而要廣及人權教育。我希望未來 1 年，政府能重視推廣工作。  

 

  在律政事務方面，我想提出兩點。就雙語制度的推行而言，這十多年來

我一直留意政府有關部門，不單止律政署，連司法機構在內，也有欲拒還

迎、拖拖拉拉的心態。當然，我了解很多人認為在法律制度內引入雙語制會

帶來極大沖擊，很多資深的司法界或法律人員未必能使用中文。如太快推行

雙語制，可能會影響法律服務質素或司法工作的質素，或影響巿民選擇律師

的權利。但切勿忘記，我們的時限是七月一日，當《基本法》生效之後，在

法庭使用中文是一種憲法權利。因此，我們不能不做好這方面的工作。今

年，我見到律政署只預算花 22 萬元做這方面的培訓。回顧去年的預算案，

連這一項的分目都沒有，只將金額融入其他項目中，故我認為這方面實在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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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政府還有帶頭的責任，應該聯繫各學院、法律專業或司法機構，

做好使用雙語的條件，從而改善整個語文環境。我認為現時時間緊迫，而司

法機構使用中文的歷史很短。無論如何，我們應正視這問題。我擔心七月一

日後當這憲法權利能夠被每一個巿民名正言順、理所當然地行使時，會帶來

很大沖擊，引起一定的混亂。我希望當局能做好這方面的工作，不要再拖延

或迴避。  

 

  此外，律政署令我擔憂的是它的工作預算，他們估計來年有關人權方面

的諮詢會減少，甚至較九五年還要少，數字是 700 宗，比起九五年的 714 宗

及九六年的八百多宗還要少。這是否意味人權在九七年之後不是一個問

題，是否因法庭已有判例，於是《人權法》的諮詢便不需這麼多？  

 

  我曾就此問題諮詢律政司，在答問大會中，他回應這並非政治考慮而是

現實估計。但我想提醒政府，切勿低估這問題，尤其在九七年後臨立會可能

會通過很多具爭議性的法案，可能全部都會引起有關人權的訴訟，因此，切

勿低估這問題而短撥資源予政府。  

 

  司法工作方面，則有顯著的改善。由於電腦化、錄音系統、逐字文本的

翻譯系統等都能成功落實，這是值得我們讚許的。可是，在案件的排期審訊

方面仍有很多不如人意之處，其中刑事案件在去年原本預定是 150 天，結果

竟然達 180 天。家事訴訟方面，以贍養費案件為例，竟達 120 天。其實，我

認為這些日數是需要改善的。拖延審訊事實上是剝奪對訴訟人應有的公義。

我希望政府能考慮在有需要時，調撥資源聘用一些代理法官去審理案件。  

 

  至於法援局方面，雖然去年遭受強烈批評，被指審批時間太長，例如有

些交通意外案件要等八個半月、婚姻訴訟案要 4 個月、醫療疏忽要六個半

月、傷亡要八個半月等。直至今年為止，似乎仍未有一個可以接受的服務承

諾，使審批時間縮短。我們認為法援署或法援局需要向我們解釋為何辦不

到。  

 

  此外，還有一些具體的改善如入息上限的審核。目前有關《人權法》訴

訟的法援申請可豁免符合上限的規定，因法援署有酌情權免除入息限制，但

我們希望能擴展到任何與憲法或法制有關的訴訟，即有重大影響、在憲法上

有重大問題 (constitutional importance)的案件，我希望能同樣享有酌情權。  
 
  就法援局而言，該局只得 530 萬元撥款，但他們的工作範圍其實很大，

需要進行很多檢討及研究工作，似乎很多撥款卻去了法援署，用於研究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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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援工作的效率、建議法援政策的改革，其實，這應該由法援局去處理。我

認為法援署應將部分人手直接向法援局交代，才能使法援局逐步邁向全面獨

立。我認為來年他們應作一個全面的研究，使法援局真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機

構。此外，法援署要改善的地方是有關刑事案件的申請，如遭法援署拒絕的

話 ...... 

 

 
主席：何俊仁議員，發言時限已到。  

 
 
何俊仁議員：是應該有上訴權。我希望政府能將我們的意見交予有關部門，

可能的話，由有關官員代作回應。  
 
  謝謝主席。  
 
 
MRS ELIZABETH WONG: Mr President, to provide the right balance in the 
debate, I shall not repeat the criticisms on the Budget, from Honourable 
Colleagues who have spoken before me.  Rather, let me be the odd one out by 
offering my undiluted praise of the Civil Service in general and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n particular.  I have shelved ─ for the time-being, and reserved, for 
better days to come ─ the use of any political invective which is indeed the 
prerogative of any good politician.  But being a good "egghead", I reckon that I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my egg-yoke by being a true admirer of his admirable 
Budget. 
 
 To start with, the title of his Budget is something to marvel at.  As 
someone who is shortly to step down from this last legislative train under British 
rule, I am particularly struck by the theme of "Continuity through Change", 
which is the central theme of his Budget. 
 
 I must therefore congratulate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who gets to continue 
in post under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by the good 
grace of the future Chief Executive.  This desire for "continuity" to serve Hong 
Kong people in post was, too, what some of us here have been hoping for; but 
alas, this hope for some of us is now denied.  But I for one will continue to 
serve Hong Kong, if not inside this Chamber, outside this Ch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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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hough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been attacked for being a miser, a 
scrooge and perhaps a stooge in many areas of necessary spending, perhaps the 
failure of his policy towards appeasing the people is the essence of his success in 
appeasing his future paymaster, who shall also be the master of his house.  So, it 
is only proper for the respectable surplus to be reserved to give the future SAR 
Government room to manouvre.  It is only right that the money should not be 
frittered away without long-term planning.  With some 80 days left before the 
advent of the SAR, how can any out-going government have any long-term plan 
for the future?  Even if it had, it would not have the necessary credibility to 
execute the long-term plan.  So, it is understandable to mark time at this stage.  
The Hong Kong pillars of success enumerated b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and the 
handsome reserve, perhaps otherwise known in the good words of Governor 
PATTEN as "Cleopatra's dowry", is properly kept intact to celebrate this unique 
arranged marriage between beautiful Hong Kong and mighty China, and to give 
the SAR a good start in life.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good thing and 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I am also grateful for the Budget proposal of computers for kiddies in 
primary schools.  I have been campaigning, for a long time now, for intellectual 
equalization of opportunities in computer literacy.  Indeed, my first debate, 
introduced in this Chamber in 1995, was how to give opportunities to the young 
to equip them for life.  In this modern world of technology, computer literacy is 
as important as the three "R"s.  Although we are late in catching up, indeed that 
is, later than Japan, later than Malaysia, later than Singapore, it is better late than 
never in catching up with the knowledge of computer use.  I am glad that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listened to my appeal and has provided a chicken feed to 
primary schools, but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good thing and the remaining thing 
is to get the funding structure right and to provide generously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every student to have access, not only to computer hardware, but to software 
as well. 
 
 While I would hate "demagoging" this debate, I am informed indeed by 
some university students that the Budget is hard, hard-hearted and a bit too hard 
for the teeth of our times.  I would therefore like to make an appeal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poor; the sick and the vulnerable.  As a defender of the faith of 
liberty and equality, let me hope that in the good days to come, everybody but 
everyone in Hong Kong, has a "right to housing".  Your heart is where your 
home is and your home is your castle.  Let me also stress that every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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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 needs not only to have access to the welfare safety net; but also everyone 
needs to have "a say" in life, in dignity and in hope.   
 
 Mr President, I shall stop here.  I have said, I think, what I liked about the 
Budget and God hel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f I said what I did not like about 
the Budget. 
 
 
曾健成議員致辭：主席，財政司在回歸前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美其名是

“持恆處變、平穩發展”，但實際上，我只要改幾個字，就很切合普羅大眾

市民的心聲，即“持恆處變莫震驚，平穩發展你無分”。這個緊隨中方、盲

目保守、毫無新意、忽略民生、號稱跨越九七，邁向二十一世紀的預算案，

竟然默守成規，創建、改進、前瞻，一律欠奉。難怪普羅市民對這份預算

案，可謂一句“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主席，財政司一開始便花了不少篇幅去述如何編製一份過渡期的預

算案，如何與中央磋商，如何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引經據典的闡釋這份

預算案是符合《基本法》的條文，但財政司為甚麼不以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

困境、方向為大前提？為甚麼不以基層市民的生活改善為目標？為甚麼不以

普羅大眾市民為磋商對象？  

 

 

  當然，財政司視《基本法》為葵花寶典、尚方寶劍，認為神聖不可侵犯，

深信有關的規定會引領香港邁向一個成功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財政司似乎

以明示、暗示的方式，告知全世界、全香港的市民：這一份是具中國特式資

本主義的預算案。沒有中方的首肯同意，預算案根本沒有辦法“出籠”，一

份影響全香港市民的預算案竟然受制於“死板板”的條文，規限於似是而非

的經濟及理財原則，控制於中方幾位所謂專家的手。  

 

  主席，《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所強調的理財原則  ─  “量入為出，

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相適應”，這正是產生

問題的所在。近年來，香港的貧富差距日益惡化，市民“捱”貴樓，“捱”

貴租，教育質素每況越下，老人家更沒有尊嚴地過活，這些都是港府的理財

哲學保守的惡果，這些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現象，“打工仔”一生為一層

樓“打工”，財政司，你會知道嗎？這種麻木不仁、視而不見、沒有進取的

理財方針，只會加劇社會的矛盾，為九七製造不明朗的因素，破壞社會安定

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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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事實上，財政司的理財哲學，只會為香港投下一個計時炸彈。最

近，港府中期的人口統計反映，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已經由八一年的

0.454 增加至九一年的 0.467，還在九六年持續上升至 0.518，貧窮問題已經

成為社會大眾關注的問題。但到今天，港府仍然對於這些活生生的數字視而

不見，更沒有相應的對策，可見港府的保守、盲目、視基層市民的生活改善

為最低優次的錯誤決策。我在這裏警告港府的官員，如果再不改善，我相信

有關的官員必須要負上嚴重的後果，對事件的發生要承擔責任。  

 

    主席，財政司引用獨立權威的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傳統基金

會的評價，引證香港的理財哲學的成功，以推論香港應繼續以自由市場為

本，採用低稅制、避免赤字、控制開支為基本的方針，確立所謂審慎理財的

哲學，這一種近乎以不變應萬變，容許過往錯誤政策延續，只會自食其果。

這些毫無新意、新瓶舊酒的措施，只會令問題不斷惡化。  

 

    主席，最近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的全球競爭力的調查報告，香

港的競爭力排名第三，僅次於美國、新加坡。本來財政司可以引證這份報告

為理財哲學的論據，但當大家細心分析內容，便可以發現到香港的科技實力

及人力的質素，排名是原地踏步，徘徊在第十九名，而內部經濟及金融實

力，更加滑落至第十二名。在這全球競爭力的排名，可見香港的長遠投資及

經濟發展方向存在極大的隱憂，這不單止自由市場可以解決，財政司如細心

分析這報告，我相信是會有一些啟示的。財政司卻不斷抱殘守舊，孤芳自

賞，以選擇性的資料誤導群眾，為政府的錯誤政策作辯解，我覺得是不應該

的。  

    主席，老實說，香港政府現擁有三千多億元盈餘，為何不可大刀闊

斧，加強香港的長遠競爭力，改善基層市民的苦況，拉近日益嚴重的貧富差

距？說穿了，便是財政司恐怕開罪中方，恐怕中方官員所指控的“車毀人亡

論”出現，亦恐怕有違中方一手炮製的《基本法》，深怕開罪大商家、大財

團、大地產商。在這情況下，民生可以忽略，財富再分配政策可以拋諸腦

後，基層的苦況可以置諸不理。  

 

    主席，財政司在這麼大的壓力下，在中方的掣肘下，其實我不會對他

在任期內有任何進取的期望，大眾市民和我都毫無幻想，但是，在此我唯一

的要求是要求港府和財政司，重新考慮有關老人金的建議，並且改善綜援金

對殘疾、單親家庭、低收入及失業人士的支援。須知道老人金才是長遠根治

工人退休保障問題，更是減輕政府長遠財政負擔的良方。如果財政司眼見近

年八萬多宗的老人綜援個案，比對前 5 年，即九零至九一年四萬多宗的個

案，已反映問題的嚴重性。“人口老化，年老無依”等問題，已不能以“頭

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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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由於香港的製造業已經式微，大量的製造業工人被迫失業。在

經濟轉型下，他們是非自願性的失業，為了生活，他們會選擇一些更低收入

的工作，我希望政府伸出同情之手，加以援助，並非自由市場經濟可以解決

的。正如統計數字顯示，月入不足 3,000 元的低薪工人，已經由九五年上升

至 8.3%，可見貧富差距、貧窮的問題已達燃眉之急，政府是不容忽視的。  

 

    主席，可能有人認為大灑福利金錢、大派免費午餐會製造所謂的“精

神鴉片”，令香港人步福利國家的後塵，但我想強調，為老、弱、孤、殘；

為社會上不幸者；為非自願性失業人士提供援助及支持，絕對不是“精神鴉

片”，亦非“免費午餐”，而是一個有公義的社會，一個現代化的國際城市

應有的條件。  

 

    在現今香港享盡免費午餐的不是普羅大眾，享盡精神鴉片者亦非普羅

大眾，正正就是那些不勞而獲的大資本家、大商家、大地產商。為免車毀人

亡，港府應該正視這個問題，不可以逃避。正如親中學者劉兆佳在九四年的

調查所顯示，有 57.3%的被訪者認為香港的財富分配是不公平的，認為公平

的有 12.7%；此外，有 13.9%被訪者認為有錢人應該獲得尊重。從這些簡單

數字來看，普羅大眾市民對社會的不公平的不滿，我相信財政司是應該知道

的。  

 

 

 

 

    主席，九七將至，財政司亦可順利過渡，但是對基層市民來說，未來

特區政府的組成以商界為主，正應驗了九七來臨，大難臨頭；這對基層市民

來說是不祥之兆。主席，今天可能是我任期內最後一次就財政預算案所作的

辯論，我在此有 10 個“為甚麼”，請主席轉達財政司及其他司級官員。  

 

  為甚麼有四千多億元的盈餘，亦不能為香港的福利灑一些金錢呢？為甚

麼這些盈餘是放在庫房，會否變成一瓶可以增值的名貴烈酒呢？  

 

  為甚麼地價會成為全球之冠？  

 

  為甚麼本地的製造業的總收入不及“李超人”呢？  

 

  為甚麼居屋的差餉要跟市值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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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老人綜援不足糊口？  

 

  為甚麼生產力落後於四小龍？  

 

  為甚麼貧富差距越來越遠？  

 

  為甚麼工傷數字與日俱增？  

 

  為甚麼每年都稱有赤字的預算案，但最終仍會有大量的盈餘？  

 

  為甚麼我們還要有 13 個臨屋區存在？說到 13 個臨屋區，我手上有一些

精心設計的名信片，希望可以轉交：一份給主席，一份給黃星華先生，一份

給財政司，一份給鄺其志先生。這些圖片簡單講述香港現有的臨屋政策，已

經“臨時”了很多年了，但是可以看到區內有老鼠比貓還大，可能也較老虎

還大。在這麼豐厚的財政資源下，我們是否還需要有臨屋的存在呢？臨屋只

是貧窮問題的冰山一角。總督彭定康說了一個謊言，他說在九七年前將全部

臨屋區清拆，但是這些臨屋居民還要多住多少年呢？我恐怕的一件事，就是

臨屋政策會被臨時立法會引用，一“臨”便“臨”十多年，那香港便民不聊

生了。我希望香港有這麼龐大的財富資源，這些老鼠、這些臨屋不應該再在

香港出現。這些名信片是我們專誠為香港的臨屋印製，寄給遊客，發給遊客

的。在香港繁榮的背後，還有一群要受照顧者，一群被壓迫住在臨屋的居

民。  

 

 

 

  主席，今天我的演辭說到這裏，已經完結，希望各位司級官員平穩過

渡。在平穩過渡之餘亦為民生出點力，亦希望未來臨時立法會議員能夠為民

生請命。  

 

    謝謝主席。  

 
 
謝永齡議員致辭：主席，一份財政預算案的好與壞，不在於能否有盈餘，而

在於資源運用是否恰當及適合市民需要。總體上來說，我發覺我們現在討論

的財政預算有兩個特點，就是一，“半桶水”的目標；和二，不經濟的資源

運用。何謂“半桶水”的目標？  

 

    於生署防疫注射方面，目前肺癆病引起公眾廣泛的關注，但接受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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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注射的學生比例之目標為 99%，而不是 100%，換言之，有 1%的學童可能是

來自大陸的新移民，是未曾接受注射的。其實，這 1%非常重要，因為我們

可看到防疫注射這方面明顯與香港的經濟發展不對稱。健康無價，有些疾

病，例如小兒痲痺症，對學童一生的影響非常大。當然，我們現時關注的重

點是防癆方面的注射，但我希望整體上的防疫注射目標可定為 100%，為所

有學童提供防疫注射，其社會價值代價之大，我希望政府可大大投資。  

 

    我記得去年的財政預算辯論，曾蔭權先生說我沒有甚麼稱讚他，但我

負責的那方面的確沒有甚麼可值得稱讚，但今年卻有一些事可稱讚，也是值

得嘉許的，就是特殊教育方面。  

 

    因為那方面有撥款 2,980 萬元落實教育委員會的部分建議，並且有 730

萬元推行融合教育試驗計劃，我經常批評一些弱智人士被安排進入普通學校

上課，而沒有得到足夠的幫助，我希望這個融合教育計劃得到成功。對一直

被忽視的特殊教育來說，確是一項突破，總算踏出了重要的一步，因為過往

我們安排數百名輕度弱智的兒童於普通學校上課，而師資未受訓練，學校也

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援，我希望今次的計劃可以作出一個較肯定的建議，可惜

贊成之餘也有些不足之處，就是教育委員會仍有不少建議未得到政府撥款落

實，我希望這方面能得以改善，特別是輔助醫療人員短缺的問題仍然存在。  

 

    另外一個“半桶水”的目標，就是現時備受關注的防火問題，我看不

出政務總署有增加撥款用在成立大管理統籌小組，其實這個小組很重要，

因為它會幫助問題大，特別是在防火、大維修、管理方面。這個大管

理統籌小組相當重要，可惜全港成立了大管理統籌小組的亦只有 9 個區，

還有很重要的區域，特別是在 9 個區尚未有成立，這些區域的大安全問題  

─  鑑於現時有那麼多火警，那麼多“生命塗炭”  ─  是值得增加資源

的。  

 

    於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方面，大管理統籌小組也有其作用，可惜全港

目前共有四千六百多個業主立案法團，其中 3 600 個是由政務總署協助成立

的。我曾計算，以目前 324 名聯絡主任計，由七零年代直至現在平均每名聯

絡主任每兩年才成立一個業主立案法團！我認為進度相當慢，而政府也值得

多撥款去幫助大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因為有大管理統籌小組也用處

不大，特別是現時我們可知防火的重點，是找一些有業主立法案團的大，

而那些沒有業主立案法團的大，根本不會得到政府在防火工作方面的優先

處理。因此，我希望無論大的管理、維修及防火方面，政府應增加資源。  

 

    我是民主黨環保的發言人，我想轉話題，談談空氣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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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氣質素方面，環保署今年將會增加兩個路旁空氣監測站，並收緊

對汽車排放物的管制。其實，香港空氣質素差的問題也不是新的議題，單就

一九九六年黑煙車輛便有 44 600 宗（九七年也預計是此數目），只有 56%監

察空氣站符合長期質素，而只有 33%的監察站符合短期空氣質素；我想空氣

質素、空氣污染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希望政府可盡快撥多些資源去研

究發展石油氣推動的車輛，其實，外國很多汽車也有使用石油氣，特別是日

本的的士，全世界也有 400 萬輛石油氣推動的汽車，從環保的角度來看，這

方面的投資是非常值得的。可是改善室內空氣質素，地下停車場和隧道空氣

質素等問題，政府應加把勁，因為這些問題仍然需要處理。  

 

    在水質污染方面，雖然全港水域已全部納入水質管制區，但仍有 25%水

質未合乎指定的指標，不少海灘的污染情況仍十分嚴重。其實，海灘是用來

游泳的。我記得小時候有渡海泳的辦，這活動現已沒有了，不是香港人不

能游泳，而是水質污染得不容許你從香港游泳至九龍，我希望在水質污染方

面，政府可增加資源改善水質。  

 

    第二個特點是不經濟的資源運用，特別是九四年來給予飼養禽畜農民

的特惠津貼金額共 8.9 億元（已用了七億多至 8 億元），目標是減少養豬，

減輕污染。但豬隻由九五年的 20 萬頭增加到九六年的 34 萬頭，產生的禽畜

廢物由九五年的 240 千公噸增加到九六年的 290 千公噸，違反禽畜管制計劃

的個案，亦由九五年的 10 宗增加到九六年 48 宗。可見接近 8 億元的錢已花

了，而花錢的目標已說明是要令豬農減少養豬，減少污染，我們可見這次是

因減變成加，情況沒有改善，但浪費了公帑和資源！  

 

 

 

 

  浪費的不只是這項津貼，另一項浪費是水務署方面，我想說水錶不準確

的問題。全港有 11%用戶的水錶出現超過 3%的誤差，而其餘的 89%的水錶的

誤差少於 3%，這並不等於他們的程度是可以接受。以水務署現時員工 6 000

人，全港 240 萬個水錶計算，每年巡查 12 000 次，恐怕要 20 年才能完全巡

查那 11%有問題的水錶。可見資源的運用有待改善。至於全部水錶的準確

性，我希望水務署會在這方面作出應有的檢討。  

 

    談到水，可能最慘的是香港漏水的情形；平均 30%的食水是白白漏去大

海，以每立方米 2.6 元計算  ─  因為我們要用錢買東江水  ─  每年香港

政府就白白損失近 5 億元，可是政府有否作出補救工作？有。政府只花

1,400 萬元作維修，可見這是不對稱的，在漏水方面，我希望政府會多加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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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令辛辛苦苦付錢買的水不會白白流掉。  

 

    於環保方面，總體來說，是理財不善。因為應賺錢卻不會賺，例來

說，堆填區收費計劃遲遲未能落實，判給私人公司處理化學廢料本應是希望

可以賺錢，但政府卻要補貼他們去經營。  

 

    總體來說，環保方面資源有增加，但是不足改善環境所帶來的各種問

題。  

 

    謝謝主席。  

 
 
陳婉嫻議員致辭：主席，財政司在他的財政預算案提到“香港的經濟成就由

市民創造，理應還富於民。”當我聽到財政司此話時，還以為政府在坐擁巨

額儲備金及土地基金  ─  即是有 3 600 億元  ─  會採取一些還富於民的

措施，但當天繼續聽之後卻並非如此；當然你說他完全沒有做，似乎對財政

司不公道，例如，財政司接受工聯會提議，將第一級稅階由以往 2 萬元統一

至 3 萬元，使一些低收入人士脫離稅網是有幫助的；又例如將個人免稅額提

高至 10 萬元，雖然達不到工聯會提出的 11 萬元，但畢竟高於通脹，對低收

入人士和對“打工仔”有幫助。另外對於駕駛執照問題等，我覺得是有些改

善，但這些改善與坐擁十分龐大的金錢似乎並不匹配。  

 

  我覺得香港近十年八年有些問題困擾我們。我記得我九五年加入本局

就做了幾件事，但我發覺這幾件事到目前仍沒有解決，諸如住屋問題、失業

問題、人力資源培訓的問題及老人家的問題。我有時也發覺自己也不想再說

這些問題，例如如何幫助失業者及半失業者等。我們希望政府在綜援金內設

立一些項目，幫助失業者在尋找工作時多一些金錢運用。這個問題，我記得

從九五年說至今天，還是要不停地說。又例如老人家的福利問題，我也說了

很久，我想財政司也聽我說了很多次。就以局內同事大多數都要求政府多給

300 元予領取綜援的老人家，我們在大會內提出，在私下也與財政司商討，

甚至民建聯想了一個辦法，要求政府撥 150 億元作為老人生活改善費，是想

盡辦法幫政府，但似乎政府在財政預算內，都沒有做到。  

 

  主席，本來工聯會今天安排我就房屋方面作出演說的，不過剛才我忍不

住說了這一番說話；作為這一屆的立法局議員，雖然只剩下兩個多月，我覺

得仍然要繼續爭取。我覺得政府應該聆聽一下我們的意見。我記得財政司一

方面說要還富於民，但實際上他沒有幫助他們解決。那些正是需要政府幫助

的人，這是很重要的。所以，雖然今天我的題目不是說這一點，但我在這一

屆立法局內的工作，仍然再提醒政府，並希望財政司要考慮一下，幫一下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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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幫一下失業者，幫一下他們在勞力市場內有新的競爭能力，這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很重要問題。  

 

  主席，今天工聯會要求我談談住屋的問題，由於居住的問題亦是一個困

擾基層的大問題。衣、食、住、行是市民的必需品，現今香港的衣和食，可

以很貴，也可以很廉宜，我們的靈活性很大，可以說是豐儉由人。在這方

面，作為基層來說，我們的困擾不算太大，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

副食品廉宜，我想這是很重要。但住屋和行方面，就很精采了。我自己參與

的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在八九年與政府爭拗，我們說出打工仔生活質素

下降。但由於說不過政府，我們做了一個生活質素狀況的調查。今年是第六

年，在過去那麼多年來說，每年排在前三位的，都是住和交通的問題，令他

們感到很大困擾。當然，今天我的重點不是交通問題，不過，這問題正正需

要政府解決。今天似乎沒有交通的司級官員坐在此，可能晚一點會有。這個

問題困擾很大，特別一些壟斷的交通工具，例如屯門的輕鐵，加幅很厲害，

但我今天的重點是說住。  

 

  作為民生的必需品，“住”似乎今天已成為一個幾乎是最難解決的必需

品，我覺得局內至今已有四十多位同事說過這個問題。這個是不需爭辯的事

實，有人形容房屋就如蝸牛的外殼，這是十分形象化的。我極之同意此形

容，試問誰不需要一間屋？誰不需要有瓦蓋頭？不需要一間用來起居飲食、

休息活動的房子呢？我想沒有人說不需要的，就等如蝸牛殼對蝸牛般重要。  

 

  但是，主席，我相信你也知道，這個殼被炒炒賣賣得很厲害，在香港社

會有一個畸形的情況出現，這炒賣好像是天經地義的事，我不期然要問一

句，千炒萬炒，為何要炒民生必需的房屋呢？為何香港政府一而再放縱炒

風？為何政府過往一再錯誤低估市民對房屋的需求呢？過去在有關房屋的事

務委員會內，我一再質問政府這些問題。  

 

 

  主席，現在很明顯放在眼前就是香港的公營房屋供應嚴重不足，未來 1

年公營房屋單位的供應更是香港歷年最少的，可見問題是相當嚴重，而且近

年私人樓宇市場炒風熾熱，對整個房屋供應市場產生了一個不良的影響，但

很可惜，我們的香港政府在遏止炒風上不單止未能解決樓價急升的問題，而

且還在強調炒風並不嚴重，我不禁要問，政府怎樣界定炒風嚴重與否呢？  

 

  政府沒有能力控制樓宇炒風嗎？我覺得非也，只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大部

分來自賣地收益，我希望財政司回答我的問題。上月底，政府拍賣柴灣小西

灣的一幅罕有的市區住宅“地王”，最後以平均四千多元一平方呎成交，當

土地建成樓宇後，我們粗略估計，每平方呎起碼要賣 1 萬元以上。主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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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八八至九一年是小西灣的區議員，所以我很熟悉，一個那麼偏僻的地

方，炒得那麼貴，究竟是地產商帶動炒風，還是政府在帶動炒風呢？這是在

上一次那一幅地賣出之後，社會上很多人提出的問題。當天房屋司提出那兩

個措施，我覺得沒有用；但是很明顯，他是在那幅地賣了之後才提出那兩項

措施的。  

 

  主席，我想將最近一些有關供款的情況與大家一起分享，或與政府說一

下，我記得政府還未重新設立房屋司一職之前，我也曾經與政府很多部門說

過這問題。當年，我說一個大學畢業生不食、不住、不用供養父母，將所有

的工資作積蓄，平均也要供上 15 年才買到樓，當年是指兩年多三年前，又

或許是 3年左右罷，你猜現在要多少年呢？主席，現時已要 24年了。在短短

幾年內，現在的大學生不食、不住，甚麼也不花錢，原封不動也要 24 年才

可以買樓。如果以西方人的觀點來看，他們會覺得我們很怪的。有很多外國

記者曾問這問題，為何香港這麼怪呢？對他們來說， 8 年或 10 年已經十分厲

害了。香港達至這麼畸型的情況，這究竟是因為香港工資低，還是樓價上升

過分呢？我想問政府，究竟你是否明白我們很慘呢？香港戰後的第三代已經

二十多歲了，在住的問題上很徬徨，他們遭遇中國改革開放最初期一樣的情

況，有些人想結婚，但不敢結婚。我家裏有些親戚就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政府不應再以高地價政策作為政府主要財政收入來源。而

現時在財政“水浸”的情況下，政府應該真真正正還富於民，所以我重申過

去我在立法局多次辯論和我發言內的意見，這些意見就是說政府不要打公屋

居民的主意，不要認為大多數公屋居民已經發了達，現在很多公屋居民也是

很窮的。所以，有關最近的長策文件，我參加了居民大會十多個晚上。現在

公屋居民是群情洶擁，面對“長策”，他們很有意見。政府千萬不要錯誤估

計，以為公屋居民發了達。我想告訴政府，實際上現在已有很多政策針對他

們的富戶，例如有富戶政策，超級富戶的資產審查的政策，所以政府千萬不

要打他們的主意。  

  第二，對於輪候已久的公屋輪候冊的申請者，我覺得很過分。現在一般

人要輪候 6 年、 7 年，單身的老人家要輪候 10 年。我認為政府應該對一些輪

候已經一段時間而合資格入住公屋的人士，特別是老人家，提供租金援助。  

 

  此外，對於公屋的困難戶，我覺得現在亦要有政策幫助他們。其實現在

政府給困難戶的租金援助很不足夠，例如居住滿兩年就要搬去較細小的房

屋，很明顯對他們造成很大的損害。  

 

  另外，有一點是我說了很多次，而且我亦與財政司說了很多次的，就是

對於首次置業的人士，應該有一個稅項的優惠，例如供樓免稅等，並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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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些優惠貸款計劃以協助低收入人士買樓。由於政府，包括總督，老認為香

港人很想買樓，他們是想買，不過，他們是想買一些很廉宜的樓，如果沒有

政府的幫助，我想是沒有可能的。  

 

  說到這裏，就要說回頭，上月底，香港銀行已開始增加樓宇按揭利息，

供樓家庭又要加重負擔了。主席，所以很多時我也問，究竟政府又有何良策

來幫助市民在民生必需品上減輕他們的負擔呢？  

 

  另外，除了剛才所說的一批公屋輪候冊者外，夾心階層方面亦有住屋的

需要。我記得上星期我召開居民大會時，有一位很年青的人走過來，他說：

“陳婉嫻，你過去曾幫公屋的居民，你為何不幫助一下我們這些夾心階層的

人士呢？”他說他們拿了很多次表格，想買樓也買不到，到了今天，讓他

買，他卻沒有資格買了。這亦反映我們要幫助一些夾心階層的人士，他們沒

有資格輪候公屋，如何令他們的必需品不要因為炒賣而受到影響呢？我覺得

政府應該在給他們的貸款上公道一些。  

 

  主席，今年的財政預算是一個過渡期性的財政預算，很多考慮因素都應

涉及未來特區政府的財政支出的問題。很多問題仍需要我們現在的政府和將

來的政府面對，當中新移民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相信這問題是需要我們研究

的。究竟今次的財政預算提供一億六千多萬元撥款是否足夠呢？我覺得不足

夠，特別是他們的住屋問題，是需要政府想辦法來幫助他們的，如果按照有

關政府部門的估計，新移民的住屋需要只有 17%，我們覺得是低估計了的。

所以我希望政府在這些因素上要想清楚，不單止是現在政府要面對，將來也

要面對每天 150 名新移民的到來，這是我們將來考慮房屋問題的一個很重要

的因素。  

 

 

 

  另外有一個亦是很重要的問題，雖然與財政預算沒有甚麼關係，但我很

想先作一個君子聲明。在“長策”中再三申明在未來將會大量興建公營房

屋，工聯會是百分百支持的。但接，該文件擔心將來建築工人不足夠。本

人就此作一聲明，希望政府將來大量興建公屋時，要首先在我們社會上提供

內部的培訓。建築業公會已向政府提議一套辦法，正如剛才鄭耀棠議員所

說，希望政府是橫向流通。現在很多失業者很想從事建築行業，有差不多 1

萬元的入息，但他們入不到行，但該公會有一套辦法。我希望政府不要好像

機場工程一樣，在去年十月份說要一批電工，至今又說要輸入勞工，原來他

們沒有做培訓的，甚麼也沒有，有如等運氣到來一樣。我要作一聲明，我不

希望當將來興建公屋時，我們的黃星華先生會說“陳婉嫻，對不起，我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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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沒有勞工，你又不給我們輸入，因此建不了樓，不關我的事。”我先此聲

明，你到時不要這樣說，我希望政府要未雨綢繆，推行人力培訓，大量培訓

將來建築上用的工人。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謝謝。  

 
 

單仲偕議員致辭：主席，此項辯論差不多終結了，之前已有數十位議員發

言，差不多甚麼都給他們說過了。我將會說很重要的兩點， 1 分鐘已可以說

完，不過我也會盡用其餘的 14 分鐘。  

 

    最重要的兩點就是，第一，就政府那幾千億元盈餘而言，我們民主黨

認為  ─  雖然政府都會做的了，不過希望做得徹底些  ─  應把部分拿出

來注資將來那數條鐵路，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會整體降低未來的社會成

本。那五百億元是否足夠呢？我認為這個很基本，政府應考慮拿多些出來，

因為可以考慮把那兩間公司的借貸比率再降低一部分。  

 

  第二點就是關於差餉方面。財政司已減了差餉，大家都感到高興，可是

亦因為重估差餉，結果在說完一輪後還加了 20%。可否徹底地考慮在降低而

又重估後，令應繳差餉額與現時所繳交的一樣。因為今年也是比預期有這麼

大的盈餘時，如果可以做到此點的話會更好。這兩點是最重要的。不過我也

會說完我的演辭。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建議部分保守非常，主要採取遏抑開支，累積盈

餘的原則，而這些原則將代表未來特區政府的理財原則，因為《基本法》

第一百零七條已提到“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

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究竟這項理財原則會否打擊未來發展，我

並不知道，但這是《基本法》本身注明的。今次預算案出爐，老人福利開支

的改善，微不足道；理財原則是根據經費或政府以往做法，可是結果卻受到

各方抨擊，唯獨唱好的我相信只有中方。中方所有喉舌工具都不斷在唱好財

政預算，未來特首亦連聲叫好。道理很簡單，大家都明白，這份跨越九七年

的預算案，須獲得中方預算案專家小組首肯。在中方的“車毀人亡”言論

下，社會福利增長立刻勒緊褲帶；儲備運用與開支方面亦受不合時宜的理財

原則所控制，正因受制於此，財政司或庫務司也說過許多次，想用多些也不

可以，因為開支受經濟增長率的規定。因此，日後特區政府若繼續沿用今

天的財政政策，後果不難預測，就是脫離社會發展的需要，另方面，卻造成

庫房水浸。現時財政司預計的財政儲備三千多億元，假如能作多些研究探

討，幾年後，可能有更多事情要大家討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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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儲備的原則  

 

    首先，我們先要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政府有沒有考慮儲備多少

才是一個足夠數目？我們不妨參考過去一些例子，九一至九二年的“公營部

門開支佔財政儲備 60%以上，跟其他國家的經濟相比，已是非常健全。”九

二至九三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又指出：“取得足夠的收入，以應付我們的開支

承擔；以確保我們的非經常開支，最少有半數是由經常收入支付”；雖然九

三至九四、九四至九五、九五至九六年度，財政司再沒有具體說明累積財政

儲備的原則，只表示要維持充足的財政儲備，以應付不可預見的情況。九六

年，新任財政司，將來的司長，在一次訪問中，指出財政儲備應足以應付 1

年的營運開支，但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演辭中卻沒有特別強調此點，究竟是否

還引用此原則？  

 

    今年財政司雖然未有說明準則，但以未來基建項目需要大量資金，試

圖阻嚇動用儲備的要求。不過，這藉口實在令人難以信服，財政司不敢臚列

基建開支的具體數字。當中包括西北鐵路工程第一期的費用為 531 億港元、

將軍澳支為 250 億元，合共 781 億元，當然還有馬鞍山鐵路等。可是假如

我用一些最極端的假設計算，政府在九八年動工，即使一次過注資   ─   

相信也不會   ─   我們只需要在九八年動用財政儲備 20%，可說是綽綽有

餘，何況目前尚未知政府會否一次過在興建這兩條鐵路時而支付所有開支，

還是像過往興建地鐵般的注資比率也維持在 1%。假如維持在 1%的時候，那

七百多億元，政府只是動用三百多億元，我希望問財政司，未來會否像預算

案提到動用全部五百多億元呢？我們認為政府在興建鐵路時，應大刀斧去

負擔基本開支或資本成本，因為那幾百億元最終受惠的會是整體社會。我希

望他明白一點，當屯門西北的人士知道了 3 號幹將會很快通車，新界西北

的樓價與其他地區相比，已漸漸上升，可想而知，基礎建設與交通設施是有

影響的。政府時常考慮土地不足，除了土地因素外，還有交通網絡也會影響

實際的房屋供應。大家都知道，屯門、元朗的樓宇空置率是比其他地區高

的，所以就投資而言，投資在這些基礎建設、鐵路上面是對整體香港社會成

本有降低作用，香港是受惠的。  

 

  九七年度我們也知道有三千多億元儲備，足以應付香港政府一年半的開

支，這三千多億元是否算足夠呢？如果政府將儲備水平維持在一年的公共支

出上，香港市民即可分享 1,100 億元的儲備。在沒有準則下，究竟我們需要

多少儲備呢？本來儲備豐厚不是一件壞事，應是好事，至少可以證明香港有

強大的經濟能力，可是問題的核心卻是我們有這麼多儲備而不作任何投資，

政府“死攬住錢唔放”，這是否應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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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限制  

 

  政府一方面無法提出何謂適量的儲備水平，另方面則抬出兩條金科玉

律，限制動用財政儲備。第一，根據《基本法》，財政預算案的開支與本地

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互相適應，但所謂開支是指政府開支抑或公共開支呢？互

相適應是指相同還是有一定彈性呢？對於這些問題，《基本法》都沒有硬性

規定，九五年財政司麥高樂作出詮釋，指出確保政府開支的增長在一段時間

不會高於整體經濟增長，而這一規條便成為近年的理財原則。  

 

  政府過往解釋，增加公營部門開支，會導致通脹或排擠私人開支。這完

全是一個不合理解釋，特別是香港公營部門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相當少，

九十年代以來一直低於 20%。按照政府現時的做法，對於經濟增長或放緩，

政府一律控制開支，甚至降低開支增長，結果是令經濟潛力無法發揮。由此

可見，政府一方面空喊增加開支的負面因素，另方面完全抹煞財政政策調整

經濟的正面功能，即在現時經濟放緩時，可以增加政府開支，我們認為是有

刺激經濟的作用。  

 

    第二項規定是，財政預算必須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其

實量入為出以及量出為入是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們認為量入為出，收支平

衡與避免赤字的定義亦非毫無爭議性，例如一些國家的做法只要求經常帳目

收支平衡，又或不必規定“每年”盈餘，而是在一段時間內才達致盈餘，若

然如此，現時的財政儲備便可以運用，現時正是一個適當時刻以基金形式應

付非經常性的支出，或容許某些年度制訂赤字預算。但財政司不單止沒有運

用儲備，卻讓這些儲備受通脹的不斷蠶蝕。事實上，財政司最少可以制訂

平衡預算案，以代替慣常的盈餘預算案，避免繼續無止境的累積盈餘。  

 

 

    從上述的兩點討論中，我們會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財政司的理財原則

最重要的就是限制我們動用儲備，因為這些原則的定義是隨社會發展而調

整，並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財政司現時是採用了最保守的做法，這在過

渡期當然有一定值得推行的地方，但究竟這些保守做法是否過分保守呢？  

 

靈活運用財政儲備  

 

  主席，既然政府已累積了這麼多的儲備，應可加以運用，但現時政府的

做法是將大部分的儲備存入外匯基金，九三至九六年，財政儲備所賺取的回

報率為 4.87%，遠低於銀行同業拆息的 5.86 厘，最優惠貸款利率的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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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更遑論追上 7%的通脹率。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後， 1,635 億元的土地基金

將會交由特區政府，撥入財政儲備。過去 10 年，土地基金的複合回報率為

9%，這是低於通脹的。若將其存放予外匯基金，回報率將會被拖低。因此政

府應在此時考慮一下有甚麼方法，一是作出投資，運用於基礎建設上，一是

想出其他方法使到這些財政儲備不致不斷地被通脹蠶蝕。  

 

    我們認為儲備的運用可分 3類，第一，配合社會需要，例如注資予污水

營運基金、設立基金應付額外老人綜援金等；第二，投資或貸款予地鐵公司

或將來的九鐵公司。這投資將會降低我們的交通成本，也能使到一些偏遠地

區的市民可透過有效率的交通工具到那裏居住。最後，第三，當然是有一些

較穩定的儲備儲存在外匯基金內，以備不時之需。  

 

土地基金  

 

    最後，我想討論一下土地基金。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土地基金在七

月一日之後將會撥入財政儲備，對此我相信中方會履行承諾，而未來特區行

政首長應於此時開始接收工作，我們認為接收工作，不應是簡單地將基金轉

戶過特區政府，便算完成大任。現政府與未來特首應該要求土地基金委員

會，向基金的持有人及香港市民清楚交代所有細節，包括帳目與營運情況，

因為過去 10 年，我們認為土地基金都是黑箱作業，帳目亦含糊不清，收支

表中，投資工具、員工薪酬等一概都在我們希望獲得的報告中沒有披露，投

資策略更是無人知曉，而最關鍵的核數師報告亦沒有披露，凡此種種，實在

令市民非常擔心，土地基金的帳目是否真實公正，抑或是一盤混帳？內裏是

否隱藏許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抑或牽涉醜聞？作為一個負責任，有誠信的

基金經理人，土地基金委員會應該有責任向公眾說個明白，否則將令香港金

融中心蒙上污點，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作為一個管理香港市民金錢的

機構，應有責任向公眾披露最多最多的資料。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廖成利議員致辭：代理主席，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好像是一支沒有芯的蠟燭。

這一支蠟燭，雖然真材實料，但可惜，蠟燭當中缺少了一條芯；這支蠟燭是

一支有缺陷的蠟燭，難以燃燒發光、照亮香港的前途。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所缺乏的，就是政府對最需要照顧的一群，特別是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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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人士的關心，缺乏對他們的同情心。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在制訂財政預算時，除了要考慮促進社會的繼續繁

榮，社會的穩定，以及公平的競爭環境外，還應該有一項使命，就是去減少

社會上的痛苦，給予最需要照顧的一群，特別是赤貧人士最大可能程度的照

顧和援助。但是，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卻好像患上了失憶症，忘記了這項使

命，實在令人失望。今年財政盈餘有 151 億元，而明年預測盈餘 317 億元，

但是綜援的實質增加卻交白卷。這個對綜援金的決策，實在使人感到無奈，

令我不能夠不在此對政府提出嚴厲的指摘：我們的政府實在是一個“為富不

仁”的守財奴。  

 

  我很同意財政司所說，本港經濟成功的 4 項重要支柱就是： (1)法治的

社會； (2)廉潔的社會； (3)公平的競爭；及 (4)資訊的自由流通。  

 

  財政司的手有 5 隻手指，即如我的一樣， 4 隻手指以外中間還有一隻。

如果我們將剛才的 4 項成功支柱寫在 4 隻手指上，然後在第五隻手指寫上一

項表達財政司認為我們的社會為何這樣成功的原因，而如果我們又想將香港

塑造成為一個互相關懷、人性化、溫暖的社會，財政司會寫上甚麼呢？  

 

  雖然財政司沒有寫出來，但從財政預算案對綜援金的處理方面，就只能

得出以下一句說話：“第五個政策就是一毛不拔政策：拔一毛而幫助有需要

者，不為也”。  

 

  代理主席，我是反對一毛不拔政策。我認為要令香港成為一個互相關

懷、人性化、溫暖的社會，第五個重要的支柱、第五項重要的原則，就應該

用另一項原則去代替  ─  “雪中送炭的政策”。政府應該致力解決最需要

照顧的巿民的困境。  

 

 

7.22 pm 
下午 7 時 22 分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drew the President's Deputy's attention to the lack of a 
quorum. 
 
 
MR DEPUTY: I will ask the Clerk to do a head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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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DEPUTY: As there is no quorum, I would suspend the sitting until a 
quorum is present. Please call for Members. 
 
 
The bell was sounded to summon Members. 
啟動電鈴召回議員。  

 
 
7.25 pm 
下午 7 時 25 分  

 
 
A quorum was then present. 
會議隨而回復法定人數。  

 

 

代理主席：現在已有足夠法定人數，本席宣布會議繼續。廖議員，請繼續發

言。  

 

 

廖成利議員：代理主席，多謝你幫財政司給我送了一塊炭，剛才這麼少人聽

我發言，現在多了很多議員。  

 

  代理主席，要令香港成為一個互相關懷、人性化、溫暖的社會，我覺得

第五項最重要的原則就是雪中送炭的原則。  

 

 

  代理主席，在政府庫房水浸的今天，我重申民協的要求：請政府在今個

財政年度，增加綜援金額，短期內立即增加 300 元，長遠而言，在政策方面

將綜援金的個人基本金額應加至工資中位數的三分之一。  

 

  代理主席，將雪中送炭政策推而廣之，香港政府要致力改善其政策中一

些問題，而首先要處理的就是房屋問題，令香港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安樂窩。

我想請財政司設想一下 15 年後香港的房屋情況，屆時香港人口大約是 800

萬人，其中不少新增人口是新移民。屆時香港輪候公屋人士需要等多少年才

能上樓呢？如果香港房屋政策依據現時用私人屋宇發展為主導的策略，我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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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到時巿民不單止平均要等 7年才能上樓，恐怕要等 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

可上樓，他們只有望樓興歎。  

 

  政府一定要下定決心，增撥資源，增撥土地，增建出租公屋，在房屋政

策的方向上，痛定思痛，推行徹底的改革，令到只要你是香港人，只要你有

房屋需要而做了輪候人士，兩年後就能夠上樓；到那一天，香港的房屋政策

才算向前走上一大步。  

 

  其他值得政府關心的問題，需要政府以雪中送炭原則改善的政策，包

括：  

 

(1) 對於居住在私人樓宇“捱貴租”又符合申請公屋資格的人士，政府

應該提供租金援助。  

 

(2) 對於那些生活環境欠佳的新移民家庭，政府應該提供更多服務令其

適應香港的社會。  

 

(3) 對於失業中而過去收入低微的人士，政府應該提供失業援助金。  

 

(4) 對於住在籠屋的老人家，政府應該盡快令他們全部得到安置。  

 

  代理主席，由於財政預算案是一支沒芯的蠟燭，我要求政府在下星期的

回應中，補回這條芯，就修補缺陷作出實質的行動，回應本局各位議員一致

的要求，增加綜援金的金額，爭取一個大團圓的結局，爭取以高票數通過財

政預算案；否則，我一定會在民協的黨團會議中，要求對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投以反對票。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忠言逆耳，請財政司三思。  

 
 
 
 
涂謹申議員致辭：代理主席，剛才單仲偕議員說已有數十位議員發言，似乎

沒有甚麼課題好說。我十分幸運，因為保安事務沒有太多人談及，但無論如

何，保安事務顯然不是今年財政預算案的焦點，甚至重點都不是；但無論如

何，在這份平平穩穩的預算案裏，保安支出部分確實大致上是令人滿意，尤

其保安司在他拿到有限的資源之下，而作出分配的時候，我覺得是要讚賞

的，因為在過去的數年裏，似乎警隊在眾多保安部隊中很明顯有實質增長。

但今年，尤其配合回歸事務，其實有許多有關入境處的事務，加上最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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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而引發對火警安全的關注，特別增加資源給消防處，是應該給予肯定

的。扣除軍費之後，其實保安開支是有實質增長。  

 

 為甚麼我說今年保安方面的開支不會是財政預算案的焦點甚至重點，因

為看回我們的罪案數字、保安最重要的指標，實際上是值得欣慰的，因為在

過去數年，許多人以為我們香港在這回歸的時候，罪案數字定會急劇上升，

甚至會有不穩定的社會情況。但到現在為止，我們所看到的罪案數字，尤其

是嚴重罪行的數字，不但沒有上升，甚至因為與中國合作之下，有許多跨境

罪行受到打擊，實質上，是有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我們仍然要保持警覺，

尤其是我們在主權移交的時候，因為有大量的人手會調動到一些典禮、儀式

活動方面，我們更需要全力動員，使地區方面作出有效分配。巡邏人手方

面，我特別關心到典禮那幾個月，以及世銀會議。我們要特別注意地區方面

的巡邏人手，過往因為兩年前有一些調查顯示，巡邏人手的覆蓋範圍的比率

似乎不那樣理想，我希望可以再做一些調查，多給我們一點信心。兩年前曾

做過一些所謂“ snap shot”，即好像攝影機攝一攝，比如說我們定期拍一張
相片，看看究竟我們同一個時間，我們應該要去巡邏的更分或路，究竟幾

多的覆蓋人手是在做工作的。我相信這是最有力的證明。  

 

 另外，過去數年，加多了數百人在中央及地區進行反黑工作，成績是肯

定的。因為在地區得回來的資料顯示，實際上，黑社會的影響沒有擴大到，

即使保持，亦都是微微有點進展。但就這個問題上，我相信不單止防禦

性，我相信加了幾百人到地區反黑的話，我有理由要期望   ─   作為用金

錢去衡量成績   ─   有一些進攻性的表現。我們給了人手，也提供了《有組

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特別調查權力，我希望能就一些集團性的黑社會擬出

長期的計劃，以致針對一些高層的成員，而不是只局限於“陀地”少了，甚

至“蝦蝦霸霸”的情況少了而滿足。我期望有一些進攻性的計劃，這裏可能

不能說出來，如果一些長期的“臥底”一朝現身，可能又發生一宗“龍頭

案”也說不定，但這是市民的期望。  

 

 

 

 我唯一不滿的是，在調查黑社會財富方面的人手沒有增加。事實上，我

相信現在關鍵性去打擊黑社會財富，去跟他數“身家”的調查是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關鍵策略，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希望增加一些人手。  

 

 地區方面的掃毒工作。實際上，可以說尚算滿意，但問題是，我們需要

的不單止是制止那些所謂“跳灰”人士去做一些散賣的工作，而是要去增加

人手，集中在外展社工、或甚至特別針對一些多青少年染毒癮的地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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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針對性的外展社工人手，不是一般性的外展社工人手，而是特別針對毒

品方面的外展社工人手。這是更形重要的。  

 

 經過數年，我問了許多敏感的問題，亦在極力爭取之下，終於今天披露

了有關“人費”甚至“情報特別服務金”，原來在去年開始，核數署長終

於查核過。但現在來說，觀乎今天回答的書面質詢或口頭質詢中發出更多的

資料，似乎透明度是增加了。例如有多少人收取“人費”，或給人費的

指標等，也有一些透明度增加。但唯一不足的是，我要談談在廉署方面，似

乎對那個“ surprise check”，即突擊檢查方面，是做得不足。警隊方面，去
年由刑事主管進行了 58 次，我覺得這也有一定阻嚇及監察作用，但廉政專

員只有 1 次的“ surprise check”，而有關行政助理署長，也只是做過 1 次。

我覺得這是不足夠。  

 

 另一點我要談的是，政府至今仍然不肯公布每一年有多少人手，用於進

行竊聽，截取情報的工作。我以為以往的論點一直說會使賊人得益，因為他

們會知道我們的實力。但實際上，政府現時提出的白紙草案諮詢工作，即有

關監察竊聽的條例草案，亦提到應該能夠將整體申請竊聽的手令數目公布，

我就看不到為甚麼現在仍於原則上反對將這些資料公布。須知在外國，其實

也有監察這方面的支出，因為竊聽需要很多的人手，所以這方面，我純粹用

財政的角度來監察，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公布這數字。  

 

 我亦對主要負責竊聽的部門例如技術服務處的編制有意見，即如多少名

沙展對一個警員；多少個督察對多少個沙展，是遠比其他任何編制為高的，

這完全沒有作出合理的解釋，只不過以一句說話回應，即配合工作需要便

算，我覺得這是不足夠。保安部的工作，我仍然不能完全說它沒有延續以前

政治部的一些政治監察工作。我覺得在一個開放的議會內，應該能夠讓民選

的議員監察一個即使是民選的政府，一定要找出一個平衡點，最少使一部分

的民選議員能夠有所監察。這純粹從一個開支的角度來說。我要與保安司算

帳，因為幾年來警隊電腦化計劃由於設計與估計失誤，又要求增加撥款，而

我們亦已加了給他，但他承諾節省的人手，似乎今年沒有交代過，希望他能

夠交代一下。  

 

 

 消防處九七至九八年的預算是 26 億元，其中消防服務有 17 億元，但防

火的工作只有 1 億元，較去年增長 1%，可能因為近期的災難性火警在這幾個

月才出現。或許政府可以考慮一下，明年的防火工作一定要比較實質及大幅

度的增加。我為何這樣說呢？因為實際上，在最近幾次的火災悲劇，我們也

看到，重點在於宣傳教育，要令市民醒覺，應該汲取這些教訓，如果因為他

們的不幸，會令更多人醒覺，避免以後的災害，則仍諒能令死者安息。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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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適當地增加消防的人手來協助火警演習，甚至指出些錯誤的地方，讓別人

學習，這也是很重要的。我這樣說，並非如某些社論所說，消防處應該加派

人手，甚至巡邏這些大；如果這樣，無論增加多少的消防處人手，也不能

足夠應付，我相信如果投資於加強有關看更員甚至管理公司的監察及看更員

巡樓的質素，反而更有保證，因為我很相信，如果有有效的監察，一個看更

員即使不是每 8 至 12 小時巡邏一次，至少也可以每 24 小時巡一次。如果有

任何的防門沒關好，或有任何的消防危機，應該立即報告，甚至立即消

除。但有一個基本的要點，是我與保安司仍然有分歧的，就是政府始終不肯

將消防處的表現承諾，以抵達時間為標準。代理主席，我相信政府只是暫時

支撐，將來如果增加人手時，其實應該用由控制中心收到求救，以至第一

部救護車到達現場的時間為準，因為這才是真正從用家或受助人真正等候救

援的時間作準則，才是從真正的所謂科學化及實質等待救援的角度出發。我

希望政府不要咀硬，如果明年真的能夠增加些實質人手的話，我相信應該在

一、兩年之內完全達到這標準。至於有些比較次要的如消防學校，我們在巡

視時，發覺那些宿舍裏學員的“碌架”或宿舍的設備，實際上是我與所有

議員都不能想像得到的，因為情況比監獄還要差，我希望這裏涉及的數額如

果是太大的話，可否給他們一些尊嚴。  

 

 至於入境處方面，實際上，今年增加了 120 個出入境管制站，配合紅磡

落馬洲的工作，其實我是表示歡迎，但這是必需要支出的。我也很驚奇為何

入境處的人員可以有這樣大的忍耐力？消防處人員曾經因為工作時數問題罷

工或請願。但從電視看到，每次訪問市民時，都說很快便能過關。我們最近

巡視，經深入研究才了解到，例如在一個 6 小時或 8 小時的更分內，他們上

洗手間的時間是完全不計算在內的。我相信財務科或財政司聽到我親自與你

說，希望你能夠在原則上算一算，可能在增加 2%或 3%，已經可以讓他們當

更時有上“洗手間”的時間，換言之，只要手，便會有一個後備的人員頂

替，以便上洗手間，不致弄得連上洗手間也變成不應分似的。我覺得這對士

氣會造成很大的打擊。  

 

 另外，我亦知道原來有些很瑣碎事情，甚至我也感到驚奇；十多萬元的

一部 photo phone，可以將一些偽證的資料傳送到外國，也正因為我們做得
好，幫助加拿大政府做得好，所以別人借給我們用的。我起初以為要花費數

百萬元，數千萬元，原來是十多萬元也要問別人借，說出來我自己也不好意

思，說到這裏作罷。另外，增加 380 個人手預備簽發特區護照的工作，我相

信是足夠照顧到需要，事實上，我們很多人有 B.N.O.、其他護照、C.I.等，
亦沒有實質需要說要立即去換，當然，香港人會怎樣想很難說，可能他們覺

得多拿一本也好，便去排隊，排到打架也不一定，甚至有些人說是為了民族

大義。我覺得這是緩急先後的問題，不須花太多的錢去滿足一些不合理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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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但至於所謂申報外國籍則似乎沒有特別的人手處理，而我希望短時間

內，仍然可取得永久居民身分方面的人手亦應加以注意，我預算至少有數萬

至 10 萬人會申報。  

 

 至於福音戒毒，我希望保安科預留足夠的款項。如果認為他們有實質需

要的話，便應該幫助他們，因為他們站在最前，協助我們的戒毒工作，甚

至他們的效率及照顧的人數，遠比我們所謂的半官方式的石鼓州更高、更

多、更有效。最後，我因為剛開完土地發展公司的會議，希望政府能夠投入

更多實質的資源來協助市區重建，這樣對財政司紓緩房屋問題亦有幫助。  

 

 謝謝主席。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DR LEONG CHE-HUNG: Mr President, I thought you were not coming back 
and I would not have a chance to speak.  (Laughter)  In any case, I would like 
to start by congratulating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on behalf of my constituents for 
reporting to this Council yet another year of sound financial position for Hong 
Kong, and that our surplus for 1996-97 is way above his original estimation. 
 
 Similarly, congratulation goes to him for producing a Budget that, if 
approved, could be applicable for two governments ─ this current one and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mentioned that this Budget is a "unique" one 
with a "historical mission".  Few would disagree.  To me, Mr President, this 
debate today is also a unique one, for it marks at least my last budget speech in 
this Council under British rule.  It also marks my first speech on public finance 
of the firs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Medical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and as so 
many Members have already spoken, I would therefore concentrate my 
deliberation on the Budget for health care. 
 
 I would therefore like to give my remarks in two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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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Reminiscence of the past, taking stock of what the Government has 
achieved or failed to achieve on what I have expressed on behalf of 
my constituents in the past eight years.  Hopefully, this may spur 
the next Budget to be more in line with our vision for a better 
provision for health care. 

 
 (II) On areas of deficiencies of health care sector of this very Budget 

before us today. 
 
Years-old Repeated Urges fallen on Deaf Ears 
 
 Mr President,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repeatedly said that the Budget 
was formulated after extensive consultation, in particular, with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Similarly, his predecessor has expressed the same motivation.  
Nobody would dispute that it is not the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ut 
ironically, when I look at my speeches on budget debate in the past eight years, I 
found to my surprise that I have been repeatedly harping on the same tune.  Let 
me recapitulate it: 
 
 (1) There has been no long-term medical financing or funding policy; 

and there is still none.  The closest we could get i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agreed to look at it and that a preliminary direction, 
only a preliminary direction, may be forthcoming in the last quarter 
of 1997. 

 
 (2) A grave lacking in primary health care development.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would remember that in 1990, a working party on 
primary health care set up by the Government came up with 102 
recommendations, most agreeing that more effort should be directed 
to primary health care development.  Yet how much has this been 
done so far?  Why is that only eight general out-patient clinics are 
opened at limited hours during public holidays leading to the public 
scrambling to overload our public accident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s? 

 
  Hiding behind the shield of the fact tha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through the general out-patient clinics, is currently looking after 
15% of the curative aspect of primary health care for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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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ministration went into hibernation.  Let me remind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taking 15% of the market share in primary 
health care has never been a governmental policy.  Furthermore, it 
has been stated in the Government's mission that nobody should be 
devoid of care because of lack of means.  In short, it is the 
Government's prerogative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services 
irrespective of private practice support unless the health care policy 
is changed otherwise. 

 
 (3) There is practically no development in d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1991, the then Medical Development Advisory Committee through 
its Dental Sub-committee proposed that the policy on dental care 
should be widespread education.  The Government strikes gold.  
It looks at it as a mandate not to extend dental services to the needy 
public.  Ironically, education without the affordable dental care 
support is ineffective.  What is the point of telling the public that if 
you look after your teeth properly you would be able to keep at least 
20 teeth when you reach the age of 80, when no services are 
available to look after their teeth when needed.  Public dental 
services are now limited to the emergency ones and for realizing a 
contractual obligation to civil servants.  Ironically, that dental 
policy established some six years ago on extensive education has 
never been revisited. 

 
  Yes, in 1993-94, the Government started the provision of dental 

services to special groups ─  th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handicapped, people with oral disfigurement, and people with 
specific medical diseases.  But how far has this service been 
implemented?  How far can this type of service be extended when 
there is actually no scientific data on how many people fall into 
these categories; and also when the Administration categorically 
exclude even the needy and the home-bound elderly from such 
service? 

 Mr President, for the last eight years, I have been consistently reflecting 
the above problems at eight budget debates to ad nausea.  What about this year's 
Budget?  Regrettably, in spite of the Financial Secretary's assurance that the 
Budget this year took into consideration of Members' suggestions, I hav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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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eat similar criticisms and the same plea and hopes for the future. 
 
Primary Health Care 
 
 To wit, whilst it has been accepted that health prevention and promotion is 
the basis for the building of a healthy population and would minimize expensive 
hospital needs, this year, only 10% of the total health care budget is alloca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Worse still, only 2.5% of that 10% is used for health 
promotion.  Little wonder that groups of chronically ill patients (for example, 
diabetics) have been approaching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to complain about the 
inadequacy of services in the general out-patient clinics to help them stay away 
from the diseases or complications of diseases which were highlighted by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yesterday. 
 
Dental Services 
 
 As regards dental services, the Budget this year is at best a decorative one.  
The Administration still hangs onto its reluctance in providing the needed dental 
services for the needy and the elderly.  Yes, some 4 500 in total from the groups 
of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handicapped people and also people with oral 
disfigurement, and people with specific medical conditions would be benefited 
from the service provision according to this year's Budget, but that is about all. 
 
Health Care for the Elderly 
 
 Mr President, much has been said by Honourable Colleagues about the 
lack of support for the elderlies.  I would also like to throw in the towel, but 
from the aspect of availability of health care for our senior citizens.  Yes, there 
will be a provision for an increase of 5.7% in attendance at geriatric day centre; 
there will be one additional community geriatric assessment team; and there will 
be subvention for the operation of five elderly nursing homes.  Yet, this is far 
from being adequate for our 700 000 elderly population.  Such 
dog-chasing-the-tail approach together with the lacking of proper co-ordination 
amongst various welfare and health care services for the aged can hardly help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  If there is no effective increase in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llowance, the least this Government could do is to provide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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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lies with adequate health care! 
 
Health Needs of New Migrants 
 
 One area that has somehow been ignored in this year's Budget is the need 
for special budget provision for health care of new migrants.  Are we prepared 
for the increase in population ─ both the consistent 150 a day one-way permit 
holders from China and the still very much unknown number of children born of 
Hong Kong parentage who will have the right of abode after the change of 
sovereignty?  Is there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ealth indices of migrants 
especially those of school age, and their counterparts in Hong Kong?  
Regrettably, whilst there is no provision for these in this year's Budget,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re even unwilling to study the problem to plan 
on future services. 
 
 The recent spate of cases of tuberculosis, though much over-reacted by the 
public and not necessarily associated with new migrants, hopefully would wake 
the Administration up from its doldrums and face the matter before the problem 
of health of new migrants and their needs becomes too high and too late! 
 
Hospital Authority 
 
 Mr President, comments on the Budget of health care would be incomplete 
if I do not say a few words on allocation to the Hospital Authority, and here I 
would like to declare my interest as one of its members. 
 
 Mr President, few would not appreciate that the Budget for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have soared in the last few years.  In fact, there is an actual 
increase of 49% in real growth within the last five years.  Yet, let us not be 
misled, for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this 49% increase in the health care budget 
is to bring the fringe benefit of ex-subvented hospital staff on par with the rest, 
and for providing medical and dental services for civil servants.  Furthermore, 
the booming economy of previous years has added to the health care budget to 
benefit. 
 
 A further analysis will show that the major part of the expenditure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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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catering for establishing more hospitals and clinics, more hospital beds and 
new services.  In short, very little extra budget is given to improve existing 
services, and the apparent improvement in existing services in the Hospital 
Authority has been the result of better management and more cost-efficient use of 
available money. 
 
 Yet, there is just that much that proper management can do, and with the 
unexpected gigantic increase in demand in service, it will not be long before the 
Hospital Authority will have difficulty in making ends meet, if that has not 
occurred already.  To wit, the total admission in 1991 compared to what is today 
has an increase of some 13% in our hospitals, and the total attendance at our 
accident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s today compared with that of 1991 has 
increased by some 49%.  The total admission to all the hospitals under the 
Hospital Authority in 1991-92 was more than 4 773 000 patient-days, while the 
accident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s had more than 1 327 000 attendances.  The 
corresponding figures in 1995-96 were over 5 384 000 and 1 976 000 ─ 
representing 13% and 49% increases respectively compared to those of 1991-92.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Budget for the Hospital Authority this year is $22 
billion, some 6.4% increase.  But in this area, I will definitely support my friend,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that this is really pulling wool over the public's 
eyes for much of this money, some $538 million, is actually for the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Trading Fund.  That did not appear in the 
previous Hospital Authorty budget.  If we take away this particular sum, it will 
mean an increase of only a mere 3.7%.  How could this cater for improvement 
to existing services in the presence of increasing in demand when the hospitals 
are actually already running on an over-stretched budget? 
 
 Mr President, let me make it clear that I am not opening my mouth, 
stretching my hands and asking for more.  Yet, unless and until Government is 
willing to come out with a proper funding and charging policy, it will take more 
than a miracle to cope satisfactorily with unlimited demand with a finite budget.   
Tobacco Tax 
 
 Finally, Mr President, I am most disappointed that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not moved much tax change to curb the harmful effect of tobacco.  The l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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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ought he could do is to increase tobacco tax way above the inflation rate to 
deter young non-smokers and you also, Mr President, to be lured into this 
unsociable habit. 
 
 Mr President, we are all saddened by what happened in Mei Foo Sun 
Chuen on Tuesday and if there is any truth in the initial investigation that it 
started with a cigarette butt, then "smoking is not only hazardous to health; it 
kills also" ─ by more ways than one! 
 
 Finally, Mr President, as the last Member to speak, I thought I would make 
some very general comments.  I started this speech by saying that yesterday and 
today's debate is a unique one.  I also said that it is a historic debate because it 
means the last Budget debate of Hong Kong under British rule.  It is also 
historic that it is the first debate on public finance for the SAR Government.  Mr 
President, some of the words and speeches Members made may be harsh.  Yet, 
we should look at the debate of the last two days as parting gifts of Members of 
this Legislative Council.  It must be their vision to keep Hong Kong continuous 
economically vibrant, financially sound, and yet providing the best for the 
population we serve.  On this aim,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this Government or 
the next and the Administration now and in the future must and should have no 
difference.  Thank you, Mr President. 
  
 
梁智鴻議員：主席，我動議就二讀《 1997 年撥款條例草案》進行之辯論現中

止待續，該辯論於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六日之會議再續。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MEMBERS' MOTION 
議員議案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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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及通則條例》  

 
MR WONG WAI-YIN to move the following motion: 
 

"That the Road Traffic (Public Service Vehicles) (Amendment) (No. 3) 
Regulation 1997, published as Legal Notice No. 69 of 1997 and laid on the 
tabl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5 March 1997, be repealed." 

 
黃偉賢議員致辭：主席，我今天代表民主黨提出這項議案，目的就是要否決

市區和新界的士於本年四月十三日起分別實施加價 6.3%及 7.4%。  

 

    對於大部分的交通工具，加價都必然會為經營者帶來好處，但的士加

價卻是例外。原因是在的士行業中，有些是出租車主、有些是車主司機，而

大部分則是租車司機。鑑於在的士加價後，車租亦會增加，但乘客量就會相

應減少，因此，租車司機的實際收入未必有所增加。民主黨在衡量是否支持

的士加價時，最重要是視乎乘客的接受程度，以及加價後對大部分的租車司

機會否帶來額外的收益。  

 

    在今年一月二十四日行的立法局交通事務委員會議上，共有 11 個的

士團體應邀表達對是次加價的意見，但當中大部分都是屬於的士車主團體，

他們全部都贊成今次的加價，而代表租車司機的團體則極力反對增加的士收

費。造成車主與租車司機對的士加價存分歧，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收入來

源不同。對租車司機來說，他們的收入主要是依靠乘客量和車資的多少，換

言之，如果市道不景無生意，即使是的士加價，司機的收入也未必得到改

善。但對於車主而言，他們的收入卻主要來自車租，受市道影響較微，只要

當政府通過的士加價後，便可增加車租來增加收入。由此可見，的士加價對

的士車主而言是利多於害的。  

 

    我與曾健成議員曾經多次與市區的士司機聯委會的代表見面，他們表

示，其實自上次，即去年二月的士加價後，生意額就一直下跌，似乎至今也

無法回復去年加價前的營業額，但期間支出卻有增無減。這是由於油渣的售

價不斷上升，而另一方面則由於實施的士加價後和的士牌價在九六年暴升，

導致車租增加。因此，他們恐怕如果再實施加價會令乘客量進一步下降，以

致收入再度減少。  

    在上次的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司機代表亦很清楚地向立法局同事

表達了他們的見解。席上他們都同意油渣價格不斷上升對司機造成很大的負

擔，但認為實施加價並不能彌補這方面的開支。對司機而言，最致命的其實

是乘客的流失，因此，他們寧願以不加價來吸引更多乘客，以增加收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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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亦表示車主合理地加租是可以接受的，他們不希望見到的是加價後，車主

就有藉口大幅度加租。  

 

    民主黨對於租車司機的想法非常了解。事實上，本港正處於經濟放緩

的局面，市民對於乘搭的士的意欲也隨之降低；加上目前各類公共交通工具

正不斷增強本身的競爭力，在市區和新界的繁忙地區都有快捷而班次頻密的

地鐵和九鐵行走；無鐵路網絡覆蓋的地方則有巴士、小巴和專小巴選擇。

現時即使在晚上凌晨時分，也開設了不少通宵巴士和專小巴，可見的士面

臨的競爭越來越大。對於大部分普通市民來說，現時很可能只會在很緊急或

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才乘搭昂貴的的士。如果的士再不斷加價，只會進一步降

低市民乘搭的士的意欲，令的士營業額再度下降，對整個的士行業也沒有好

處。  

 

    再者，現時市區的士牌價已經不斷飆升，如果的士加價，車行便更有

理由可以立即加租，從而將牌價再進一步推高以圖利。民主黨認為的士服務

作為本港其中一類交通工具，實在不適宜成為一種投機炒賣的對象，因為這

將會令那些有心投入的士服務的職業司機，可能窮一生之力也無法擁有一個

的士牌。這不單止打擊了的士司機的士氣，減低他們的工作意欲，長遠而

言，更會導致整個的士服務水準和質素下降。  

 

    此外，對於一些住在較為偏遠或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又或公共交通工

具不夠完善的地區居民，以及那些行動不便的老人家和患病者來說，的士其

實是他們出入的主要交通工具。因此，在考慮加價時，也應該考慮到加價後

對這些市民的生活負擔。  

 

    為了清楚了解的士業界對是次加價的反應，民主黨遂於今年二月底在

市區的一些的士站附近向的士司機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在是次的問卷調查

中，我們成功訪問了 442 位司機，分析結果顯示其中有八成，即 357 人是租

車司機，當中只有兩成，即 85 人是車主司機。結果亦清楚顯示車主司機與

租車司機對加價的態度明顯不同。有接近七成的車主司機贊成加價，不贊成

加價的就不足兩成；但相反有超過五成的租車司機不贊成加價，表示贊成加

價的只有兩成多。從整體結果來看，仍然是不贊成加價者佔多數，有 202

人，佔了 45.7%；贊成加價的只有 154 人，佔 34.8%；對加價無意見的有 86

人，佔 19.5%。  

 

    主席，至於乘客的接受程度方面，近年來，的士乘客持續下降，令的

士同業的工作越來越困難。為何的士乘客的數目一直下跌呢？除了有更多競

爭的客觀因素外，主要是因為的士收費越來越高，但服務卻一直沒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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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去年為例，市民對於公共交通工具服務的投訴有一萬六千多宗，其中投

訴的士服務的竟佔四成，達五千多宗，可見市民對的士服務的不滿情緒越來

越嚴重。我們在市民對的士服務質素不滿的情況下，仍不斷加價，只會繼續

打擊市民乘搭的士的意欲。  

 

    主席，我希望立法局的同事能夠尊重大部分的士司機，我強調是租車

司機的意願，體恤他們的憂慮，支持我提出的議案，否決今次的士加價。  

 

    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roposed. 
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Someone shouted“講大話” in the Public Gallery. 
 

 

主席：請守秩序！  

 
 
劉健儀議員致辭：主席，很多租車司機問我，民主黨為何要凍結的士加價？

民主黨為何要為難他們？這些司機不明白，我更不明白。  

 

  對於今年的士加價，我明白業內事實上是存在一些反對聲音，但究竟這

些反對聲音能否代表業內大部分從業員，包括車主及司機的意見呢？作為運

輸界的代表，我有責任照顧行業的整體利益。我認為不可以單憑一項調查或

一、兩個團體的意見，貿然去決定贊成或反對加價。  

 

  日前我特別召開了一個公開諮詢大會，邀請全港 54 個的士團體出席，

當中包括的士司機團體、的士司機與車主團體，以及車主團體，我也邀請了

各個不同黨派，包括民主黨議員及其代表出席諮詢大會，希望他們可以聽聽

車主及黃偉賢議員剛才不斷強調的租車司機的一些真情剖白。很可惜，只有

一位非民主黨的議員代表出席。那次諮詢的結果是，在 54 個團體中，有 38

個團體派了代表出席，並且一致贊成加價，當中有 5 個是租車的士司機的團

體。在其餘沒有出席的 16 個團體當中，有 10 個團體事前向我提交書面意

見，一致表示贊成加價，而其中一個團體，是代表 8 500 名租車的士司機

的工會。換言之，在 54個團體中，有 48個支持加價，而這 48個團體大約代

表了接近 4 萬名的士業人士，包括租車司機、車主兼司機，以及車主，估計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April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  

 

 243 

佔整個行業的從業員九成以上。  

 

  這些團體已存在多年，代表會員的利益，而會員當中絕大部分是以駕

駛的士為職業。因此，這些團體的意見是具廣泛代表性的。  

 

  此外，我收到 3 個不同的士團體在不同時間在街頭向的士同業進行的問

卷調查結果。一個在九六年年底進行的調查，在收回的 1 100 份問卷中，約

九成是贊成加價；另一個調查則在今年二月進行，成功訪問 601 人，當中有

341 人是租車司機，贊成加價的佔三分之二，其餘 260 人是車主兼司機，贊

成加價的超過七成。在二月份有另一項調查分別在新界及市區進行，在收回

的 534 份問卷中，有 92%是贊成加價的。此外，一個的士組織又收集了 3 000

名司機的簽名，支持的士加價。上述的調查結果和簽名已分別遞交運輸署和

交通諮詢委員會。  

 

  當然，我亦有聽到一些反對加價的聲音。我接獲兩個司機與車主團體反

對加價的書面意見。同時，另一個司機團體，即剛才黃偉賢議員提及的市區

的士司機聯委會曾表達反對加價的意見。不過，這個團體並沒有出席我的諮

詢大會，雖然我有再三邀請它出席我的諮詢會，但它沒有派代表出席，亦沒

有向我提交書面反對意見。  

 

  總括而言，由我直接接觸的的士團體，以至由的士團體進行的多項調查

都顯示，絕大部分業內人士，包括租車司機、車主兼司機及車主都是贊成加

價的，只有小部分反對。  

 

  民主黨進行的調查，即 442 人街頭調查與我今天的結論南轅北轍，但我

的結論是建基於行業的整體意見。黃偉賢議員今時今日仍說“好多”司機反

對加價，顯然是罔顧現實。民主黨根據一個 442 人街頭訪問或聽一、兩個的

士團體的意見，就認為“好多”司機反對加價，未免太兒嬉、太草率、太武

斷。  

 

  黃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前，已將本局審議有關附例的期限延長 14 天。

民主黨應該有充分時間來全面掌握普遍司機的意見，可惜民主黨未有這樣

做，在這一刻仍然想當然說“好多”司機反對加價。  

 

 

  民主黨一方面口口聲聲為司機，一方面要看市民的接受程度。今次市區

的士加價的幅度比通脹低，新界的士加幅與通脹相若，而兩者的加幅又比去

年加幅低，加幅極之溫和，相距上次加價亦已經有 15 個月，我相信市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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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易適應今次的士加價。至於說照顧司機利益，司機也要養妻活兒，如果凍

結加價，就等於凍結加人工，因為司機的唯一收入來源是來自的士收費，的

士收費沒有增加就等於薪酬沒有增加。如果以每名司機一家四口計算，民主

黨只要輕輕地按掣，就會重重地打擊十多萬人的生計。再者，大部分的士司

機也是普羅大眾、草根階層，民主黨說關注民生，何解大部分司機就不在被

關注之列？況且，的士業內很多車主（剛才黃偉賢議員提到車主，就立刻把

他們描繪成一些很有錢的車主）都是車主兼司機，即所謂單頭車主，自己做

一更，再租一更給他人。他們辛辛苦苦經營，又要養家，又要供車會，在經

營成本不斷上漲的情況下，他們已經捱得很辛苦，難道我們可以不顧他們的

死活嗎？  

 

  我理解一些司機抗拒加價的原因，他們怕在市道不景的情況下，加價會

令生意下降，不加價倒可以薄利多銷。但今年的加幅很溫和，我亦聽不到市

民很大的反對聲音，我相信市民可以接受今年這加幅。的士司機又怕車主提

高車租，增加的收入轉而落入車主的口袋。  

 

  從我多年與業內人士的接觸，租車司機及車主團體過去對於加價與否都

能達成一致看法，這明顯顯示司機與車主的關係一向良好、互相體恤。每次

加價後，車主會在一段時間後，即等候乘客適應後才加車租，讓司機可以分

享加價後的額外收益。其實沒有任何規例限制車主必須在數個月後才加司機

的車租；不過，他們互相體恤，互相體諒，一定會這樣做。如果今次加價不

成功，車主是否不加車租呢？如我先前所言，的士行業當中大部分是單頭車

主，在維修保養、燃油、保險、泊車費等成本上漲時，即使今次加價不成，

他們可能也會被迫加車租。如果這樣做，肯定令的士司機反感。屆時司機與

車主之間一向良好及互諒互讓的關係將會被破壞。民主黨是否真的想司機與

車主對立，製造行業分裂？  

 

  民主黨認為的士加價與的士牌價有連鎖關係，因為加價後車租會上升，

會造成牌價上升。  

 

  讓我分析一下這是否事實。據我所知，的士團體申請加價是撇除牌價、

撇除供車會利息、撇除折舊，只計算經營成本；而政府審批的士加價亦完全

沒有將牌價或供車會利息計算在內。如果真的計算牌價，市區的士牌價由去

年至今的升幅逾四成，的士就應該加價四成，而不是加比通脹還要低的

6.3%。至於車租與牌價的關係，由九五年年底至今年二月共 14 個月，的士

車租只升了約 9%，肯定追不上牌價升幅，如果以租車收入來供車會，車主肯

定要“倒貼”。 

 

  民主黨處處表現出為的士司機好，但又處處為難的士司機，並批評的士

司機服務不好，所以今次他們反對的士加價的原因之一，是的士服務受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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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市民投訴，所以不應該讓它加價。在二月份我曾詳細閱讀報章，黃偉賢議

員也有提到這點。黃偉賢議員的意思是否說的士司機“抵死”，服務不好，

所以即使有實際需要也不讓它加價。全港有超過 18 000輛的士，從業員有四

萬多人，每天 24小時不斷運作，每天接載 130萬人次，這麼大的行業內有小

部分害群之馬也不足為奇，但絕大部分司機都是奉公守法、勤力工作的，無

理由要他們齊齊“陪葬”。  

 

  其實，的士行業也樂意改善服務，如果他們做得到的，他們都願意去

做，例如他們樂意添置的士車費收據機。據我所知，民主黨亦歡迎這項改善

的士服務措施，我亦聽不到他們反對將收據機列入經營成本。為何現在的士

司機答應了安裝收費機，答應了改善服務，而經營成本又上漲，但加價卻不

可以商量？  

 

  幫助司機並非只有凍結加價一招，黃議員剛才提到，租車司機最頭痛的

是燃油費不斷增加；而去年的燃油費增加了 18%，所以凍結加價並不是良

策，其實還有其他直接有效的辦法可以幫助他們。例如去年我對《應課稅品

條例》提出修訂，凍結柴油稅，用意是減輕司機的負擔，因為車租之外，司

機最大的支出就是柴油費。去年二月的士加價以來，柴油已加價多次，今年

增加 6%燃油稅，再加上本港引入低含硫量柴油而令油價上升，累積加幅已

達 18%。如果民主黨真心真意幫助租車司機，當初為何提出反對，不支持我

的修訂？當然，過去已成過去，今年稍後我將會提出凍結燃油稅的建議，如

果民主黨真的想幫助司機，有心不怕遲，我希望黃議員及民主黨同事屆時會

支持我的議案，這樣才可實質幫助司機。  

 

  不過，這是日後的事，今晚本局就要表決決定的士司機的利益。如果黃

議員真的相信調查結果，真的聽取大部分業內人士的意見，尤其是租車司機

的心聲，這一刻他應該收回議案，改而支持的士加價。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堅決反對黃偉賢議員的議案。  

 
 
張漢忠議員致辭：主席，在行政局通過市區及新界的士加價分別為 6.3%及

7.4%之後，民建聯約見多個的士行業團體，徵詢他們的意見。經過我們詳細

分析後，民建聯不反對今次的加價，我們認為的士司機應該與全港其他在職

者一樣，最少獲得接近通脹的薪金調整。今次加幅接近通脹，市民是可以接

受的。我們相信可以對的士從業者有一定的幫助。我們亦明白的士司機顧慮

到的士加價，有可能導致租金上升，以及加價後的生意額下降，但我們認為

的士牌價不應與的士收費掛。的士牌價近期飆升，但同期的士並沒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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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以現時的士租金與牌價計算，根本上每更的士租金大約 300 元，的士牌

價每部約 250 萬至 300 萬元，比較之下兩者根本不成比例，因此，我們不應

以車租及牌價掛而相提並論。通常我們計算的士行業的成本是包括車輛的

價格、保險、維修保養及行政費用，牌價則不包括在內，因此，支持或反對

的士收費的加價，我們從來沒有考慮牌價的因素。  

 

    主席，現時的士行業分為兩類：一類是車主司機，另一類是租車司

機。即使的士加價導致租金上升，最少車主司機可以直接受惠。這類車主司

機無須繳付租金。民建聯考慮過去一年燃油價格上升，保險和維修保養費用

亦同步調整，我們認為凍結的士加價，只會令司機收入減少。當然，站在市

民的立場來說，自然不希望見到各種收費增加，但現實就是，隨香港經濟

的增長，每項收費通常會增加。單純凍結的士加價，對的士司機不公平，我

們不可以要求的士司機作為先鋒遏抑加價。遏抑加價應由政府率先起帶頭作

用，而不是由某個行業去帶頭工作。如果整個社會各行業能自我約束收費調

整，凍結某個行業加價才較為合理。  

 

    主席，據調查所得，的士司機每月收入界乎大約 8,000 至 14,000 元之

間，算是低收入人士。民建聯希望藉今次的士收費的調整，使的士司機的

生活能得以改善。  

 

    主席，民建聯反對民主黨提議凍結的士收費加幅的決議。  

 

    本人謹此陳辭。  

 
 
羅祥國議員致辭：主席，今次政府所建議的士加價的幅度，是略低於通脹，

這對比於的士經營成本估計已增加 10%及柴油價格亦上升 18%，可算相當克

制。再者，大部分的士從業員，都只是普羅大眾“打工仔”，他們在面對高

通脹的生活壓力下，收入是應該得到適當的調高。因此，本人和民協是支持

政府提出的加價，希望對各位的士從業員在養妻活兒、供書教學、改善他們

生活方面，能盡一點綿力。  

 

    黃偉賢議員認為今次加價，對大多數的士司機不利。本人對他的觀察

和分析的正確程度，深表懷疑。今次的士溫和加價引起爭議，當然有其政治

的元素；但近期的士牌價升，不少報道說的士牌被有勢力人士控制和炒

賣，而政府卻視若無睹，正是很多市民和本局議員對政府的士政策強烈不滿

的原因。 

    在近兩、三年，政府並沒有發出任何一個新的的士牌，而人口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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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40 萬，只要有一點商業頭腦的行內人士，都看得出的士牌是有大炒特炒

的條件。政府在幾年前曾經全面檢討的士政策，並考慮多項打擊炒牌的政

策，包括不定期不定數量發牌、政府直接租牌等，但可惜的是這些曾經詳細

考慮的政策，都只是備而不用，大大助長了炒牌人士的氣焰。  

 

    炒樓，樓價升，政府可以說這受很多因素影響，包括中英土地委員

會負責決定批地的問題、私人地產商決定如何賣樓的問題、國際利息走勢的

問題等，政府是不能完全控制；但在炒的士牌的問題上，政府卻是在其可以

百分之百控制環境之下交白卷。這使現時港人“全民皆炒”的氣氛，更火上

加油，民協認為政府應負上絕大責任。  

 

    本人及民協要求政府盡快制訂有效的發牌或租牌政策，遏止的士牌不

合理的炒賣情況，使行業能回歸正軌，並改善行內人士的生活。  

 

    本人謹此陳辭，反對黃偉賢議員的議案。謝謝主席。  

 
 
梁耀忠議員致辭：主席，今次的士加價事件引起了很大爭論。事實上，本局

議員已很盡責地搜集意見，無論是劉健儀議員抑或是黃偉賢議員都進行了很

多調查和諮詢工作。這其實也反映出今次加價事件引起了很多問題。最重要

的就是今次的士加價對一些司機，特別是租車司機來說，會帶來很大影響。

當然，在這情況下，眾說紛紜，有正有負。  

 

    不過，我覺得每年如此討論加價，是否真的解決了問題呢？剛才很多

議員說的士牌價其實不會真正影響收入，最大影響的反而是其他事項，包括

燃油稅等。但我覺得兩件事是不可以完全分開來看的，所有事情都應加以考

慮。譬如，剛才有議員說一些所謂單頭車主很辛苦，除了自己做一更外，還

要租給別人。為何會這樣呢？為的不但是要解決燃油或其他維修費增加這麼

簡單，而是還有一項重要開支，就是供車的款項。如果供車費用不是那麼高

的話，他們其實不用那麼辛苦。因此，我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牌價。如果不

是牌價那麼高的話，單頭車主就不用受到那麼大的影響。  

 

    我覺得我們在這件事中變成了一個磨心，要我們作出決定。但我認為

最重要的就是炒賣的士牌時，政府沒有加以處理，以致造成今天的後果。因

此，我覺得今天我們討論這問題時，不應自己分化自己，而應將責任放在政

府身上。長久以來，政府自從在九四年對的士行業進行過一項檢討後，至今

也沒有進行任何檢討。究竟現時牌價飆升，政府有何看法呢？我記得上一次

政府作出回應時，說沒有甚麼問題，是很正常的。但是否真的正常呢？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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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常的話，今天我們就不用老是提到牌價炒賣現象了。事實上，在這問題

背後，牌價這因素非常重要，影響很大。劉健儀議員剛才說那些單頭車主要

補貼出來，其實問題就在於此。如果牌價不是那麼高，車主就不用補貼那麼

多。我認為這是問題的癥結。  

 

    第二，我也同意劉健儀議員所說，除了牌價外，另一個問題就是燃油

稅。剛才在辯論財政預算案時，我也指摘財政司為何不寬減這方面的稅項。

燃油稅對普羅市民，特別是職業司機相當重要。如果劉健儀議員提出議案的

話，我一定會支持。很可惜，現時政府沒有做這方面的工夫，並將責任放在

我們身上，放在普羅市民身上，造成我們不斷爭拗，造成分化情況。  

 

    我覺得今天討論的士加價問題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樣可以迫使政府重

新檢討整體的士政策，研究如何遏抑牌價這問題。請各位試想一想，的士本

身其實是公共交通服務，我們是否容許這行業就這樣以私人方式繼續經營下

去呢？我覺得是不可以的。政府必須設計一些策略，嚴格限制發牌，然後做

好運作，情況才會獲得改善。這樣就不用我們每年都要討論應否加價的問

題。  

 

    其實，加價是一個惡性循環。我不反對剛才劉健儀議員所說的一些

事，就是如果不加價的話，有些人會很慘，但同樣我們也不能忽視一個現

實，就是對一些司機來說，加價也未必會使他們得益。這兩個事實是共存

的，我們不能忽視其中一方面。雖然大家質疑黃偉賢議員所進行的調查是否

科學化及其準確程度，但即使他的調查只得五成準確，也反映出問題是存在

的，就是如果加價的話，未必會為一些司機帶來好處。不過，我並不是反對

劉健儀議員那麼勤力諮詢那麼多團體的意見，也不是說她的意見完全不是事

實，但問題是兩種事實都存在。我自己乘搭的士時，也曾問過很多的士司機

加價好不好，他們都說不要加價，因為對他們沒有甚麼益處。雖然會有數個

月的所謂冷靜期，暫緩增加車租，但之後車租一定會加。這始終是事實，所

以對一些租車司機有甚麼好處呢？當然，我不可以說一定沒有好處，但卻不

一定有好處。很多的士司機告訴我們，加價的利益始終是給了車主。我們如

何回應和解決這問題呢？  

 

    因此，我覺得今天我們討論這問題時，真正受到千夫所指的對象應該

是政府。為何它容許現時的炒賣情況那麼嚴重而不加以遏抑呢？如果長此下

去，將來可能有更多人炒賣的士牌，情況可能演變成炒賣樓宇一樣。公共事

業變了這樣，大家都不好過。我希望透過主席迫使政府重新檢討整個的士政

策。  

 

    本人謹此陳辭。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April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  

 

 249 

曾健成議員致辭：主席，其實在行政局通過的士加價建議後，業內人士曾向

交通事務委員會反映了很多意見。在眾說紛紜的情況下，民主黨決定落街頭

以問卷形式直接詢問司機的意見。  

 

  我記得我們制訂了問卷但還未進行調查時，有代表司機的的士團體辦事

人曾與我接觸。我記得當時是我即將出發去韓國，他深夜 12 時致電我的手

提電話，約我 1 時到灣仔一間餐廳傾談。我答應了他，並由 1 時傾談至 2

時。他游說我不要進行問卷調查，因為他們已經作了調查，有 1 000 份問

卷，全都贊成加價。那天晚上其實我帶了問卷給他看，告訴他問卷的內容。

既然他進行調查時 1 000 份問卷都贊成加價，就沒有理由反對我做，因為反

正也是業內人士的意見。如果我徵詢途人的意見，他們一定會反對加價；但

我問的是的士司機的意見。最奇怪的是我們打算進行問卷調查一事，當時只

有運輸署知道；我想問運輸署和運輸科，為何業內人士會知道我們會進行問

卷調查呢？為何我們的消息會那麼快遭洩漏出去？不過，這也不是問題了。  

 

  我們真的落實在街頭、的士站、天星碼頭、機場和九龍城進行調查。起

初那些的士團體告訴我們，如果問卷有那麼多問題，根本無法完成，所以只

要問是否贊成加價已經足夠。我說不行，我一定要進行詳細的分析，所以我

們問了 5 條問題。事實上，我們不但在調查過程中問取司機的意見，我們平

日乘搭的士時也會問司機對加價有何看法。其實，引發起我們今次進行問卷

調查，是因為我每次乘搭的士時，司機都說不要加價，千萬不要加價。因

此，當那一天晚上，我被人在凌晨 1 時約去傾談時，我的既定立場就是一定

要進行問卷調查。雖然那司機團體告訴我他們有 1 000 份問卷已交到運輸

署，並且全部都贊成加價，但我說既然全部司機贊成加價，我的調查一旦進

行，理所當然的結果就同樣是司機贊成加價的了。因此，我叫他不用害怕，

如果我問途人的意見就對他們不公道。事實上，他阻止不了我，我會繼續進

行問卷調查。  

 

  我很欣賞劉健儀議員，她是該行業的代表，曾徵詢所有團體的意見。團

體固然有代表性，但我覺得在街上駕駛的士的司機同樣有代表性。你們可以

說我們的數字不夠多，只得數百個，是一小撮人的意見，但我們是真真正正

走到街頭以逐份問卷搜集得來的。我們沒有資源開研討會，但我們卻能走到

街頭進行調查。我覺得我今次反對的士加價，是絕對維護的士司機的利益。

我沒有昧良心做事。我不用分析調查，而是真正走到街頭進行問卷調查。

我自問能對得在業的的士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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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大家持有許多理由，說應該贊成加價，因為燃油稅增加了。不過，

燃油稅增加，車主不能加車租；但如果的士加價，車主就有辦法加租了。我

知道今天本局很多議員反對民主黨的建議，但民主黨是真正跑到街頭詢問司

機的意見。我很欣賞劉健儀議員，她是該行業的代表，不過她習慣了在室內

工作，而我則習慣在街頭工作。其實我們兩人也有代表性。雖然我們進行調

查的結果是南轅北轍，但我必須維護我進行調查時給我信息的那一群司機。

他們留下了姓名、電話和車牌號碼，讓我真正擁有他們的資料，方便日後作

長遠跟進。我雖然不是那一行業的代表，但我有做到事。我覺得我對得起全

港的的士司機。  

 

  我全力支持民主黨的建議，因為民主黨真的切實做過調查。  

 

  謝謝主席。  

 
 
陳榮燦議員致辭：主席，任何加價申請獲批准，都會增加巿民的經濟負擔，

這是一個普遍的事實。對於的士司機而言，在本港經濟環境不景的情況下，

經營上的困難，更是可想而知。每次的士獲准加價，開始時期，生意並不理

想，一般來說，要過一兩個星期，或一段時間才能恢復正常。但是，在的士

經營成本不斷上漲的情況下，如果不調整的士收費，將更加重的士司機的負

擔，經營更顯困難。  

 

  剛才梁耀忠議員曾提出疑問：的士申請加價，的士司機是否有“實質收

益”，這個問題早已在 11 個的士團體在本年初立法局交通事務委員會的諮

詢“的士加價”會議上，多個的士團體代表已清回答了議員的問題，就是

“的士如獲准加價，司機得益是必然的，也是一個極顯淺的道理。”本人同

意的士加價初期，對的士生意額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這次巿區及新界的

士加幅只是 6.3%及 7.4%，並不超於通脹，我相信加幅影響將會很輕微。同

時，相信巿民也會理解和接受這個加幅。  

 

  根據運輸署的調查和財經事務科對通脹的預測，在去年二月至今年五月

期間，巿區和新界的士的經營成本，預計會分別上升 10.2%和 10%。例如柴

油價格自去年二月以來，油公司多次加價，由原本每公升 6.12 元升至 7.23

元，升幅達 18.1%，的士司機的收入已因為成本上漲而深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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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聯會一向關心的士司機的生計，本人亦曾就的士加價這個問題諮詢有

關的士司機工會，特別是諮詢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這個會

的司機人數超過 8 000 人，而且絕大部分是租車司機，以及有關的士團體人

士的意見，他們都是極希望的士加價能夠盡快實行。  

 

  今天下午，在立法局門外有多個的士及司機團體的請願人士，亦顯出他

們的立場是極之清晰的，他們要求盡快批准加價。  

 

  主席，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屬下的的士司機分會向本人表示，自去年

初以來，燃油價格頻頻上升，每公升實質加幅超過 1 元；而燃油加價 1 元，

令的士司機每一更收入少了約二十多元，加重了他們的負擔，減少了收入。  

 

  的士司機除了要繳付車租、燃油費外，剩餘部分才是他們的實際正常收

入。如果他們是車主又是司機的話，他們的支出當然要包括維修、保險、保

養費的支出。剛才，黃偉賢議員給我們的資料，說是租車司機反對加價，但

我看不到有令人信服的理據。  

 

  燃油費不斷增加，如果又不准他們調整收費，稍為彌補因油價上漲的開

支損失，請問主席，如何解決的士司機的經營困難和壓力呢？的士司機的困

難和苦況又向誰人申訴呢？  

 

  此外，在油渣及維修保養費不斷上漲的情況下，如果不批准的士加價，

全港的士司機大聯盟表示將會變為由的士司機津貼乘客坐車。  

 

  主席，本人請問：這樣的情況，全港十多萬的士司機從業員，包括他們

一家大小，難道要他們“吃西北風”？如果凍結的士司機團體這次加價申

請，他們的正常經營運作和生活必然受到極大影響。  

 

  主席，本人認為黃偉賢議員提出凍結的士加價的議案是極不合理的，工

聯會支持的士申請加價。工聯會及民建聯為了廣大的士司機的生計，反對黃

偉賢議員的議案。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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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司致辭：主席，黃偉賢議員提交的決議，目的在廢除《 1997 年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修訂）（第 3 號）規例》。這規例在本年二月二十五日

由總督會同行政局制定，公布了市區和新界的士分別加價 6.3%和 7.4%，由

本年四月十三日起生效。  

 

  市區和新界的士上一次加價，是在一九九六年二月四日，加幅為

8.5%。根據運輸署的調查和財經事務科對通脹的預測，自一九九六年二月以

來，市區和新界的士的經營成本，正如剛才幾位議員指出，預計上升了

10%。  

 

  以柴油價格這個主要的士營運成本項目來說，自一九九六年二月以來，

價格已由每公升 6.12 元上升至 7.23 元，升幅達 18%。在這期間同告上升的

項目包括保險費、維修及保養費用、車房、清潔及停車費用、折舊以及無

電服務收費等。經營成本上漲，顯然會影響的士從業人士的收入。  

 

  的士同業聯會在去年八月提交加價申請，建議在本年二月實施由 5.6%

至 9.4%的加幅。交通諮詢委員會（“交諮會”）已根據下述原則作為指引，

深入研究的士業所提出的加價申請：  

 

(a) 考慮到收入與經營成本方面的轉變，讓的士業在財政可行情況下經
營；  

 

(b) 有需要使的士服務在供應情況、乘客候車時間和乘客意見等方面，
維持在可接受的水平；  

 

(c) 有需要維持的士與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之間的合理收費差距；及  

 

(d) 市民大致上接受建議的收費。  

 

  經考慮上述各項因素和參詳多個方案後，交諮會建議而總督會同行政局

批准市區和新界的士的收費加幅分別為我剛才所說的 6.3%和 7.4%。若將這

兩個數字與按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計算的通脹率 7.5%比較，雖然市區的士加

幅其實是低於通脹水平，而新界的士加幅只是與通脹相若。上述加幅是當局

權衡過各方面的因素後而酌定的，一方面是為了幫助的士從業人士應付上漲

成本，另一方面又不致於令乘客有太重的負擔。這些加幅是過去 3 年以來最

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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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以金錢計算，市區的士的落錶收費只會增加 0.5 角，新界的士則

加 0.7 角。對於那些只繳付落錶收費的短途乘客來說，這兩個數字，就是他

們須負擔的額外收費。如以百分率計算，分別為 3.6%和 5.9%。至於要繳付

跳錶費用的乘客，以平均為 4.4 公里的市區車程來說，實質的收費加幅為

2.1 元，而平均為 3.1 公里的新界車程，實質的收費加幅為 1.5 元。主席，

我非常同意幾位議員的意見，認為上述加幅應該為市民接受。我們也不可忘

記，如果有 5 名乘客坐一部的士，以每人計的加幅更是微不足道。  

 

  部分議員也許認為，假如的士服務質素沒有改善，就不應該加價。其

實，我們在過去幾年已實施多項改善措施。要求的士司機在車上展示名牌的

規定，十分奏效。當局已向的士司機派發一本經修訂的《香港的士服務指

南》，詳列的士司機應遵循的守則，鼓勵他們待客以禮和樂於提供協助。部

分的士同業協會正安排把這套守則張貼在的士車廂內。運輸署已在主要的士

站張貼供參考用的旅程收費表和交通投訴熱電話號碼。  

 

  此外， 5 項較嚴重的的士司機違例事項，最高罰款已由 5 萬元增至 10 萬

元，這些措施也收到預期的效果。警方已加強對的士司機違例行為採取執法

和檢控行動，在過去 3 年，共有 70 名的士司機被法庭吊銷牌照。  

 

  涉及拒載的投訴數目也見改善，由一九九五年的 759 宗下降了 10%左右

至 689 宗，不過，為了進一步改善的士服務，我們會規定所有的士由本年六

月起計的 12 個月內，安裝車費打印裝置。凡備有這部裝置的的士，司機都

需要按乘客的要求，發出車費收據。  

 

  由於所有的士乘客都希望容易截到的士，因此，街道上的士的供應量也

反映的士的服務質素。每年溫和地調整的士收費，可使的士收費與其他公共

交通工具的收費維持恰當的差距，從而有助維持的士的供應，令有需要乘搭

的士的市民更容易有車可乘。有權利必有義務，我們在期望的士從業人士改

善服務之餘，也有責任協助他們在較穩健的財政狀況下繼續經營。  

 

  從黃偉賢議員的演辭中，可見普遍有一種錯誤的看法，以為近期的士牌

價上升，早已推高的士車租，令業內人士難以維持生計；而調整收費只會進

一步推高的士牌價。我曾經在本局二月二十六日的會議上指出，根據一九九

四年交諮會發表的《的士政策檢討報告書》列出的數據，我們看到過去幾年，

的士車租跟隨的士收費的加幅上升，而的士收費的加幅則與通脹大致相若。

的士收費（或的士車租）上升與的士牌價上升，兩者之間並沒有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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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多年以來，的士牌照除了是營業牌照外，也作為資產投資項目

買賣。的士牌價過往多年的升幅，大致與本港的住宅物業價格和恆生指數升

幅相若。不過，事實上由於最近幾個月牌價升幅度較大，交諮會的士政策

檢討工作小組已重新展開工作。我想向羅祥國議員、梁耀忠議員和張漢忠議

員保證，我們會很小心研究的士的發牌制度、評估對付的士牌照炒賣活動措

施的成效。若有需要，我們會作出建議，收緊現行規例。  

 

  主席，請容許我作一個簡單的總結，政府深信提交議員考慮的收費加幅

十分合理和溫和，應該為市民所接受，理由如下  ：  

 

(a) 自去年二月實施上一次加價至今，市區和新界的士的經營成本上升
了 10%；  

 

(b) 新界的士收費加幅較通脹水平相若，而市區的士收費加幅更較通脹
水平為低；  

 

(c) 大多數的士從業人士都是小本經營，利潤微薄，如果凍結現行收
費，就會影響他們的生計；  

 

(d) 每年的輕微收費調整有助的士業維持較穩健的財政狀況；及  

 

(e) 適當地提高的士與其他交通工具收費上的差距，有助維持的士的供
應。  

 

  主席，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我促請各位議員支持這次溫和的的士收費

加幅，表決反對黃偉賢議員的決議。  

 

  謝謝主席。  

 
 
主席：黃偉賢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黃偉賢議員：主席，請問我還有多少時間？  

 

 

主席： 15 分鐘。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April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  

 

 255 

 

黃偉賢議員致辭：不用那麼多，主席。  

 
    主席，首先很多謝各位同事發言。在我未作出針對性的回應前，我想

廣泛談一談。剛才運輸司也提出了一點，就是我們很多同事都很關注的士牌

價的問題。雖然今天我們討論的是的士加價問題，而不是的士牌價問題，但

兩者事實上是有關的，而不是如政府所說是沒有關係的。現在在壓力之下，

政府同意要求交通諮詢委員會重新檢討牌價的炒賣情況，我希望有關檢討能

盡快完成。因為正如很多同事所說，不單止租車司機要面對壓力，即使是供

車會的車主，也須面對很大壓力。只有炒家的壓力不會太大，因為他們有很

多本錢進行炒賣活動。  

 

    主席，我想回應個別同事剛才的發言。首先，劉健儀議員開宗明義地

說她曾召開一個的士“武林大會”，即在四月八日下午二時正行了一個諮

詢會。她有邀請我出席。她在四月七日下午傳真給我，但我在當晚 7 時返回

辦事處才收到通知。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們立法局議員每天都安排了工作，

而我在四月八日 3 時早已約了在元朗區社會福利署辦事處行會議，所以很

抱歉，我不能出席劉議員召開的大會。我也曾嘗試找過黨內有關人士出席，

但各人都忙得不可開交，所以實在很抱歉。  

 

    不過，我想指出一點，今天的辯論原本是在三月十九日進行，但在三

月十九日之前，我從運輸科官員口中得知有些的士業人士說我只聽取某些團

體的意見，主要是一些反對加價團體的意見，我說不要冤枉我，情況並不是

這樣，所以我透過那位官員通知那些想約見我的團體，告知他們我很樂意聽

取他們的意見，不論是反對抑或贊成加價的意見。於是我在三月十九日前就

押後討論這項議案，以便徵詢本局各大黨同事的意見，當時局內沒有一位同

事反對押後辯論，因為我很想聽取有關的士業人士的意見，所以押後至今天

才討論。由於那位官員沒有透露是哪一位確實想約見我，要透過他通知，所

以終於這 3 個星期只是空等，並沒有的士業人士約見我表達意見。直至四月

八日，劉議員召開大會，但對不起，我當時真的無法抽時間出席。  

 

    由此又引出了我們民主黨給人指摘的陰謀論，說我們押後至今天討論

這項議案，是知道籌委會會在今天開會。這真是一個天大的冤枉，因為民主

黨從來都不知道籌委會何時開會，擔任籌委的同事才會知道自己何時開會。

當我徵詢局內各個政黨的同事將議案押後至今天討論的意見時，大家都表示

同意。他們應該知道籌委會何時開會，如果他們察覺到我有這樣的陰謀，就

不應同意我押後辯論了。可是當時沒有同事反對，今天卻反過來指我們有陰

謀，這隻“死貓”我們如何也吞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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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剛才有同事提到，如果不加價，的士司機就會很慘。不過，我

認為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令乘客量上升。如果乘客量一直下跌，我相信

即使加價也無法彌補乘客量不斷流失所帶來的損失。剛才陳榮燦議員說，每

次的士加價後，都會有一、兩個星期時間乘客會流失，但稍後乘客量就會回

升。事實上，以往來說，這段時間也不只一、兩個星期，但的士業人士向我

們透露，自去年二月加價後，乘客量一直下降。以往需要 3 至 6 個月左右才

會回升，但去年由二月至今還未回升。這清楚顯示市民乘搭的士的意欲真的

下降了。這當然與整體的消費意欲有關，但我們不能抹煞一點，就是的士加

價和的士服務對乘客是否乘搭這種交通工具有很大影響。剛才我也提過，現

時的士面對很多競爭，如果市民有其他選擇，他們為何要付出昂貴的費用，

而且還可能要受個別的士司機的氣呢？雖然劉健儀議員剛才說這是的士行業

內少數害群之馬，但這些少數害群之馬，結果卻令每年的投訴的士服務的數

字不降反升，年年都升，去年更升至最高五千多宗的水平，是歷年來最高的

投訴數字。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大家也知道，以往的士並不是年年加價的。近年因為各種交通工具，

不論是巴士、小輪或其他交通工具都每年加價，所以的士團體也要求年年加

價。我記得很清楚，最初說年年加價時，很多的士業人士說為何有這麼多投

訴數字，就是因為的士不能年年加價。只要讓他們年年加價，司機的生活獲

得改善，服務便會相應地改善，就不會出現那麼多拒載、濫收車資或改裝咪

錶的情況。言猶在耳，的士行業這幾年的服務是否真正改善了呢？剛才運輸

司說這幾年已經實行了很多改善措施，例如要展示司機名牌，稍後又要發出

收據等，這些都是正面的改善措施。不過，下了這麼多工夫後，我想請問運

輸司，為何投訴的士的數字仍然繼續成正比地上升呢？我希望政府真的要切

實檢討這問題，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否因為實行了這些改善措施，令

乘客能掌握多些證據和資料，反而激發乘客作出投訴？可能遲些規定發出收

據後，會接到更多投訴也未可料，因為乘客有證據證明的士司機濫收車資。

實行了改善措施後，更顯示出問題較以往我們理解的還要嚴重。  

 

    我真想強調，的士牌價是否一如政府所說，完全沒有關係。我覺得答

案顯然是否定的。我相信局內沒有一位同事會否認，過去 1 年的的士牌價升

幅十分驚人，達七成以上。在立法局討論的士加價問題時，我們確聽到一些

可能是炒家的的士業人士說加價後就可趁機推高牌價至 400 萬元。早陣子曾

升至 350 萬元，最近則回落了一些。事實上，確實有些人是借加價後增加車

租，跟推高牌價。我希望政府不要再否認有這類意圖的人存在。剛才曾健

成議員也指出，在加價後就會立刻增加車租。當然，有些的士司機可能與車

主較為熟落，大家談妥後，可能在兩、三個月後才開始加租，但難保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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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後的車租加幅較大，計在成本之內。我們始終擔心的士司機本身的收入

會否因為加車租，以及加價導致乘客繼續流失，而不會有所增加，這是我們

最關注的問題。  

 

    主席，成本無疑是有所增加，我們不會否認這點，但是加價卻不可以

彌補成本的損失。真的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劉健儀議員說他們

代表了大多數，但我接觸的一些的士團體也說他們代表了 8 000 個同業，而

且全都是租車司機。如果加價會為他們帶來一定的益處，我相信這些以駕駛

的士為生的司機沒有理由不要這些收入。為何他們不想加價呢？如果加價一

定會為他們帶來額外收益，他們應該支持還來不及，為何今年會有這麼多強

烈的反對聲音呢？很明顯，他們真的從實際經營的過程中，計算到乘客量流

失。我也就這點詢問運輸署的同事，他們也同意近年的士乘客量是下跌了。

不過，還有一個數字我至今也弄不清。劉健儀議員說是車主司機佔大多數，

但我今天再問運輸署索取有關資料，他們說沒有一個具體數字，粗略的數字

顯示目前大約三分之二的業內人士是租車司機，而三分之一是車主和車主司

機，所以顯然的士業內絕大多數是租車司機。我們希望透過加價令租車司機

的收入增加，但我們也要顧及乘客的情緒。如果加價後服務不改善，乘客滿

肚子氣，就不會再乘搭的士，這樣只會令的士業受損，整個行業也不會有一

個健康的發展。  

 

    主席，我知道的士業內有不同的聲音。過去幾年來，我們也曾聽過反

對聲音，但並不是很強烈，所以在這麼多年來，本局也沒有提出反對的士加

價的議案。不過，今天我們確實聽到行業內出現了較過往任何一年都強烈的

反對聲音。我今天代表民主黨提出這項議案，除了在局內進行辯論外，我知

道也令的士行業內出現不同意見。我們並不想見到這個局面，也為此感到不

安。劉健儀議員說在諮詢大會中，有五十多個團體贊成加價，但反對加價的

團體卻沒有出席。其實他們也曾致電給我，解釋他們不出席的原因。他們主

要是恐防大家到場時，出現一邊贊成、一邊反對的局面。他們也不想來立法

局請願，反對加價，因為恐怕業內會出現更大的衝突。他們不想發生這種情

況，因為大家都是同業。不過，他們很清楚表示他們是堅決反對今次加價

的，只不過他們不想高調處理，令業內人士出現更大衝突，所以他們不便出

席劉健儀議員召開的大會，以及今天的 ...... 

 

 

主席：黃偉賢議員，請停一停。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想要求黃偉賢議員澄清他所說的那個團體，究竟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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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去去、由始至終都是在說同一個團體？  

主席：黃偉賢議員，你是否願意回答這個澄清？  

 

 

黃偉賢議員：主席，主要是有一個團體，他們說是代表了 8 000 個司機的意

見，但我們也曾私下接觸過一些其他的的士司機。  

 

    主席，總括來說，我們很希望能夠凍結今年的士加價，也希望令車主

不要增加車租。在這消費意欲低微的艱難時刻，我們希望的士業內不要出現

嚴重的衝突。因此，我希望各位同事考慮我的意見，支持我的議案。  

 

    謝謝主席。  

 

 

主席：也差不多用盡了 15 分鐘。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ut. 
議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The President said he thought the “Noes” had it. 
主席表示他以為否者佔多。  

 
Mr WONG Wai-yin claimed a division. 
黃偉賢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主席：本局現在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謹提醒各位議員，現進行點名表決之議題為： 1997 年 3 月 5 日提交立

法局會議省覽的《 1997 年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修訂）（第 3 號）規

例》予以廢除。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個按鈕中選擇

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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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之表決。是否有任何疑

問？現顯示表決結果。  

 
 
Mr SZETO Wah,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r LEE Cheuk-Yan,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Mr LAW Chi-kwong, Mr LEUNG Yiu-chu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and Dr John TSE voted for the motion.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Dr LEONG Che-hung, Mr CHIM 
Pui-chung, Miss Emily LAU, Mr Eric LI, Mr Henry TANG, Dr Samuel WO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iss Christine LOH, Mr James TIEN,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Paul 
CHENG, Mr CHENG Yiu-to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Dr LAW Cheung-kwok, Mr LEE Kai-ming, 
Mr Bruce LIU, Mr LO Suk-ching, Mr MOK Ying-fan, Mr NGAN Kam-chuen 
and Mrs Elizabeth WONG voted against the motion. 
 
 
Mr YUM Sin-ling abstained.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18 vote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32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主席宣布贊成議案者 18 人，反對者 32 人。他於是宣布議案遭否決。  

 
 
Some people applauded in the Public gallery. 
 
 
主席：請保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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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BILLS 
議員條例草案 

 
First Reading of Bills 
條例草案首讀  
 
 

EMPLOYMENT (AMENDMENT) (NO. 3) BILL 1997 
《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  

 

EMPLOYMENT (AMENDMENT) (NO. 4) BILL 1997 
《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4 號）條例草案》  

 

SECURITY AND GUARDING SERVICES (AMENDMENT) (NO. 2) BILL 
1997 
《 1997 年保安及護服務（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EMPLOYEE'S RIGHTS TO REPRESENTATION, CONSULTAT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BILL 
《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  

 

HONG KONG ST. JOHN AMBULANCE INCORPORATION BILL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法團條例草案》  

 

SAILORS HOME AND MISSIONS TO SEAMEN INCORPORATION 
(TRANSFER OF UNDERTAKING) BILL 
《海員俱樂部法團（業務移轉）條例草案》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香港上海豐銀行有限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1(3).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會議常規》第 41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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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Reading of Bills 
條例草案二讀  
 
EMPLOYMENT (AMENDMENT) (NO. 3) BILL 1997 
《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  

 

MR LAU CHIN-SHEK to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A Bill to amend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劉千石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二讀《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3 號）條例

草案》。  

 

  這條例草案的目的非常簡單，就是修訂《僱傭條例》有關“有薪假日”

的規定，加入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為法定假日，即是俗稱的“勞工假

期”。  

 

  現行法例規定，每年“打工仔”享有的“勞工假期”有 11 日，包括了

主要的農曆節日及部分西方的節日；不過，五月一日卻一直以來不屬於“勞

工假期”。  

 

  世界上不少國家的“法定勞工假日”中均包括了一天“勞動日”，而該

天是有薪假日，這樣做的目的是體現整個社會對於勞動階層為社會作出貢獻

的尊重。大多數國家的“勞動日”有薪假日是定在每年五月一日，而該天亦

被引稱為“國際勞動節”。  

 

  本港長期以來並未將五月一日納入有薪法定假期內，使勞動階層不能以

一個假日的形式來顯示勞工的團結及體現社會對勞工的尊重，這是令人深感

失望的；尤其中國大陸及台灣均定有五月一日的勞動節假期，香港在這方面

無疑是“兩岸三地”中的唯一例外。  

 

  勞工界多年來均爭取將五月一日定為本港的有薪法定假日，而政府在一

九九三年本局會議上回答議員質詢時亦曾承諾會檢討是否將五月一日定為法

定假日，可惜到了今天仍未有任何結果公布。  

 

  我呼籲各位同事支持我的條例草案，給予“打工仔”一個好消息！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動議上述議案。謝謝。  

 
Question on the mo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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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Debate on the motion adjourned and Bill referr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2(3A). 
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2 條第 (3A)款的規定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EMPLOYMENT (AMENDMENT) (NO. 4) BILL 1997 
《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4 號）條例草案》  

 

MR MOK YING-FAN to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A Bill to amend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莫應帆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通過議事程序表所載在我名下的議案。  

 

    今天我的議案最主要的目的，是讓已婚男性僱員在其妻子分娩的時

候，可享有 7 日有薪的侍產假期，讓他們照顧剛分娩的妻子和分擔平時由妻

子所須負責的工作。  

 

    各位，相信部分為人丈夫和父親的立法局同事，都有以下這些體會，

一方面既擔心所愛的妻子是否平安無事，另一方面，亦掛念自己的骨肉能否

順利誕生。當然，在這短暫的焦慮過後通常是喜悅，因為醫生和護士會對你

說：“母子平安！”這句說話勝過世界的所有財富。  

 

    然而，接踵而來的是現實的問題，就是你的妻子，為你骨肉的緣故而

忍受極大的苦痛，現在，她非常需要你的關懷、鼓勵、支持和照顧。有時

候，你的妻子並不需要你斟茶遞水，但是她需要的是你堅定而溫柔的眼神和

雙手！直接來說，她需要你在身旁的關懷！  

 

    在剛過去的復活節，我曾探望了一對年青的夫婦，他們剛迎接第一個

新生命的來臨。他們較其他夫婦幸運的是，作為丈夫的可以利用 4 天的復活

節假期，照顧他剛分娩的妻子。而且，這位年輕和健康的母親，在丈夫的關

懷下，已經適應自己身分的轉變和責任。  

 

    但是，是否每一對為人父母者都這樣幸運？  

 

    我想說一說一些歷史。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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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甚麼特別，但對一個家庭而言，卻是一個傷痛的日子。因為這天，作為

家庭成員的妻子和母親，自從生下女兒後，卻患上產後抑鬱症，雖然得到丈

夫的安慰，仍然在十月二十三日的下午，將女兒留在客廳的梳化，自行從睡

房的窗門跳下傷重不治。事實上，過去數年，已發生多宗因母親患上產後抑

鬱症而自殺或攜子女自殺的個案或悲劇。我本來也搜集了一些數字，不過，

我不忍心讀出來。  

 

    當然，有人亦可以說，這只是個別的事件，是否值得社會的額外負擔

來預防一年可能只發生幾宗的悲劇？這是否得不償失？  

 

    主席，各位立法局同事，我記得有一個故事，故事是這樣的：以前有

一個牧羊人，他有 100 隻羊，有一天，有一隻羊因掛食草而走失了，當這

牧羊人發現走失了一隻羊時，他並沒有說，我還有 99 隻羊，失去了一隻並

不打緊。相反，他將 99 隻羊安置在羊欄，然後再回頭尋找這隻迷了路的

羊。最後，他終於在一條羊腸小徑找到這隻走失了的羊！  

 

    各位同事，我相信，生命的價值不應該亦不是單單以金錢來衡量的！  

 

    現在，我打算回應兩個主要問題，這都是和這條私人條例草案有密切

關係的。  

 

    首先，有人曾經問我，為甚麼只有那些具法律證明的已婚男性僱員才

可享有侍產假期。現時社會同居風氣日趨普遍，難道那些同居的人士不用照

顧分娩的伴侶嗎？  

 

    各位，我草擬這條私人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希望維繫現時的家庭制

度。因為，我相信，給予已婚男性僱員侍產假期，讓他們照顧剛分娩的妻

子，能有效地免卻產婦因擔心家庭而帶來的焦慮和不安，促進夫妻間的生活

融洽，強化家庭觀念。故此，若同居人士都可以享受侍產假期，我恐怕會對

香港現有家庭制度和觀念會產生極大的沖擊。  

 

    此外，就是“證明”的問題！為甚麼，因為若要男性僱員是因其同居

伴侶懷孕和分娩而需要申請侍產假期，他要具備何種證明？如果法例寬鬆至

只需要帶其伴侶向僱主“備案”，而不需要其他任何證明，相信各位以常

識、理智和智慧判斷，都會知道有何後果，就是極端來說，所有“二奶、三

奶”的情況都會出現！  

 

    此外，現時香港並沒有有關家庭狀況歧視條例，所以在現階段並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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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過快將這條有關侍產假期的條例草案的範圍擴展至同居人士。  

 

    其次，就是現時實行侍產假期的國家，是以社會保障形式支付侍產假

期的開支，與香港的僱員福利全由僱主負擔不同，這樣，會增加僱主的經營

成本。  

 

    對於這一點，我想指出一點，就是政府從來反對在香港確立由各方供

款的社會保障計劃，而以往的各種勞工福利的改善，如增加分娩保障、長期

服務金、疾病津貼等屬社會保障項目，都只是增加僱主的經營成本。所以，

若按照這推論，香港豈非要全部取消以上各種勞工福利？  

 

    另一方面，近數年香港的出生率均維持在人口的千分之一，估計每年

約有 7 萬名孕婦。若撇除未婚懷孕，和一些不合資格取得侍產假期的男性僱

員， 7 萬名中約有九成男性僱員可取得侍產假期。若以每月工資中位數

9,000 元來計算，各僱主最多只需要多付 1 億元，這只佔香港生產總值的萬

分之一。  

 

    主席，最後，若以為侍產假期會影響經濟，削弱香港的競爭力，我則

認為是很短視的說法。人並不是機器，是需要休息的，僱員若缺乏休息，只

會減低生產力。正所謂就是機器亦需要在一些時間停止運作，進行定期維修

和保養，才能長期保持有效率的運作。現代的管理哲學實在是僱主應盡量關

懷勞工的福利！所以現代化的管理應重僱員的身心健康，培養工作的積極

性。我深信，侍產假期有助促進夫妻間的合作，並且能保持家庭的穩定，使

僱員能安心工作，這對提高香港的生產力更有積極的意義。  

 

    主席，最後，我希望能重申一點，就是生命的價值並非可由金錢來衡

量的！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Question on the mo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Debate on the motion adjourned and Bill referr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2(3A). 
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2 條第 (3A)款的規定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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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AND GUARDING SERVICES (AMENDMENT) (NO. 2) BILL 
1997 
《 1997 年保安及護服務（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MR CHAN WING-CHAN to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A Bill to amend 
the Security and Guarding Services Ordinance." 
 
陳榮燦議員致辭：主席，本人動議二讀《 1997 年保安及護服務（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這條修訂條例草案，目的是要保障現職保安工作人員的就業權利。本

人的修訂條例草案，對“現職”保安工作員，有以下兩個定義：一、凡是於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原於《看守員條例》下合法受僱的人士；二、是

於九六年六月一日前 24 個月內曾於《看守員條例》合法受僱的人士，不過，

他們必須得到僱主或職工會的證明。修訂條例的目的是豁免上述保安工作人

員要遵守《保安及護服務條例》第 II 部分的規定，使他們不致於因新例的
實施而失去工作。  

 

    《保安及護服務條例》於去年六月一日全面生效，以配合保安及護

的發牌制度，並取締了以前的《看守員條例》。新例要求所有任職保安工作

的人士，必須先領牌才可擔任該等職位。  

 

    另外，新例規定，除了“單幢式私人建築物”外，大管理員的年齡

上限為 65 歲。換句話說，原本在《看守員條例》下合法受僱的看更，如於

“單幢式私人建築物”以外工作，而年齡在 65 歲或以上，將會因新例生效

而失去工作。事實上，自新例於去年六月一日生效後，至九六年九月三十日

3 個月期間，勞工處已接獲 27 名看更／護員因遭僱主解僱而提出申訴，其

中 21 人即在 65 歲或以上。工聯會亦接獲大量的投訴個案。其中有 3 名同屬

一公司的大管理員，因年齡超過 65 歲而遭解僱。公司發給他們的解僱通

知書，清楚明白指出他們是因為未能符合新規例所以被解僱的。這些個案，

可以說明新規例打爛老看更飯碗的有力證據，導致這個結果，恐非政府立例

的原意。  

 

    現時政府雖然制訂行政措施，分批更換許可證，先替較年輕的看更員

換證，將影響拖遲，但都是免不了打破一些老看更的飯碗。根據九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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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警務處牌照科的資料，有 25 825 名 61 至 70 歲的人持有舊看守員許可證，

70 歲或以上的有 10 624 人。 61 至 70 歲的更換時間是二零零零年， 70 歲或

以上的則是二零零一年。換言之，到了二零零零年，可能會有二萬多個大

管理員失業；而到了二零零一年，會再有一萬多人面臨失業。  

    其實這些老人家已六、七十歲，理應退休，但是因為香港沒有退休保

障制度，所以他們這麼大年紀仍然要為口奔馳，當看更或護員來賺取微薄

的收入糊口。不過，《保安及護服務條例》，連這些老看更的飯碗也打爛，

試問政府於心何忍？港府一向自稱奉行自由市場機制，目前市場上仍有幾萬

名 65 歲以上的看更員，亦證明市場仍需要他們。政府實在沒有必要以法例

來限制保安人員的年齡。況且，反年齡歧視也是社會目前的趨勢，政府應正

視存在問題，並對這批年長從業員，予以尊重，不可反其道而行，連他們自

食其力的機會也剝奪。  

 

    有鑑於此，主席，本人對此條例作出修訂，讓那些現職看更的老人家

得到豁免，不會因新例實施而失去工作。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提出議案，並希望各位同事支持修訂條例。  

 

    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mo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Debate on the motion adjourned and Bill referr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2(3A). 
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2 條第 (3A)款的規定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EMPLOYEE'S RIGHTS TO REPRESENTATION, CONSULTAT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BILL 
《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  

 

MR LEE CHEUK-YAN to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A Bill to provide for 
the rights of employees to representation, consultat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to provide for matters incidental thereto or connected 
there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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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二讀《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

例草案》。  

 

國際標準  

 

 集體談判權是國際社會公認的一項基本勞工權利。早於四十年代，國際

勞工組織已制訂有關集體談判的公約。《 1949 年組織權及集體談判權公約》

（即第 98 號公約）規定，各簽約國須採取適當的措施，以鼓勵和促進勞資雙

方充分發展及應用集體談判的機制，並通過集體談判協議釐定僱用條件和條

款。此外《 1981 年集體談判公約》（即第 154 號國際勞工公約）進一步規定，

如果集體談判制度未有被廣泛地應用，各簽約國須以法例或規例的形式，確

立及施行集體談判制度。由此可見，國際間普遍認同集體談判是勞資關係制

度的一項基本準則，而透過訂立法例則是實施集體談判的最有效和最適當的

方法。  

 

實施集體談判制度的優點  

 

 集體談判制度有下列的優點，它可提供一個制度化的途徑，讓僱員和僱

主共同參與決策過程，有助雙方了解對方的處境、困難和觀點，減少因為勞

資雙方的誤解而出現摩擦。  

 

 第二，透過集體談判，亦可有效地解決勞資雙方存在的利益分歧，避免

勞資糾紛惡化而演變為罷工等工業行動。  

 

 第三，資方相對勞方具有絕對的市場優勢，在涉及勞資雙方利益的事項

上，所謂按市場決定，實際上就是資方單方面決定，僱員只有消極的接受，

根本沒有參與決定的機會。實施集體談判制度，可調節市場關係中，勞方往

往處於較不利位置的結構性問題。  

 

 第四，透過集體談判，僱員和僱主之間可以有商有量，令僱員覺得自己

是企業的一分子，加強員工的士氣和歸屬感，促進勞資雙方群策群力，有助

提高企業的生產力和競爭力。  

 

經濟影響  

 

 主席，相信不少議員也會問，這條條例草案會否對香港經濟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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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大家環顧香港附近的經濟競爭對手，包括日本、新加坡、南韓、馬來

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等，均有透過立法確立及施行集體談判制度。香港訂立

集體談判權，只是與其他對手看齊，根本不會影響香港的競爭優勢。  

 

企業民主化  

 

 另一方面，集體談判亦是香港民主化的其中一個重要環節。民主並不是

局限於政治體制，同樣重要的，是在生活的不同領域上，都可以體現民主參

與。立法實施集體談判就是邁向企業民主的必要條件。工作是大部分市民一

個重要的生活領域，我們一生中最少有三分之一時間是在工作地點度過。如

果僱員不能夠在企業內參與決定有切身關係的事項，就只會變成一件商品。

民主參與，是人類互相尊重的體現。  

 

公平、合理的遊戲規則  

 

 主席，基於以上原因，我決定提交議員條例草案，確立僱員可享有集體

談判權。條例草案的目的在於提供一個法律上可執行的框架，藉此建立一套

公平和制度化的勞資關係機制，讓勞資雙方透過對等的民主參與，解決兩者

之間的利益分歧。條例草案只就僱主確認職工會訂立明確的機制，以及就談

判程序提供原則性的規範；公共當局（即勞資審裁處）只會擔當“球證”的

角色，不會介入勞資雙方的談判過程和結果，干擾企業運作。  

 

代表權  

 

 條例草案確立僱員可享有 3個層面的權利   ─   即代表權、諮詢權及集

體談判權。在僱員代表權方面，條例草案訂立僱員有權透過所屬職工會的職

員，代表處理有關申訴及紀律等事宜。職工會職員亦可代表僱員監督僱主有

否履行勞工法例的規定。條例草案同時規定僱主須容許職工會職員於適當時

間在工作地點與僱員聯絡。這些權利適用於所有職工會會員。  

 

諮詢權  

 

 條例草案亦訂定僱員可享有諮詢權。若職工會會員人數超過企業員工人

數的 15%，僱主必須就建議規定的事項，與該職工會進行諮詢。這項權利適

用於所有僱用不少於 20 人的企業。僱主須諮詢職工會意見的事項包括：  

 

(a) 企業擁有權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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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企業全部或局部關閉或搬遷的問題；  
 
(c) 企業工序重組或引進重大的技術轉變；  
 
(d) 裁員；及  
 
(e) 集體性的更改聘用條件及條款。  

 
集體談判權  
 
 條例草案訂定僱員可享有集體談判權。如果職工會會員人數超過企業內

員工人數的 15%及獲得企業內超過 50%的僱員授權，僱主必須承認該職工會

並與之進行談判。為促進職工會之間的合作，如果由兩個或以上職工會組成

的職工會組合符合上述規定，有關僱主亦須承認該等職工會並與之進行談

判。是項權利適用於所有僱用不少於 50 名員工的企業。據統計資料顯示，

一九九六年九月全港僱用不少於 50 人的企業共有接近 6 000 間，超過 90 萬

名僱員將可享有條例草案給予的集體談判權，佔公務員以外的整體就業人口

約 40%。  

 

 僱主須與獲承認的職工會進行談判的事項包括：  

 

(a) 僱傭條款及條件；  
 
(b) 實際工作環境；  
 
(c) 工作分配及工序安排；  
 
(d) 處理僱員紀律事宜的程序；及  
 
(e) 職工會及其職員的設施。  

 

 僱主有責任向勞方提供足夠的資料，使談判得以有意義地進行；而勞資

雙方亦須本誠意與對方進行談判，並以達致集體協議為談判的目標。由職

工會及僱主商議達成的集體協議具有法律效力。  

 

審核員  

 

 條例草案亦訂立機制，規定職工會須聘用一名獨立的審核員（例如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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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查核會員及員工授權資料，以確定是否符合接受諮詢或集體談判權

的規定。如果審核員信納職工會符合資格，可發給代表性證明書，而該證明

書的有效期為 3 年。  

 

 

職工會代表應獲給假  

 

 另外，僱主須准許作為職工會代表的僱員，因履行其職責或參與有關訓

練而獲得給假。僱主亦須支付該僱員獲給假期間的薪酬。  

 

補救  

 

 倘若僱主違反條例草案中有關僱員諮詢權、集體談判權或職工會代表給

假的規定，僱員可向勞資審裁處提出申索。僱員有權透過職工會職員代表出

席聆訊。審裁處可命令僱主履行各項規定及判給僱員賠償。  

 

 主席，我想再次強調，實施集體談判，有利改善勞資關係，同時亦是香

港民主化的一部分。在草擬條例草案時，我已照顧到平衡勞資雙方的利益，

亦避免直接干擾企業運作。在此，我誠意地向各位議員推薦本條例草案。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動議上述議案。  

 
Question on the mo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Debate on the motion adjourned and Bill referr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2(3A). 
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2 條第 (3A)款的規定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HONG KONG ST. JOHN AMBULANCE INCORPORATION BILL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法團條例草案》  

 

DR LEONG CHE-HUNG to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A Bill to make 
provisions for the incorporation of Hong Kong St. John Ambulance and for 
matters incidental thereto or connected there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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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LEONG CHE-HUNG: Mr President, I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Hong Kong St. John Ambulance Incorporation Bill. 
 
 Mr President, the Bill before us today is simply to strengthen the legal and 
corporate status of the would-be Hong Kong St. John Ambulance, so as to 
continue the services and operation of the current St. John Council for Hong 
Kong before and after the sovereignty changeover in 1997. 
 
 The object of this Bill is to incorporate the existing three organizations, 
namely, the Council of the Order of St. John for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the St. 
John Ambulance Association in Hong Kong, and the St. John Ambulance 
Brigade in Hong Kong, into one entity called the Hong Kong St. John 
Ambulance, which would exist, upon passage of this Bill, as an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 free from the control or direction of the Order of St. John in the 
United Kingdom. 
 
 Since 1884, the St. John Ambulance Association has been playing an 
essential part in upholding public health of our community.  In 1995-96 alone, 
this teaching arm of the St. John has conducted 790 courses in first aid, home 
nursing and allied health subjects for more than 18 000 attendants.  It is also 
one of the organizations designat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conducting training, 
examination and issuing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on first aid under the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First Aid in Notifiable Workplaces) Regulations. 
 
 The St. John Ambulance Brigade, the service arm of the St. John, is also 
no stranger to any man-on-the-street in the territory.  Established in Hong Kong 
in 1916, the Brigade has provided not only first aid and emergency ambulance 
services for the community, it is also a good civic training ground especially for 
the youth.  In 1995-96, the Brigade has rendered nearly 190 000 voluntary hours 
of first aid duties, medical check-up, flag sales and other community services.  
During the year, its emergency ambulance service has answered to over 5 183 
calls.  It also operates a uniformed Brigade, with a current strength of over 3 
000 members.   
 
 The magnificent record of St. John has already proved for itself its 
significant role in helping to maintain the public health of Hong Kong.  It 
certainly deserves not only our support, but also a proper status for development 
beyond 1 July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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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is Bill be adjourned. 
 
Question on the mo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Debate on the motion adjourned and Bill referr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2(3A). 
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2 條第 (3A)款的規定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SAILORS HOME AND MISSIONS TO SEAMEN INCORPORATION 
(TRANSFER OF UNDERTAKING) BILL 
《海員俱樂部法團（業務移轉）條例草案》  

 
MR ERIC LI to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A Bill to transfer the assets and 
liabilities of the Sailors Home and Missions to Seamen and to repeal the 
Sailors Home and Missions to Seamen Incorporation Ordinance." 
 
MR ERIC LI: Mr President, I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Sailors Home 
and Missions to Seamen Incorporation (Transfer of Undertaking) Bill. 
 
 The principal purposes of the Bill are twofold: 
 
 (1) to transfer the assets and liabilities of the Sailors Home and 

Missions to Seamen to a newly established company, SHMS 
Company Limited; and 

 
 (2) upon completion of the transfer, to repeal the Sailors Home and 

Missions to Seamen Incorporation Ordinance. 
 
 The Sailors Home and Missions to Seamen, which I shall refer to as the 
"corporation", was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by the Sailors Home and 
Missions to Seamen Incorporation Ordinance (Chapter 1042 of the Laws of Hong 
Kong) in 1930.  The corporation was incorporated to carry on the work of two 
bodies which were already at that time established in the territory.  The first of 
these bodies, the Sailors Home, was engaged in the care of officers and me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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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chant navy and the provision of a suitable institute or home on shore for 
seafarers.  The second body was The Missions to Seamen the objective of which 
was the provision, by every means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accepted 
practice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of an institute for the spiritual welfare of 
seafarers. 
 
 The corporation was incorporated to combine these two objects and 
generally to promote the spiritual, moral and physical well-being of seafarers and 
their families at home and overse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accepted practice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or a Province of the Anglican 
Communion. 
 
 The corporation has carried out these good work and objects since its 
incorporation in 1930.  It is a recognized charity in Hong Kong, having been 
approved by the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as a charitable institution 
pursuant to section 88 of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Some time ago, the Government Secretariat, after conducting a review of 
the principal Ordinanc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it to streamline the oper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corporation, and to remove unnecessary rigidities in the 
Ordinance which would enable the Committee to operate more flexibly as it saw 
fit. 
 
 After discussions on these proposals, it was agreed that it would be more 
efficient and altogether more modern, not simply to amend the existing 
Ordinance, but to arrange for the transfer of the whole undertaking of the 
corporation to a new company especially incorporated for the purpose, and for 
the Ordinance then to be repealed.  To this end, SHMS Company was 
incorporated on 17 March 1997 as a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nd not 
having a share capital. 
 
 SHMS Company Limited has been incorporated specifically for the 
purposes now contemplated.  Its principal objects are: 
 
 (1) to acquire and take over the whole business operation and 

undertaking of the corporation; 
 
 (2) to take care of officers and persons of the Mercantile 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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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espective of their religion; 
 
 (3) to provide one or more suitable institutes or homes for the seafaring 

classes and officers and persons of the Mercantile Marine; 
 
 (4) to provide for the spiritual welfare of the seafaring classes; and 
 
 (5) to promote the spiritual, moral and physical well-being of seafarers 

and their families at home and overseas, by any means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or, within a province of 
the Anglican Communion, the principles and received practice of 
that Province, may be used. 

 
 The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has confirmed pursuant to section 
88 of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his approval of SHMS Company Limited as 
a charitable institution. 
 
 Upon completion of the transfer contemplated by the Bill and the repeal of 
the Ordinance, it is intended that SHMS Company Limited will by special 
resolution change its name to Sailors Home and Missions to Seamen Company 
Limited.  This name will only be available after the repeal of the principal 
Ordinance. 
 
 Mr President, the Sailors Home and Missions to Seamen Incorporation 
(Transfer of Undertaking) Bill is the result of discussions and consultations over 
time between the corpor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Secretariat.  It reflects the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e course of these consultations after having sought 
comments on the Bill from relevant government branches and departments.  Its 
form follows closely the form of other Bills dealing with similar issues of 
statutory transfer of undertakings. 
 
 Its principal clauses ─ clause 4 and clause 15 ─ deal respectively with 
the transfer of the assets and liabilities of the corporation and with the repeal of 
the principal Ordinance.  The remaining clauses deal with consequential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transfer and the repeal and also with the fact that the Bill is a 
private Bill. 
 
 Mr President, with these remarks, I commend the Bill to Members for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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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 
 
Question on the mo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Debate on the motion adjourned and Bill referr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2(3A). 
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2 條第 (3A)款的規定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香港上海豐銀行有限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MR PAUL CHENG to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A Bill to amend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Ordinance in order to 
provide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under a new constitution; and for purposes incidental 
and ancillary thereto." 
 
MR PAUL CHENG: Mr President, I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Amendment) Bill 1997. 
 
 The purpose of this Bill is simply to enable HongkongBank to be treated as 
a company formed and register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by amending 
or repealing certain provisions, so that HongkongBank can adopt a modern form 
of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which is in line with current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practice. 
 
 The timing of this Bill is chosen to coincide with the Government's overall 
programme of updating local laws ahead of China's resumption of sovereignty, 
with the deletion of references to Crown Agents, Secretary of State, Colonies, 
Victoria, and so on. 
 
 Since 1866, HongkongBank has been incorporated under its 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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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corporate and banking legislation was still developing.  Its Ordinance 
and Regulations govern HongkongBank in a manner similar to a company's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Although incorporated under a 
separate Ordinance, HongkongBank is also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by virtue of having registered voluntarily under that 
Ordinance in 1989. 
 
 Although certain changes have been made to the Ordinance and 
Regulations to keep in step with changes in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there are, 
nevertheless, a number of anomalies between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and 
HongkongBank's Ordinance and Regulations.  Since overseas regulators are 
accustomed to receiving a company's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for registration, explanations often have to be given when opening new branches 
when HongkongBank's Ordinance and Regulations are given instead. 
 
 The conventional Memorandum is based on that of HongkongBank's 
parent, HSBC Holding plc, but has been modified for a bank rather than a 
holding company.  The Articles are based on a format usually used for 
non-listed subsidiary companies.  This new arrangement is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existing structure.  It retains the symbolic commitment of operating under an 
ordinance while offering the flexibility afforded by a modern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Mr President, the HongkongBank will continue to have its head office in 
Hong Kong and will continue to issue bank notes.  These provisions in the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cannot be changed without the prior 
approval of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Furthermore,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as been consulted and 
is fully supportive of the Bill. 
 
 Mr President, I beg to move. 
 
Question on the mo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Debate on the motion adjourned and Bill referr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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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2 條第 (3A)款的規定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ADJOURNMENT AND NEXT SITTING 
休會及下次會議 

 
PRESIDENT: In accordance with Standing Orders, I now adjourn the Council 
until 2.30 pm on Wednesday, 16 April 1997.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en minutes to Ten o'clock. 
會議遂於晚上 9 時 50 分休會。 

 


